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權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戴紹恩律師

            鄭嘉欣律師

            王薏瑄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4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權家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緣「印尼千禧國際集團」旗下「千禧勝達期貨公司」在我國設立

「千禧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千禧公司），吳權家前為

千禧公司之業務，負責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千禧公司之外幣定期

存款或期貨保證金專案（下合稱千禧公司投資方案），並於民國

102年7月至9月間，招攬謝勝文、張佩君投資，而歐邑楓為千禧

公司之高層幹部，亦為吳權家之業務主管。吳權家明知上情，卻

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歐邑楓違反銀行法

案件（下稱前案），以證人身分傳喚其時，基於偽證之犯意，於

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

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供前具結後，就吳權家是否為千禧公司之

業務人員並招攬謝勝文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其業務主管並為

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對前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如

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內容，致法院認定謝勝文、謝佩君均非屬

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退併辦，足以生損害於國

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歐邑楓涉犯銀行法罪嫌部分，經臺灣高等

法院以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年，復經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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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檢察官、被告吳權家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

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

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

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前案中，在上揭時、地，以證人身分到

庭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惟矢口否認有何偽證之

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如次：

　　⒈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退併辦之理

由係依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證詞，認為證人謝勝文自

己從未在投資過程當中跟歐邑楓有任何聯繫，歐邑楓也未

因證人謝勝文之投資獲得任何佣金或報酬，證人張佩君亦

未提到與歐邑楓有關之事，並非因被告之證述內容所致，

被告未在前案中虛偽陳述，或影響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

文、張佩君是否與歐邑楓相關，故前案判決之退併辦理由

與被告之證詞無涉。

　　⒉又「退併辦」係指程序上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並

非法院判處有罪或無罪之結果，難謂屬於實質之裁判結

果，不該當「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此要件。

　　⒊被告於前案作證時，經檢察官不當詰問，要求被告針對其

未親身經歷之待證事實作臆測，被告回答：「沒有」、

「不知道」等語，自不構成偽證罪，且被告之證述內容與

證人張佩君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無虛偽作證之情事。

　　⒋依據證人張佩君、郭振源、歐邑楓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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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被告與歐邑楓無特別交情與往來，歐邑楓並非被告之

主管，被告投資千禧公司與歐邑楓無關。以及被告未招攬

證人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被告僅係千禧公司之投資人與

被害者，故被告於前案中證述自己並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

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及角色，均屬實在，

自不該當偽證罪。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

於歐邑楓涉犯銀行法之前案案件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作

證如附表一、二所示證詞；又前案判決認定證人謝勝文、張

佩君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將證人謝

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

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

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111年3月23日審判

筆錄、證人結文、前案判決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

04號判決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他字第29號卷〈下稱他字

卷〉第17頁至73頁、第317頁至355頁、112年度偵字第17484

號〈下稱偵卷〉第15頁至23頁），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㈢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曾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

入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其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

部、業務主管：

　　⒈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歷次證詞：

　　　⑴證人謝勝文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被告招攬我

投資不止1次，有一次招攬地點在臺北市石牌某咖啡店

內，被告跟我說年息百分之6，每月百分之0.5，如果有

存到10萬美金，每個月可領美金利息，隨時可以提領，

他還有email給我一些資料。我在102年7月投資10萬美

金，被告有給我匯款資料，我匯款後就用臉書通訊軟體

跟被告說，並傳水單給他，入金後是被告給我入金的憑

證，我有出金過3萬元等語（見他字卷第396頁至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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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又於本案偵訊時證稱：被告招攬我們時，他自己

尚未入金，104年3月4日被告才以太太的名義入金，我

是102年7月入金的。102年間被告有招攬我跟我朋友張

佩君，被告除了幫我們處理入金，我入金後沒有分到紅

利也是詢問他，水單部分也是透過被告，被告在審判中

證述是我們請他幫忙領，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被告

不是投資者或業務，怎麼能幫忙處理這些事情。被告於

前案作證時說他不認識張佩君，但張佩君是透過我認識

被告，入金後都是被告幫忙張佩君處理的，出事後被告

也有處理簽署協議書的事情，被告不可能不認識張佩

君。我認為歐邑楓是被告的主管，因為一開始我沒有收

到利息時，我有問被告，被告把我的水單轉給歐邑楓

看，歐邑楓說她會處理。案發後被告有參加千禧公司的

業務會議，會議中被告有講要怎麼說出一個統一的說

法，被告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會館說明會中也是主講

人，所以被告在法院中證稱歐邑楓不是他的主管，這件

事是虛偽的等語（見他字卷第407頁至410頁）。

　　　⑵證人張佩君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會知道千

禧集團，是透過我朋友謝勝文，他之前因為投資認識被

告。102年9月我第一次入金，在之前我有跟被告見面談

論千禧的事情。被告在臉書上面有跟我說，我投資了5,

000元美金到香港匯豐銀行帳戶，之後我就收到投資憑

證等語（見他字卷第378頁至381頁）；於本案偵訊時證

陳：我投資千禧集團，是因為我的同事謝勝文跟被告認

識，因此知道千禧集團產品，看起來利息不錯，我也有

去聽一下，跟被告、謝勝文一起吃飯。當時被告說最基

本入金是5,000元美金，每月有固定利息，年利率是

6%，我想說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入金了。我有透過被告處

理入金的事情，被告有給我申請單，那時我跟被告反應

我的英文名字拼錯，被告就幫我處理、更正。後來每個

月都有錢進來，我打算若有空閒的錢就要再入金，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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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詢問被告細節，但後來因為男友阻止我，覺得風險

高，我才沒有繼續入金。由於5,000元美金我沒有急

用，就繼續擺著，所以沒有出金，但當時我有詢問被告

出金的流程，被告有給我出金申請單及說明出金流程，

只是我沒有出金，我要出金時，千禧公司就出事了。他

字卷第75頁至95頁是我跟被告臉書的對話，被告的暱稱

是「COCO WU」，我是PEGGY，當時我詢問被告出金的事

情，被告傳送出金申請書的PDF檔給我。被告還有傳其

他的投資方案給我，要我投資別的方案，但當時千禧公

司已經出事，我想要先把錢拿回來再說。我只有接觸被

告，不認識歐邑楓等語（見他字卷第408頁至410頁）；

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透過同事謝勝文認識被告，當

初謝勝文跟我講說他的朋友，就是被告，有一個投資案

還不錯，問我有無興趣，我覺得好像還不錯，所以就跟

著去了解，我們一起見到被告後才知道是千禧公司的投

資案，被告說最低入金門檻是5000元美金，利息6%，我

記得有一個海報上面有文字說明，海報是被告拿給我們

看的，被告也有介紹千禧公司與投資案、利息，我跟謝

勝文就聽被告介紹，我先投資5,000元美金，我入金的

錢是匯款到一個帳戶，我記得那時我把英文名字寫錯，

本來是CHANG寫成ZHANG，我問被告說我的帳號錯了，可

否幫我查，他有幫我查。關於入金的事情我都是透過被

告幫忙處理，他有給我申請單。後續真的有6%回來，中

間我本來有錢還想要再投，但我男朋友說天底下沒有那

麼便宜的東西就阻止我，這中間也一直有6%利息入金，

後來某一天突然沒有利息，我才用FB的messenger訊息

問被告利息怎麼不見了，他說好像有什麼問題，我男朋

友一直要我出金，把那5,000元美金拿回來，但後來錢

也拿不回來，出金的事情我都是問被告。我本來有跟被

告聯絡進度到哪裡，他說有自救會，叫我加入，後來我

加入那邊後就沒有再理他，因為我覺得被告應該也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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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幫我們拿回這個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86頁至

106頁）。

　　　⑶證人石家安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是由被

告、瞿全一招攬的投資人，他們是我女兒宜蘭大學的同

學。因為我當時有一筆基金到期想投資，問瞿全一有何

投資，瞿全一再介紹被告給我，說會向我介紹商品。我

於103年12月26日匯款，他們應該是在我匯款前兩週左

右到我家招攬，是被告、瞿全一一起到我們家介紹，主

要是由被告跟我說投資内容，他一直推這6%的商品，說

6%比現在定存2%還高，並說公司投資期貨20幾年獲利很

穩定。我只有投資1次，後來被告還叫我加碼、拿房子

貸款，但我沒有投資。被告有叫我女兒再投資，我女兒

在網路上看到千禧有危險，叫我別再投資。我沒有參加

過千禧說明會，我只有接觸被告、瞿全一，都是由被告

來說明，我們就投資了等語（見106年度他字第10959號

卷九第281頁至282頁）；於前案113年3月23日審理時證

陳：被告招攬我加入千禧的投資，一開始是瞿全一跟我

介紹，後來是由被告跟我說明，最後被告來我家跟我收

前金去銀行匯款。後來發生事情沒有領到利息，被告說

有一個自救會可以參加，每一次自救會我都有去參加，

會長賴志賢說歐邑楓有召開業務會議，有錄音檔案，並

說被告與歐邑楓是上下線的關係，所以我才知道歐邑楓

是被告的上線，我沒有接觸過歐邑楓，全部都是經過瞿

全一跟被告。當時出問題後，被告說要不要大家都出

金，結果根本不能出金，投資的40萬我都沒有拿回來，

只有領到利息等語（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

第24號卷四第26頁至30頁）。

　　　⑷證人賴志賢於偵訊時證述：千禧集團發生事情後，我是

透過歐邑楓認識被告，歐邑楓介紹被告給我，歐邑楓說

被告對於MT4系統很瞭解，且被告有在香港千禧集團待

過，後來因為此事我們有約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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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見面，在場人有我、邱渝棋、被告、歐邑楓，當天是

瞭解產品背後的細節，被告說MT4系統只要錢還在上

面，錢就一定在裡面，只要透過清算，錢一定可以拿

到，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我們組成自救會有收集很多

被害人資料，顯示被告一定是業務，因為有些被害人是

被告招攬的，且被告有經營一個臉書社團，名稱為「外

匯天使」，上面有千禧的資訊，也有張貼客戶的憑證、

領息明細資料，表示此產品一定可以拿到錢。我們會認

識被告都是透過歐邑楓，被告也有參加歐邑楓召開的主

管會議，該會議中還有研擬對客戶的統一說法，所以被

告的上面是歐邑楓。被告有加入自救會，但沒有參與提

告，所以我覺得被告是佯裝，是為了知道自救會的資

訊，再報給他的主管，我跟被告的對話中，被告有提到

郭振源、陳致中是歐邑楓體系下的業務等語（見偵卷第

33頁至3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招攬我的業務是廖

文理，當時我是用提告的方式請他聯絡公司的高層王川

溢，後來王川溢出面，當時我主張不要分所謂的業務或

被害人，一起來把問題處理掉，因為剛發生的時候我們

都搞不清楚狀況，所以必須要由懂的人來處理，也是因

為這樣我先認識了歐邑楓，我認識了歐邑楓後，才認識

被告，所以我們曾經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見面認

識，歐邑楓說被告在香港千禧公司，有實務經驗，所以

歐邑楓請被告來跟我說明商品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入

金、追溯賠償等等，被告表現出很專業的樣子，然後協

助我們自救會處理被害人的問題。我們本來在等105年6

月時的業務主管在印尼處理的結果，後來不了了之，我

們自救會就正式成立，被告以自己也是被害人的角色跟

我們探訊息，問我怎麼參加訴訟，他還跟我講他要代表

其他人提告，但我們都知道他是業務，我問他的業務直

屬主管是誰，他就說是歐邑楓。我會認為被告是業務，

是因為當時被告有參加歐邑楓召集的業務人員會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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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給業務人員參加的，被告在場問歐邑楓要不要統一一

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的說法，大家講法都會不一

樣，所以後面才會有105年4月1日的中山公民會館投資

人說明會，這些被害人跟被告沒什麼關係，他卻去這個

會議，還講的頭頭是道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7頁

至118頁）。

　　　⑸勾稽上開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證

詞，可知被告曾經向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介紹

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說明最低投資額度、利息、獲利

方式，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聽聞被告之遊說說

詞後，決定投資千禧公司，被告並協助其等處理加入千

禧公司之入金事宜，更直接向證人石家安收取現金以完

成投資入金，入金後，被告亦繼續遊說證人石家安擴大

投資，並持續幫忙解決投資後衍生之問題。於千禧公司

出狀況後，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向被告詢問出

金事宜，以及詢問解決方式，由證人謝勝文、張佩君、

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之過程，可見舉凡決定是否投資、

入金、領取利息、出金，上開證人均會詢問被告，並透

過被告協助處理、解決，亦即對於其等而言，被告為千

禧公司之對口人員。又於千禧公司發生狀況後，歐邑楓

引薦被告予證人賴志賢認識，被告負責向證人賴志賢說

明千禧公司投資產品與獲利方式，被告並曾向證人賴志

賢表示其在千禧公司的上面為歐邑楓。上開各情，證人

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各自前後之歷次證述

均為一致，其等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並

無嚴重、明顯矛盾之處，倘非其等親身經歷，自無可能

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

之處，堪認上開證人證詞之可信度甚高。且證人謝勝

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

已具結擔保證詞之憑信性，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刻

意虛偽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前開證人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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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應屬可信。

　　⒉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賴志賢之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可佐證該等證人所述情節為真：

　　　⑴質諸被告與證人謝勝文之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369頁

至370頁），證人謝勝文傳送訊息：「所以兌匯的金額

才會多個18」、「然後他跟我說對方銀行也會收18美金

的手續費」、「所以總共要620」、「郵電費220」等

語，被告回覆：「幫你傳出了」，並轉貼歐邑楓之回覆

訊息（歐邑楓稱：我傳給總公司、有不清楚再通知

你），被告再傳送：「所以應該會買到10018」、「晚

了點下個月才看得到利息」等語，堪認證人謝勝文詢問

被告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後，被告曾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

轉達、回報予歐邑楓，透過歐邑楓與千禧公司聯繫。

　　　⑵再觀以被告與證人張佩君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

圖照片（見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最初證人張佩君傳

送訊息稱：「我是Peggy，Vega的朋友，上次有吃過

飯，不知道你還記得嗎?我剛才已經將錢匯到MPT4那，

就是6%存款的，但我備註上忘記寫我的Account，可幫

我追查一下呢?我將水單跟收據一併附給你，感謝!!收

據上有寫我的帳號了，不好意思，麻煩你了~"~」等

語，後續被告向證人張佩君詢問中文與英文帳號名稱，

並確認其護照上之英文名字；又證人張佩君曾向被告索

取出金申請書，被告即傳送出金申請書之檔案予證人張

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寫出金申請書後傳送給被告，請被

告確認是否有誤後再寄送予被告；另證人張佩君亦詢問

出金所需花費時間，被告答覆5月底前會計師會查核資

金量，最快將於5月後等語；被告復向證人張佩君稱：

「目前千禧母公司請會計師審核臺灣這邊的帳冊5月底

即將完成。有鑑於部分投資者擔心本金無法領回，與台

灣本願山這邊做聯繫，本願山與政府官員有一定程度的

聯繫，透過本願山與臺灣金管會及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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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請臺灣官方與印尼金管會官方聯繫，督促這部分的

處理進度」，隨即傳送「委託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

君，證人張佩君填具委託書後拍照傳送予被告。再者，

被告除前述協助證人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之

外，其亦向證人張佩君表示：「有看到入帳了嗎」、

「有任何問題不用與別人討論直接找我就是了」、「VE

GA有跟我提到你有要領回MPF的資金」、「可以再麻煩

你給我信箱我教你怎麼處理」、「嗯嗯我有提過法令

了」、「所以會擔心的話就領回吧」、「這種一年才6%

的低報酬國外很多」、「我在社團有講解一篇你可以看

看」、「然後你也可以把錢領出來剛好了解一下整體的

流程操作」、「期望讓妳更有信心」、「電子系統我都

幫你們弄好了」、「我給你數字」、「0000000初次匯

款0000 0-00金額5000」、「初次匯款日當成你首次合

約就好」等語，由上述對話紀錄，顯見證人張佩君透過

被告查詢投資帳號，其取得出金申請書後，由被告處理

出金程序，被告並會主動關心與說明證人張佩君之投資

進度，積極教導證人張佩君如何出金與填寫申請書，以

及安撫證人張佩君，上開對話紀錄核與證人張佩君於本

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曾向其介紹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協助

其修改帳號、告知如何出金之情節相符。

　　　⑶復依據被告與證人賴志賢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

他字卷第123頁），證人賴志賢稱：「請說你的直屬業

務與主管」，被告答稱：「我直接給歐亦楓」，被告並

表示：「郭振源應該不是業務主管，不過客戶存量很

多，他主管也是歐亦楓...。」（註：訊息中歐「亦」

楓為誤繕）等節，足見被告自承歐邑楓在千禧公司為其

主管或上層。

　　　⑷準上以觀，被告主動、積極為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

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及處理入金、出金事項，上開證人

有相關投資問題均會詢問被告，被告會親自處理，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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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邑楓聯繫以協助解決投資問題，衡情被告與證人謝勝

文、張佩君間非至親好友，倘被告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

員，並因招攬投資人而獲有報酬、好處，被告豈會持續

熱心、主動、積極幫忙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投資入

金、出金事宜、說明投資方案進度、安撫人心，此顯然

已逾越一般基於普通朋友情誼幫忙之分際。此外，被告

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回報予歐邑楓，自係基於歐邑楓為

其直屬上司、主管之認知而為。從而，被告明知上情，

仍於前案作證時虛偽證稱其未介紹證人謝勝文、張佩

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不認識證人張佩君、未收取

任何佣金、非千禧公司內部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

公司之職位等語，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故意。　　

　　⒊下列非供述證據，亦可證明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

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高層幹部：

　　　⑴被告曾於其創立之臉書社團「玩匯天使-穩定賺利息」

中，發佈以下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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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譯被告上揭臉書貼文內容，被告宣稱千禧公司具有最

保本之6%利息、為理財的後盾、各大商業週刊關注千禧

公司投資方案、告知投資者領取利息之期間、極力強調

千禧公司非詐騙公司（千禧公司歷經全球金融風暴仍穩

定成長、千禧公司在臺灣各地付出、捐贈、慈善與回

饋、千禧公司晚宴有高官、藝人與警察出席，並獲得肯

定、接受及大力支持）、期許更多投資者一起加入千禧

公司等情，除此之外，被告於臉書上多次分享千禧6%存

款帳戶說明講座舉辦日期（102年2月26日、同年3月26

日、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11日、103年1月7日、同年5

月14日講座），其中102年2月26日之講座，被告表示當

天將會出席幫參加者講解與說明，及屢次分享投資者之

存款憑證與成功領取利息之消息，更補充說明：「繽紛

的每個月5位數的利息XD」等節，有被告之臉書發佈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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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翻拍截圖照片可按（見他字卷第97頁至113頁），徵

顯被告於其經營之臉書社團上，極力推廣千禧公司之投

資方案，強調千禧公司之合法性、正當性、知名度，並

分享高額利息以誘使不特定人投資，意圖鼓吹更多人加

入投資，被告之積極程度與分享資訊之內容、用語，顯

與一般投資人有別，足徵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

始會如此極力讚揚、推銷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

　　　⑵次以，歐邑楓曾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被告並

參與其中，此由歐邑楓於會議中稱：「我們今天早上有

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

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

主管」、「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那我們

今天基本上其實是agent」、「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

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

2000多個人」、「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的agent來開，

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先去做個別的客戶佈達」、「你

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說是公司的業務人員，也算是公

司的部分的一員」等語可明，有該會議之錄音譯文足佐

（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

　　　⑶再由歐邑楓於該會議中之發言，例如：「要撐下去，我

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我們覺得會對不起客戶，雖然客

戶匯的錢不是到我們帳戶，可是於心不忍、複雜，我也

不希望客戶這樣啊」、「所以我希望你們一定要站出

來，為了一定要配合大家的自救會，好好的去做一個完

善的後續處理」、「千禧怎麼可能賴得掉呢？這個問

題，重點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跟他們對決而已嘛，不用

擔心，因為這本來期貨公司的帳戶就是你們的嘛，沒有

你們授權，我們怎麼有辦法進入Meta4系統裡面的這個

金額呢？了解嗎？所以不要去聽別人怎麼講，你要對我

們本身Meta4系統裡面的金額，這樣的存在要有信心，

你要對我們這些在前面辦事情的人，一定要有信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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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是為了自己的額度在打拼而已」、「那我就會跟他

說，因為公司在這個部分裡面，可能在資金的調度上，

當然因為去年我們的整個投資公司呢，沒有賺錢，再來

印尼盾也大跌，你知道印尼盾在亞幣的跌勢是48%，這

一個部分也是公司，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講，也是等於

公司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受傷的地方。」、「我是用

這個方式，我沒有，我沒辦法給他任何一個承諾，客戶

有問我，什麼時候錢真的能夠回來？不要騙他，絕對不

能夠跟他說謊，一就一，二就二，坦誠」、「那你就是

說如果以目前來講，你們有了這一個申請書，你們就針

對這一個申請書去跟客戶談，為了保護他，能夠把本金

贖回的權利，來請他們做這一個加入」等語，可知歐邑

楓舉辦該會議之目的係為提振士氣，以及研擬、示範各

種說詞，以教導在場之業務人員如何安撫各下線投資

者，與提供投資者質疑千禧公司之解決、應對方式，再

要求現場之業務人員轉達資訊予下線之投資人，被告則

在場發言：「那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

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會有

不同的說法」、「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對的講法就是

說我們開始已經有人申請出金，但因為時間拉長到現

在，可能都沒有人還沒有領到，那因為有人還沒有領

到，剛好Ice就說，他已經中止這個橋梁的部分，溝通

的橋樑、溝通的窗口，所以我們以自救會的方式去幫大

家處理這個事情，去了解公司後端是不是財務出了什麼

問題，這是簡單的佈達，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事情」、

「對，可是因為前面再講一個，好像公司後端財務出問

題，所以有時候人家，就是在佈達溝通上面…」、

「對，所以、所以、所以，我才會說現在就是統一一個

說法出去，他的故事是認為說0K，自救會去了解之後，

給大家的方向是這樣子。」、「對，那現在就跟大家講

一個統一的說法。」等情，有上開會議之錄音譯文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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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堪認被告明確知悉歐邑

楓召開上揭會議之用意、目的，並了解千禧公司內部狀

況，才會於該會議中提議應研擬一套統一之說法以應對

投資人，至為灼然。

　　　⑷此外，千禧公司投資者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公民會館

聚會，被告負責回答在場參與者之問題，說服在場者千

禧公司並無問題、出金正常，有該聚會之錄音檔譯文可

參（見他字卷第125頁至153頁）。

　　　⑸依上，被告既然有上述對外招攬不特定投資人、積極推

銷千禧公司投資方案、擔任投資說明會之講座、受邀參

加歐邑楓為業務人員召集之會議等情事，足以推論被告

為千禧公司負責招攬不特定投資人之業務人員；再稽以

歐邑楓召開之會議之錄音檔譯文，被告自知悉千禧公司

設有業務人員一職，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階幹

部，始有權利、資格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並

主持會議、教導在場業務人員如何應對、安撫投資人。

準此，被告於前案具結作證時，其明知歐邑楓為千禧公

司重要之高層幹部，歐邑楓開會召集業務人員之目的係

為統一口徑安撫投資者與佈達後續應對投資人之方式，

被告竟仍於前案中虛偽作證稱其不知道千禧公司有無業

務人員、不知道歐邑楓開會之召集方式與目的、不清楚

歐邑楓在千禧公司之職位與角色等語，顯然有偽證之犯

意，至臻明確。

　㈣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其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

君加入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並清楚知悉歐邑楓為其上級

主管、千禧公司高層幹部，仍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

內容，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犯意，均經本院說明如前，被

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係據實陳述其認知之狀況，就不知

道、不清楚之問題據實回答，實屬合理，被告無偽證之犯

行及犯意云云，顯與事實不合，毫無可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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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

查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

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

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又

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

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

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

言。證人之具結，乃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之事實為真實，

告以具結義務命其具結，端在使其明瞭具結意義，知所警

惕，強制其據實陳述，不致為虛偽證言，俾能發現真實，

故經具結後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

時，應受刑法上偽證罪之處罰。本件關於「被告是否為千

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是否有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

君）」、「歐邑楓是否為被告之業務主管、千禧公司之高

層幹部」等節，乃攸關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

是否為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之重要關係事

項，被告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

偽證述，使前案之裁判陷於違誤之危險，縱使前案判決分

別爰引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說詞，認定2位證人不認

識、未接觸歐邑楓，以此為退併辦、認定2位證人非歐邑

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未採納被告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虛偽證述，惟參酌上開說明，並不影響被告偽證

罪之成立。亦即，偽證罪之成立不以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

利或不利之判決為要件，故前案之最終裁判結果為何，不

影響被告構成偽證罪。況且，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謝

佩君部分退併辦，即已代表此部分前案法院無從認定歐邑

楓犯罪，故辯護人辯稱前案判決未引用被告如附表一、二

所示之證詞、退併辦非屬裁判實質結果，故不該當偽證罪

云云，均非可採。

　　⒊至證人郭振源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5年3月的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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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被告說他自己是投資人，該會議主要的發言人是歐

邑楓。同年4月1日在公民會館的會議，被告也是以投資人

的身分參加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42頁至150頁），及

證人歐邑楓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跟被告沒有什麼聯繫或

往來，被告都自己去投資，不用透過我，我沒有因為被告

投資而獲得好處，我幫被告傳資料給千禧公司，只是因為

我投資比較久。參加我主持的會議的人都是客戶，我當時

只是分享我從印尼回來的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5

1頁至159頁），然衡以證人郭振源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

員，有其前案之警詢筆錄可稽（見他字卷第361頁至368

頁），而證人歐邑楓為前案之當事人、被告，與被告間存

有利害關係，其等之證詞自有迴護、偏袒被告之虞，故上

開2位證人之證言，均不足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另被告就證述自己是否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

不特定人投資之事實，固有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疑

慮，惟被告於前案作證前，業經審判長告知被告得行使拒

絕證言權，被告表示願意作證等情，有前案審判筆錄足憑

（見他字卷第22頁），故此部分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

立，併此陳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不足採信，故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㈡起訴書就被告於前案具結後虛偽證稱之內容，雖漏未記載如

附表一編號1至12、15、18至24、27、33至42、44至75、7

8、80至87、附表二編號1、6至8、10、12至19、21至24所示

之證詞，惟上開漏未記載部分均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被告

虛偽證述之情節有關，且被告係於單一作證程序中為本判決

附表一、二所引用之證述，此部分證詞與該次作證之其他證

述內容並無明顯可分割之情形，亦經本院併予審理，自屬本

判決應審究認定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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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爰審酌被告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責任，於

執行審判職務之法院審判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

前具結，而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惡意希冀影響

司法審理結果之正確及公正，致生無謂之司法調查程序，徒

增訴訟資源之浪費，更罔顧其與證人張佩君之對話紀錄，於

前案作證時大言不慚的偽稱其不認識證人張佩君，可見被告

之法敵對意志甚重，輕視司法程序，所為應予嚴懲；且被告

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反省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

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扶養母親、從事

自由業、月收入約3至5萬元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

二第174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前科素行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陳乃翊

　　　　　　　　　

　　　　　　　　　　　　　　　　　　法　官　林思婷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

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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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為千禧公司之

業務人員，並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而影響歐

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

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北檢108年偵字第11941

號卷第359至364頁）你在109年有

去台北地檢署接受檢察事務官的詢

問，你說「你有投資，以太太的名

義在104年3月投資，金額是1萬910

0元，是蘇偉智介紹你投資的，你

有參加過兩次說明會，你沒有在千

禧擔任任何職務，感恩餐會你有參

加過，利息都有領回了，但是本金

沒有」，請問你當時所述是否屬

實？

是。

2 檢察官問：

介紹你加入千禧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的是蘇偉智？

是。

3 檢察官問：

你是否認識在庭被告歐邑楓？

認識。

4 檢察官問：

你是何時認識歐邑楓？在何場合認

識的？

當初我是任職在香港焯華貴金屬

集團的台灣外匯操盤及相關資訊

人員，當時它在台灣有間分公司

叫鴻銘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當時

我與蘇偉智是同事關係。我們是

主要開盤看盤後，會去分析盤

後，蘇偉智找我們去聽與外匯相

關的資訊，我想說看看會不會有

幫助，好像是在南京東路上的某

一間出租的會議室，第一次去聽

的時候，我記得是後來松智路的A

nson王川溢講的，第一次蘇偉智

就拉Judy給我認識說她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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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東西，稍微介紹一下，大

概就這個樣子。

5 檢察官問：

第一次蘇偉智有介紹你認識Judy?

是，應該是那一次認識的。

6 檢察官問：

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個會議室場

地？

是。

7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是如何特別介紹Judy?

好像沒有，只是提到這個人，介

紹這個東西，有問題都可以問Jud

y，因為Judy會比較清楚。

8 檢察官問：

後來你有問題都去問Judy?

有。

9 檢察官問：

你有跟Judy加LINE或臉書嗎？

我記得好像是加LINE。

10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被告在千禧集團擔

任什麼職務？或是被告自己有沒有

說她擔任千禧集團的什麼職務？

我記得當時好像都沒有，因為我

們只是同事，他就跟我講這個東

西，好像可以搭配在我們當初外

匯操作的系統上面，我就想說去

了解看看，當時我的想法是這

樣。

11 檢察官問：

所以你第一次認識Judy之後，以後

有問題你都有問她，包括你的問題

及你介紹客戶的問題都會去問Jud

y?

對，基本上我有問題都會去問Jud

y。

12 檢察官問：

你為何不去問蘇偉智？

我問蘇偉智，蘇偉智也說Judy會

比較清楚，一開始都是轉述Judy

的回答，後來他就要我直接去問J

udy就好了，我就跟他要了聯絡方

式，我就直接問Judy。

13 檢察官問：

你介紹了這麼多個人，包括鄭天

爵、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王

炳信都是你介紹的，你有介紹這些

人加入千禧嗎？

沒有，從對話紀錄中可以知道我

沒有介紹過這些人。

14 檢察官問： 當初提告的熊財姝、石家安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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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都說是你介紹的？ 到是瞿全一介紹的，我只是負責

過去，所以從頭到尾我一開始跟

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在會議紀錄

上也有提過，鄭天爵是我和瞿全

一在大學的地理教授，當時是瞿

全一找我去跟鄭老師談到這個東

西，前後都是瞿全一自己去談

的，我才去回答他們的相關問

題，瞿全一不知道的，我可能會

比較清楚的，因為瞿全一當時是

在做保險的，我是在做外匯的，

所有跟外匯相關的知識我會比較

了解，所以瞿全一請我過去。我

也不認識張佩君，張佩君是謝勝

文的朋友，他們自己去投資這個

東西，我事後才知道，怎麼會變

成是我介紹他們。謝勝文是他自

己來問我的，他說在石牌的咖啡

廳那次，那次有一個叫楊世益

（音譯），當初我們在外匯青年

軍，針對外匯青年軍内部的外匯

操作有問題，所以我們找了共識

的人去了石牌的丹堤咖啡廳，那

一次也只聊有跟外匯操作，包含

程式交易的東西，針對這個東西

去做一個講解及說明，並沒有提

到千禧這一塊，詳細千禧這一塊

是有一次謝勝文在臉書問我，除

了當初外匯青年軍操作外匯的相

關東西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商品或

是其他比較穩定的東西，因為他

們在操作的過程中感覺都在賠

錢，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比較

穩定的，也因為這個契機，我才

去提到這個東西，所以我沒有主

動對他宣傳任何千禧的東西。

15 檢察官問：

但是你介紹他這個產品的？

對，但是前面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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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檢察官問：

你介紹這些人，有無收取佣金？

沒有。

17 檢察官問：

不是有1%的佣金嗎？

沒有。我不知道那1%是什麼東

西，也不知道在哪裡。

18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證人謝勝文今日庭呈之

臉書對話譯文）剛剛謝勝文提出的

臉書對話譯文，他說「因為他已經

匯款了，但還沒有領到利息，你有

跟他說你有去問Judy」，是否如

此？

是，當時只要有任何問題，我都

會去問Judy，謝勝文跟我說他沒

有收到利息時，我感到很意外，

我就請他把相關匯款資料傳給

我，我要有證據才能夠去幫你詢

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當時所

有的問題都是直接問Judy，我就

去問Judy這是什麼狀況，Judy就

去幫我查了解狀況後，他是怎麼

處理的我並不清楚，反正後來謝

勝文就有收到了。

19 檢察官問：

你除了幫謝勝文處理這件事情有去

問Judy，其他跟你有關係的這些

人？

只要是他們來問我，我有不知道

的我都會去問Judy。

20 檢察官問：

你除了問Judy外，還有無問別人？

應該就沒有了，因為我沒有其他

人的聯絡方式，我只有蘇偉智及J

udy，後來蘇偉智也離開了公司，

反正我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

21 受命法官問：

上面有你把Judy傳給你的資訊轉傳

給謝勝文？

上面註記橘色線的部分，應該是

我跟Judy在LINE上的對話，我跟J

udy只有LINE的通訊。

22 受命法官問：

那個的確是你把你與Judy的LINE對

話的内容，截圖下來後再轉傳給謝

勝文？

是。

23 檢察官問：

所以是你跟Judy問過之後，利息就

沒問題了？

應該是，因為他們後續怎麼接洽

的，我並不清楚。

24 檢察官問：

你是否知道Judy是如何處理的？為

何你不能處理，而Judy卻可以處

理？

這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問她，

她好像說松智路那邊有助理吧，

她也是幫我去問助理，就是公司

在松智路那邊處理的狀況，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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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處理這一塊，我記得我曾經說

過那天到底是什麼狀況，她有跟

我說就是有人會在那邊處理東

西，所有行政相關都在那邊，所

以她會直接去問這一塊，我沒有

松智路那邊的詳細資訊，因為我

是比較後來才去加入千禧存款這

個項目，所以我都是去問比我更

早加入這個東西的人。

25 檢察官問：

為何Judy不把松智路助理小姐的聯

絡方式給你就好了？

其實我有自己打電話過去問，他

們都會問我是哪一位，我說我有

存錢，但她說他們那邊沒有資

料，要我提供其他資料，他們才

能夠去協助。

26 檢察官問：

他們是要確認你是不是當事人本人

或是公司的人嗎？

類似，但我就不得其門而入，我

還是要回來去問Judy，所以我才

會問到說松智路那邊是在做什麼

的。

27 受命法官問：

這與Judy有何關係？你為何不直接

跟公司的人對話就好了？

我一開始都是去問公司，我也是

提供相關資料，甚至當時我還打

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家

公司，因為印尼那邊是講英文

的，後來又講香港話，後來又講

中文的，後來在台灣有兩個人打

電話給我，一個是上過新聞的，

千禧後來撤出台灣，有關於外匯

操作的部門，另外一個部門是松

智路這個部門，他說他是不知道

是誰的特助，問我是不是有打電

話去印尼問過這個東西，因為我

有打過，所以我就說我有打，後

來就是有說明會的東西要先跟我

講，當場我還有見到Judy，我還

有看到Anson，所以我有什麼資料

就提供出來。

28 檢察官問： 沒有，我就算是本人，他們其實

也不太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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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要問松智路那邊千禧

集團職員的事情時，一定要當事人

本人？

29 檢察官問：

所以一定要透過公司裡面内部的

人，他們才會講？

這我不知道，反正他們就是不一

定會回答我相關的問題。

30 檢察官問：

你問他們，他們不講，但Judy去

問，他們就會講？

那時候是這樣。

31 檢察官問：

你試過好幾次都是這樣嗎？

一次而已。

32 檢察官問：

是謝勝文這一次嗎？

是更之前的一次，但應該不是謝

勝文這一次，我有經驗之後就知

道，反正我就是處理詢問的問題

就好了。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

相關問題了，因為都沒有結論，

我就想說反正Judy可以幫我解決

問題，那我找Judy就好了。

33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

告證10錄音檔案譯文）這個錄音檔

你之前有看過嗎？

有，我有參加過。

34 檢察官問：

這確實是歐邑楓在48號召集旗下的

相關業務人員開會嗎？

我記得之前也有傳過相關的證據

出來，歐邑楓有找我來參加說明

會，當時我想說這是一個自救

會。

35 檢察官問：

這是在何時、何地開的會議？

詳細時間我不確定，但應該是千

禧沒有發利息之後，我去問了歐

邑楓這個問題，她跟我說你可以

來這個自救會，我記得這個自救

會是在新光三越隔壁的大樓裡

面，我就去參加了，當時去的人

數應該有10、20個人。

36 檢察官問：

她有沒有說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參

加？

她在現場都有問，她問現場是不

是有客戶，現場的人有舉手，客

戶也可參加，只要你透過關係，

人家有找你過去，那個好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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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自救會的一個集合地點，我

也是剛好問了Judy，她剛好跟她

的也很慘，她有去了解印尼那邊

狀況之後回來跟大家佈達的一個

集合，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一起過

去。

37 檢察官問：

這是Judy從印尼回來之後找的？

對。

38 檢察官問：

去的人不見得都是業務？

對，我太太也是存戶，她不是業

務。

39 檢察官問：

剛剛謝勝文有提到「要不要統一一

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

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的說法」，請問這

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記得歐邑楓在前面講了很多的

事情，好像包含了民眾什麼大投

資、小投資、他們股利的事情，

好像講了很多東西，但其實我覺

得我是在討論一件事情，討論到

最後總是要有一個finalending，

我們最後的決定，對外的說法，

最終的說明到底是什麼，就像我

這樣講，你前面講的好多東西，

請問你的們到底在講什麼，我覺

得是一個故事，它沒有一個最後

的結論，但我問歐邑楓結論是什

麼，我提到同一個組是因為我記

得好像是有其他我不認識的人，

比較經常性看到他們在松智路出

現的幾個人，我所知道的是反正

我就是跟Judy，我有問題就去問J

udy，有這樣的問題，我記得台上

那時候好像除了歐邑楓還有幾個

人，後來都有出來講話，我不知

道其他人是怎麼看的，反正我就

是針對Judy，所以我才說我們在

同一個組，如果你們今天大家都

出去討論，參與這件事情的處

理，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如

果今天有人光聽一個，有人聽到A

這樣傳，有人聽到B這樣傳，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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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C這樣傳，對於現在這個狀況

來講，不是只會更混亂嗎，我在

最後的最後有提到統一個說法的

原因是，除了他提到完整統一以

外，還有另外一個點是在這之前

我有遇到當時外匯的黑客事件，

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的事情，就

有很多國外的大型外匯倒閉，我

曾經參與的一個Albary，英國最

大的交易商。

40 檢察官問：

為何你會說你們是同一個組？

我有問題我就去問Judy，台上有

好幾個人去處理了，你們每一個

人都講一個故事，那就會有好幾

個故事，那有沒有統一的一個說

法。我從頭到尾有問題都會去問J

udy，所以我和她是屬於同一個組

的，至於其他人負責其他人的東

西，那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41 檢察官問：

你認為你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所

以你們是同一個組的？

是。

《接附表二編號1》

42 受命法官問：

你當天是以什麼身分去的？

因為我太太是存戶，我有問題我

就問Judy。我太太有存，我都會

問歐邑楓相關的問題，所以那天

我就跟著我太太一起去。

43 受命法官問：

所以你是用存戶的身分去的，而不

是用業務的身分去的？

對。

44 受命法官問：

這整個對話内容中，哪一句話是她

在跟存戶講話？

在最前面，她在最一開始問的問

題是「在場的人都是agent，我講

想說喔，有人不是的嗎，就舉

手」，所以有客戶的，所以我就

說對啊有客戶。

《接附表二編號8》

45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瞿全一？

我認識，瞿全一是我大學同學。

46 辯護人問：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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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道瞿全一有投資千禧公

司？

47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你介紹的嗎？

我有跟瞿全一提過，但我和他是

一起去參加千禧在松智路的說明

會，當時是Anson，我剛才有說

過，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

有沒有這個商品，印尼那邊才回

應我，後來有兩個人打電話給

我，其中是一個是什麼特殊的

人，他就跟我說，我那個時候就

是跟瞿全一一起過去的。

48 辯護人問：

瞿全一當時已經有投資千禧公司了

嗎？

還沒有，我們當時還在了解這個

東西的安全性，有打電話去印尼

的母公司問過這個金融商品，後

來就有人打電話過來給我，因為

當時是我打的電話，所以就有人

回我電話，說他們是一貫的，他

們就跟我講地點，松智路有說明

會，我可以去參加，所以我就和

瞿全一一起過去。

49 辯護人問：

瞿全一在這之前知道千禧公司嗎？

應該不知道。

50 辯護人問：

所以是你告訴瞿全一有這間公司，

你們才一起去聽說明會的？

對。

51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石家安、熊財姝這些人都

是瞿全一介紹的，瞿全一當時有跟

你說為何他要找這些人來投資千禧

嗎？

我知道石家安與瞿全一是同一所

大學，是在社團認識的，他跟我

說是人家來問他有什麼東西可以

投資，他們好像都有在玩股票，

他們可能股票玩得不好，瞿全一

有跟他講到這一塊，然後詳細的

部分如果他們有問題，瞿全一就

會請我去做說明。

52 辯護人問：

為何瞿全一要請你去做說明？你跟

他不是一起投資千禧嗎？

對，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外匯這一

塊，我當時在從事外匯，瞿全一

在保險公司，因為，我有去查相

關的資訊，我們都有查到，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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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給瞿全一看，這些東西可

能瞿全一一開始沒有查到或是他

不知道在哪裡，他不知道相關的

法規規定是什麼，因為我查到

了，所以他會覺得我講的好像比

較完整，他就會請我幫他處理這

一塊，如果我要解答的話，我有

在場會講的比較好，所以他就會

找我過去。

53 辯護人問：

所以石家安、熊財妹，你都有見過

他們兩位嗎？

石家安有見過，熊財妹是有吃臭

豆腐。

《接附表二編號15》

54 辯護人問：

你介紹他人投資千禧公司時，你是

否會提供你相關的名片給他們？

我沒有名片，我算是看過這個東

西，自己也參與的時候做經驗分

享，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大概獲利

是怎樣，跟我所查到的資訊是否

有一致，大概就做這樣的介紹，

沒有任何的名片或是相關文宣資

料。

5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你與謝勝文是在一個外匯

社團認識的，這個社團是誰成立

的？社團名稱為何？

那個社團應該是柯博文設立的，

社團名稱叫「外匯青年軍」，當

時是楊世益（音譯）到我們公司

來跟我提到這一塊，我就去了

解，因為這與外匯相關，所以我

必須了解，了解之後仍覺得他們

一些程式上的操作還不錯，但是

他們的系統是有問題，後來楊世

益（音譯）也是這樣認為，所以

他就辦了一個類似小型的聚會，

在石牌的丹堤咖啡，是這一次我

才去到那個場域，所以說我是在

那裡介紹千禧是不可能的。

56 辯護人問：

這個社團你有參與它的營運嗎？

有。

57 辯護人問：

你在裡面擔任什麼職位？

沒有擔任職位，我只是使用他們

的輔助程式去操作交易。

58 辯護人問： 對，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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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與謝勝文都只有參與這個社

團，並沒有裡面的幹部？

59 辯護人問：

你自己有成立外匯社團嗎？

有，社團名稱好像叫「玩匯天

使」。

60 辯護人問：

你在社團裡面會分享什麼樣的訊

息？

除了跟外匯相關的，包含操作外

匯，像我去日本看到的一些商家

在網路上做募資的行為，所有我

看到的，包含在中國的一些銀行

的存款利率、在澳洲的存款利

率，反正只要跟國外的金融沾到

邊的，我可能都會去分享。

6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在這個社團裡面嗎？

應該沒有。

62 辯護人問：

你在這個社團裡面有向其他人提過

歐邑楓這個人嗎？

應該不會特別去提到。

《接附表二編號24》

63 審判長問：

剛剛證人謝勝文有證稱他有出金3

萬元美金，他總共投資了10萬元美

金，是否如此？

我印象中是。

64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後來有出金3萬元美

金，是找你出金的，是否如此？

應該不是找我出金，是他直接透

過平台寫表格出去。

65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是傳真給你，你去幫他

出

金？

應該是他自己就可以去處理，可

能他有不理解的部分有來問我，

他有傳給我看，我再傳給Judy，

應該也是同樣的方式。

66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要去幫謝勝文處理出金的事

情？

我自己在針對這個東西時，我有

去參與，我覺得是我跟他提到這

個東西，他去參與了，他有任何

問題會來問我，我盡我的能力幫

他解答。

67 審判長問：

你的印象中，你幫謝勝文出金是傳

給歐邑楓的嗎？

是，他有任何問題，他傳給我，

我就是傳給Judy。

68 審判長問： 我記得有，也是初期還是有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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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幫人家處理的除了謝勝文以

外，你若有問題也會跟歐邑楓聯

絡，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去問

你，你再去問Judy的情形？

沒有領到利息還是他們要出金沒

有領到，詳細是誰，我已經忘記

了，他每次問我。石家安、鄭天

爵等人都不是我直接跟他們介紹

這一塊的，但其他人有來問我

的，我就說好，你給我資料，我

有資料後才能夠幫你去做詢問，

於是我就拿資料去詢問Judy。

69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覺得Judy有辦法可以處理這

些事情？

因為處理了一兩次之後，發現Jud

y都可以幫我完成，所以我就都交

給她去處理就好了。

70 審判長問：

Judy為何可以完成這些事？

我不知道。

《接附表二編號25》

71 審判長問：

(提示本院卷二第117至145頁告證2

7)在中山公民會館有舉辦說明會，

那次會議你為何會去參加？

我不知道新光三越旁邊的那棟大

樓是什麼，因為那一次Judy在會

議中有提到一些資訊之後，我覺

得我聽不懂她前面講的那些東

西，所以我在最後面講了一個有

關於Albary破產之後的程序，以

當時4月1日那個時間點，我記得

千禧提供的公告是說它們目前是

凍結了所有資金在做會計的審

核，以我的了解，以我包含之前A

lbary及我之前考過證照的狀況來

講，這個流程是正確的、是正常

的，所以我當下的反應是正常

的，為何大家會覺得它是有問題

的，但事後證明確實是有問題

的，但在當下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的，所以我在Judy那一次的會議

裡面，我有最後站出來講我處理A

lbary的狀況，Albary在我其中的

相關資料給會計的時候，他們沒

有這個網站給我們，後來請我出

給大家，這是我自己去參與Albar

y的入金部分，它有出金給我們。

那個事件之後我就會覺得千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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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遇到和Albary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們要去處理錢的問題或是

要查帳什麼的，因為我講完那次

之後，很多人都來問我，就像剛

剛會議記錄中問的，裡面有好幾

個組，每個人都來問我那個到底

是什麼，為什麼可以領到錢，我

覺得那就是到期了，法規有規定

它要按照順序去做，它要先凍結

資金，才能去清算每一個人的

錢，確認完後你就可以提供你的

帳號資料，它就會把錢匯給你，

我所知道的是這樣子。

72 審判長問：

這根本就不關你的事，你剛才回答

問題時說你是陪你太太去，因為你

太太是客戶，為何你在105年4月1

日還要過去參加，會議中一大部分

都是你在講話，還介紹一大堆，你

現在說你什麼都不是，那為何你要

這麼積極？你太太投資了多少錢?

我太太投資了2萬美金。

73 審判長問：

你太太叫什麼名字？

張芮甄。

74 審判長問：

你太太後來那2 萬元美金有無贖

回？

沒有。

75 審判長問：

你太太為何沒有在本件的併辦裡

面？她不是告訴人也不是被害人？

本件的告訴好像不是我們這邊提

出的，所以我不知道。

76 審判長問：

你為何在會議裡面講了這麼多話，

這不是與你無關嗎？嚴格來說你算

是被害人，為何還要出來跟大家解

釋，這種行為就與郭振源一樣，郭

振源上次有來作證過，因為他有介

紹一些人進來投資，所以他有在開

說明會。一樣的角色，那跟你有什

我不清楚千禧内部是什麼狀況，

但我知道在法規上面或是在處理

這類的金融事件的順序大概是怎

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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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關係呢？幫千禧公司解釋那麼多

事？剛才提示給你看的歐邑楓的譯

文中，裡面講話的人也只有幾個

人，你若是單純的客戶，為何你要

去幫那些客戶說明這些問題？這個

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77 審判長問：

但這些事情不應該你去處理，因為

你根本就不是千禧的員工，也不是

業務，你為何要去跟人家講這些

話，還去跟歐邑楓講這些話，還有

在4月1日的會議中你還講了那麼多

的話，其原因為何？你只是投資2

萬美金而已。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

回答。

這就像是有人迷路了，我可以不

管他是不是迷路，但當下我知道

他迷路了，所以我跟他講，在那

天的狀況是我知道大概的狀況，

現在當下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78 審判長問：

你為何會知道當下的狀況，你又不

是千禧公司的員工或是相關人員，

你怎麼知道人家要怎麼處理，連郭

振源自己都說不太了解了，都是歐

邑楓去印尼拿一些資料回來而已，

你為何會知道，且還知道這麼多，

你根本就不是員工？

我有跟千禧公司要錢。

79 審判長問：

你所講的與卷内的證據事實不符，

所以我們提示給你看這些資料，這

不是一個客戶所應該做的事情？

當下那個時間我記得是3月5日，

當時會發生這些事情是因為千禧

突然發了一個公告，我有收到，

但我太太沒有收到，那份公告是

說千禧暫時不能發放利息，接下

來會做的動作是請會計師封帳查

帳，因為這件事情在前一年的9月

份我剛好有遇到Albary的事件，

所以我有經驗，我知道這種事

情，我問Judy現在是什麼狀況，

畢竟千禧不是Albary，所以在我

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當然是去問J

udy到底現在是什麼意思，是不是

我所知道的那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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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歐邑楓為其業

務主管及千禧公司高層幹部，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

80 審判長問：

你們既然有投資2萬美金，為何你

們沒有去參加自救會？

我有參加自救會，但他們認為我

也有問題，都來告我，我為何要

跟他們繼續在一起。

81 審判長問：

為何後來你這個部分沒有再要？

我沒有跟著他們去要•但是我自

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要的，比如

說我有寫信到印尼去，我有寄相

關資料到印尼，因為我知道我應

該要去跟金管單位做這些動作。

82 受命法官問：

有沒有結果？

沒有回應。

83 受命法官問：

那後續你還有繼續做嗎？

有做兩次，兩次都是沒有回應，

後來有其他人跟我說，我覺得他

是中間人，所以我就沒有繼續做

了，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的資

料，他們會有。

84 受命法官問：

你為何不到台灣的司法單位向他們

訴追？

我有對千禧公司和陳宣銘等人提

告。

8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千禧在3月發公告後，你

有問過歐邑楓，請問歐邑楓當時有

給你回答嗎？

我記得她當時是說我晚一點再回

應你，後來跟我說他們有事情要

去印尼處理，然後再回答的時候

就是跟我說有這一場自救會，要

我去參加，也就是新光三越隔壁

大樓的那一次。

86 辯護人問：

她剛剛跟你說自救會說明會是他們

去完印尼回來之後，還是在去印尼

之前？

應該是去完了。

87 辯護人問：

你知道歐邑楓有去印尼這件事情

嗎？

我中間都有去問她進度，她前面

是說要晚一點回覆我，後來有說

她要去印尼處理事情，回來後就

召開自救會，之後我就去參加

了，因為我想要了解到底是發生

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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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範圍】

編
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第377頁23分24秒部分，歐邑楓有

說「麻煩你們就是回去以後，你們

這個、一樣就是要印正反面，為什

麼今天我們要請我們的agent過來

呢，就是要去跟每一個客戶做一個

溝通等等」，所以當天去的大部分

都是agent業務？

沒有，就是有客戶。

2 檢察官問：

有沒有agent?

我不知道。

3 檢察官問：

為何歐邑楓要召集這些業務過來？

這要問歐邑楓。

4 檢察官問：

就你參加後的理解，歐邑楓為何要

找這些業務過去？

因為是他們想要佈達什麼樣的内容

給這些人，反正我只是去問Judy，

她就問我要不要過來一起參與，我

就說好，我會去了解。

5 檢察官問：

這些業務為何都是歐邑楓召集的？

這要問歐邑楓，我不知道。

6 檢察官問：

就你的理解，你不是跟Judy很熟？

我問她問題，跟她為什麼要去找這

些人來，就像你問我當天看到的感

覺，我就是說她有去印尼要了這些

資料，她要告訴我們。

7 檢察官問：

歐邑楓是如何去聯絡到這些人？

我不知道。

《接附表一編號42》

8 檢察官問：

第371頁2分08秒部分，請你確認一

下，她說「以目前是敏感的階段，

你看看我們能夠有勇氣，希望我們

主管能夠邀約agent來，我可以，

你們各個去獨立啊，我可以不一定

要去面對大家」，她這一段有這樣

講嗎？

照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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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檢察官問：

她這一段聽起來是不是表示她就是

主管？

這不是我去決定的。

10 檢察官問：

歐邑楓當時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她有講過這樣的話。

1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任職在千禧公司嗎？

我不知道。

12 辯護人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你認識歐邑楓時，

他除了告訴你說有問題可以問歐邑

楓外，還有再介紹其他内容嗎？

沒有，在當天應該是針對千禧，他

自己也有存，跟我提到這一塊，整

個就是與我們外匯操作有相關的，

所以他就介紹千禧給我。

13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蘇偉智是如何認識歐邑

楓？

我不知道。（後改稱）蘇偉智跟我

說是另外一個人介紹他的，他也有

存這個，這時候才把那個拉出來，

當時還有另外一30個人，但那個人

我並不認識。

14 辯護人問：

你與歐邑楓之間，除了你有問題你

會去問她之外，還有其他接觸嗎？

原則上沒有，只有那時候我想要租

辦公室，因為初期我們都是去咖啡

廳，很多咖啡廳都要收費，所以我

就有問Judy會議室那邊的狀況，我

就詢問她那邊有沒有會議室可以借

用，我之後就去借會議室。

《接附表一編號45》

15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否認識歐邑楓？

應該是我正要介紹的狀態下，應該

知道是誰吧，但可能不知道是哪一

位，就是有聽到名字過，但是不知

道是誰。瞿全一如果有問題問我，

我如果不知道的，我也是去問Jud

y。

16 辯護人問：

你會跟瞿全一提到歐邑楓這個人

嗎？

會。

17 辯護人問：

你都跟瞿全一說歐邑楓什麼？

我有問題我就會去問Judy，瞿全一

會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那個人是

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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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辯護人問：

你有介紹他們兩個人認識嗎？

沒有。

19 辯護人問：

你有問題就會直接去問歐邑楓，為

何歐邑楓可以解答你的問題，你有

問過歐邑楓這件事情嗎？

沒有特別去細問。

20 辯護人問：

你有問過歐邑楓說她是不是千禧公

司内部的人員嗎？

我應該有問過，但是歐邑楓給我的

回應是她也是一個存戶，她也存了

很多錢，有一次她給我看她存款的

後台，因為她存的比較大，我想說

可能因為她是大戶，所以她去說話

比較有份量，我的想法是這樣。

21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歐邑楓存了多少錢進

去？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40多萬美金。

22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郭振源？

我事後才認識。

23 辯護人問：

你有跟別人說過歐邑楓是你的上線

嗎？

沒有。

《接附表一編號54》

24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

告證10)標註黃線的内容，歐邑楓

在3分6秒有說「全部是到社團法人

自救會的這一個帳戶裡面。成立這

個、我請問你們，窗口是誰？是對

王總，還是對我，還是建明，還是

對霓臻？」4分25秒，「當然，我

也覺得我們夥伴真的很優秀，因為

其實我從印尼回來的這幾天，我還

是不斷的打電話跟我們的客戶、跟

agent講。都以一個一直這麼善良

體諒的心。能夠擁有這麼多好的ag

ent這樣子支持你們，到最後你們

是這個樣子。」6分6秒，「整個的

流程我們會請其他的主管，當然我

們也會有跟他們講，每個team裡

應該都有講。

《接附表一編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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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

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

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

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

管。」6分41秒，「我們目前在場

的都是agent嗎？有沒有純粹客

戶？」10分36秒，「然後我們也會

有公關組可能四月初還要到印尼，

公關組就是要做這些事情的，到印

尼。」20分5秒，「我們的這一個

自救會的申請，我們是為了客戶、

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

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

人。」22分43秒歐邑楓有教大家要

如何去做出金，還有要大家印正反

面資料，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請

我們的agent過來，就是說每一個

客戶，跟他們能夠去做一個溝通。

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可以再問直屬的

主管。」27分30秒「因為是客戶

嘛，沒有服務費的問題嘛，請大家

不要再去提服務費、佣金的部

分。」37分44秒，「基本上我們本

來其實今天跟，今天下午跟晚上，

我們原本是說所有的台北的這邊下

午一場、晚上一場。可是不瞒你們

說，是因為我提議說，因為你們今

天來的都是等於是我們自己的體系

的，像我們在座的大哥，都是金融

產業非常有經驗值的。」40分54

秒，「以目前來講，為什麼我們先

針對我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

我們的agent去做個別客戶的的佈

達。」46分25秒，「是因為你們今

天都是我們的，等於是公司的業務

人員。」。這些話都是歐邑楓說

的，你是否有印象？

25 審判長問： 我不知道歐邑楓在千禧有無擔任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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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邑楓有無說她在千禧擔任什麼職

務，不然為何她可以完成這些事

情？

麼職務，但對我來說就是東西丟給

她，她可以完成，至於她與千禧之

間有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屬於我

知道的範疇。

《接附表一編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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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權家






選任辯護人  戴紹恩律師
            鄭嘉欣律師
            王薏瑄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權家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緣「印尼千禧國際集團」旗下「千禧勝達期貨公司」在我國設立「千禧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千禧公司），吳權家前為千禧公司之業務，負責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千禧公司之外幣定期存款或期貨保證金專案（下合稱千禧公司投資方案），並於民國102年7月至9月間，招攬謝勝文、張佩君投資，而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亦為吳權家之業務主管。吳權家明知上情，卻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歐邑楓違反銀行法案件（下稱前案），以證人身分傳喚其時，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供前具結後，就吳權家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謝勝文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其業務主管並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對前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內容，致法院認定謝勝文、謝佩君均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退併辦，足以生損害於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歐邑楓涉犯銀行法罪嫌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年，復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檢察官、被告吳權家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前案中，在上揭時、地，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惟矢口否認有何偽證之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如次：
　　⒈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退併辦之理由係依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證詞，認為證人謝勝文自己從未在投資過程當中跟歐邑楓有任何聯繫，歐邑楓也未因證人謝勝文之投資獲得任何佣金或報酬，證人張佩君亦未提到與歐邑楓有關之事，並非因被告之證述內容所致，被告未在前案中虛偽陳述，或影響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與歐邑楓相關，故前案判決之退併辦理由與被告之證詞無涉。
　　⒉又「退併辦」係指程序上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並非法院判處有罪或無罪之結果，難謂屬於實質之裁判結果，不該當「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此要件。
　　⒊被告於前案作證時，經檢察官不當詰問，要求被告針對其未親身經歷之待證事實作臆測，被告回答：「沒有」、「不知道」等語，自不構成偽證罪，且被告之證述內容與證人張佩君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無虛偽作證之情事。
　　⒋依據證人張佩君、郭振源、歐邑楓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可見被告與歐邑楓無特別交情與往來，歐邑楓並非被告之主管，被告投資千禧公司與歐邑楓無關。以及被告未招攬證人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被告僅係千禧公司之投資人與被害者，故被告於前案中證述自己並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及角色，均屬實在，自不該當偽證罪。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於歐邑楓涉犯銀行法之前案案件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證詞；又前案判決認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111年3月23日審判筆錄、證人結文、前案判決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他字第29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7頁至73頁、第317頁至355頁、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下稱偵卷〉第15頁至23頁），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曾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入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其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業務主管：
　　⒈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歷次證詞：
　　　⑴證人謝勝文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被告招攬我投資不止1次，有一次招攬地點在臺北市石牌某咖啡店內，被告跟我說年息百分之6，每月百分之0.5，如果有存到10萬美金，每個月可領美金利息，隨時可以提領，他還有email給我一些資料。我在102年7月投資10萬美金，被告有給我匯款資料，我匯款後就用臉書通訊軟體跟被告說，並傳水單給他，入金後是被告給我入金的憑證，我有出金過3萬元等語（見他字卷第396頁至398頁）；又於本案偵訊時證稱：被告招攬我們時，他自己尚未入金，104年3月4日被告才以太太的名義入金，我是102年7月入金的。102年間被告有招攬我跟我朋友張佩君，被告除了幫我們處理入金，我入金後沒有分到紅利也是詢問他，水單部分也是透過被告，被告在審判中證述是我們請他幫忙領，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被告不是投資者或業務，怎麼能幫忙處理這些事情。被告於前案作證時說他不認識張佩君，但張佩君是透過我認識被告，入金後都是被告幫忙張佩君處理的，出事後被告也有處理簽署協議書的事情，被告不可能不認識張佩君。我認為歐邑楓是被告的主管，因為一開始我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有問被告，被告把我的水單轉給歐邑楓看，歐邑楓說她會處理。案發後被告有參加千禧公司的業務會議，會議中被告有講要怎麼說出一個統一的說法，被告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會館說明會中也是主講人，所以被告在法院中證稱歐邑楓不是他的主管，這件事是虛偽的等語（見他字卷第407頁至410頁）。
　　　⑵證人張佩君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會知道千禧集團，是透過我朋友謝勝文，他之前因為投資認識被告。102年9月我第一次入金，在之前我有跟被告見面談論千禧的事情。被告在臉書上面有跟我說，我投資了5,000元美金到香港匯豐銀行帳戶，之後我就收到投資憑證等語（見他字卷第378頁至381頁）；於本案偵訊時證陳：我投資千禧集團，是因為我的同事謝勝文跟被告認識，因此知道千禧集團產品，看起來利息不錯，我也有去聽一下，跟被告、謝勝文一起吃飯。當時被告說最基本入金是5,000元美金，每月有固定利息，年利率是6%，我想說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入金了。我有透過被告處理入金的事情，被告有給我申請單，那時我跟被告反應我的英文名字拼錯，被告就幫我處理、更正。後來每個月都有錢進來，我打算若有空閒的錢就要再入金，我再次詢問被告細節，但後來因為男友阻止我，覺得風險高，我才沒有繼續入金。由於5,000元美金我沒有急用，就繼續擺著，所以沒有出金，但當時我有詢問被告出金的流程，被告有給我出金申請單及說明出金流程，只是我沒有出金，我要出金時，千禧公司就出事了。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是我跟被告臉書的對話，被告的暱稱是「COCO WU」，我是PEGGY，當時我詢問被告出金的事情，被告傳送出金申請書的PDF檔給我。被告還有傳其他的投資方案給我，要我投資別的方案，但當時千禧公司已經出事，我想要先把錢拿回來再說。我只有接觸被告，不認識歐邑楓等語（見他字卷第408頁至41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透過同事謝勝文認識被告，當初謝勝文跟我講說他的朋友，就是被告，有一個投資案還不錯，問我有無興趣，我覺得好像還不錯，所以就跟著去了解，我們一起見到被告後才知道是千禧公司的投資案，被告說最低入金門檻是5000元美金，利息6%，我記得有一個海報上面有文字說明，海報是被告拿給我們看的，被告也有介紹千禧公司與投資案、利息，我跟謝勝文就聽被告介紹，我先投資5,000元美金，我入金的錢是匯款到一個帳戶，我記得那時我把英文名字寫錯，本來是CHANG寫成ZHANG，我問被告說我的帳號錯了，可否幫我查，他有幫我查。關於入金的事情我都是透過被告幫忙處理，他有給我申請單。後續真的有6%回來，中間我本來有錢還想要再投，但我男朋友說天底下沒有那麼便宜的東西就阻止我，這中間也一直有6%利息入金，後來某一天突然沒有利息，我才用FB的messenger訊息問被告利息怎麼不見了，他說好像有什麼問題，我男朋友一直要我出金，把那5,000元美金拿回來，但後來錢也拿不回來，出金的事情我都是問被告。我本來有跟被告聯絡進度到哪裡，他說有自救會，叫我加入，後來我加入那邊後就沒有再理他，因為我覺得被告應該也沒心想要幫我們拿回這個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86頁至106頁）。
　　　⑶證人石家安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是由被告、瞿全一招攬的投資人，他們是我女兒宜蘭大學的同學。因為我當時有一筆基金到期想投資，問瞿全一有何投資，瞿全一再介紹被告給我，說會向我介紹商品。我於103年12月26日匯款，他們應該是在我匯款前兩週左右到我家招攬，是被告、瞿全一一起到我們家介紹，主要是由被告跟我說投資内容，他一直推這6%的商品，說6%比現在定存2%還高，並說公司投資期貨20幾年獲利很穩定。我只有投資1次，後來被告還叫我加碼、拿房子貸款，但我沒有投資。被告有叫我女兒再投資，我女兒在網路上看到千禧有危險，叫我別再投資。我沒有參加過千禧說明會，我只有接觸被告、瞿全一，都是由被告來說明，我們就投資了等語（見106年度他字第10959號卷九第281頁至282頁）；於前案113年3月23日審理時證陳：被告招攬我加入千禧的投資，一開始是瞿全一跟我介紹，後來是由被告跟我說明，最後被告來我家跟我收前金去銀行匯款。後來發生事情沒有領到利息，被告說有一個自救會可以參加，每一次自救會我都有去參加，會長賴志賢說歐邑楓有召開業務會議，有錄音檔案，並說被告與歐邑楓是上下線的關係，所以我才知道歐邑楓是被告的上線，我沒有接觸過歐邑楓，全部都是經過瞿全一跟被告。當時出問題後，被告說要不要大家都出金，結果根本不能出金，投資的40萬我都沒有拿回來，只有領到利息等語（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卷四第26頁至30頁）。
　　　⑷證人賴志賢於偵訊時證述：千禧集團發生事情後，我是透過歐邑楓認識被告，歐邑楓介紹被告給我，歐邑楓說被告對於MT4系統很瞭解，且被告有在香港千禧集團待過，後來因為此事我們有約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廳見面，在場人有我、邱渝棋、被告、歐邑楓，當天是瞭解產品背後的細節，被告說MT4系統只要錢還在上面，錢就一定在裡面，只要透過清算，錢一定可以拿到，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我們組成自救會有收集很多被害人資料，顯示被告一定是業務，因為有些被害人是被告招攬的，且被告有經營一個臉書社團，名稱為「外匯天使」，上面有千禧的資訊，也有張貼客戶的憑證、領息明細資料，表示此產品一定可以拿到錢。我們會認識被告都是透過歐邑楓，被告也有參加歐邑楓召開的主管會議，該會議中還有研擬對客戶的統一說法，所以被告的上面是歐邑楓。被告有加入自救會，但沒有參與提告，所以我覺得被告是佯裝，是為了知道自救會的資訊，再報給他的主管，我跟被告的對話中，被告有提到郭振源、陳致中是歐邑楓體系下的業務等語（見偵卷第33頁至3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招攬我的業務是廖文理，當時我是用提告的方式請他聯絡公司的高層王川溢，後來王川溢出面，當時我主張不要分所謂的業務或被害人，一起來把問題處理掉，因為剛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搞不清楚狀況，所以必須要由懂的人來處理，也是因為這樣我先認識了歐邑楓，我認識了歐邑楓後，才認識被告，所以我們曾經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見面認識，歐邑楓說被告在香港千禧公司，有實務經驗，所以歐邑楓請被告來跟我說明商品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入金、追溯賠償等等，被告表現出很專業的樣子，然後協助我們自救會處理被害人的問題。我們本來在等105年6月時的業務主管在印尼處理的結果，後來不了了之，我們自救會就正式成立，被告以自己也是被害人的角色跟我們探訊息，問我怎麼參加訴訟，他還跟我講他要代表其他人提告，但我們都知道他是業務，我問他的業務直屬主管是誰，他就說是歐邑楓。我會認為被告是業務，是因為當時被告有參加歐邑楓召集的業務人員會議，這是給業務人員參加的，被告在場問歐邑楓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的說法，大家講法都會不一樣，所以後面才會有105年4月1日的中山公民會館投資人說明會，這些被害人跟被告沒什麼關係，他卻去這個會議，還講的頭頭是道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7頁至118頁）。
　　　⑸勾稽上開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證詞，可知被告曾經向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介紹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說明最低投資額度、利息、獲利方式，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聽聞被告之遊說說詞後，決定投資千禧公司，被告並協助其等處理加入千禧公司之入金事宜，更直接向證人石家安收取現金以完成投資入金，入金後，被告亦繼續遊說證人石家安擴大投資，並持續幫忙解決投資後衍生之問題。於千禧公司出狀況後，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向被告詢問出金事宜，以及詢問解決方式，由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之過程，可見舉凡決定是否投資、入金、領取利息、出金，上開證人均會詢問被告，並透過被告協助處理、解決，亦即對於其等而言，被告為千禧公司之對口人員。又於千禧公司發生狀況後，歐邑楓引薦被告予證人賴志賢認識，被告負責向證人賴志賢說明千禧公司投資產品與獲利方式，被告並曾向證人賴志賢表示其在千禧公司的上面為歐邑楓。上開各情，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各自前後之歷次證述均為一致，其等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並無嚴重、明顯矛盾之處，倘非其等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上開證人證詞之可信度甚高。且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已具結擔保證詞之憑信性，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刻意虛偽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前開證人之證言，應屬可信。
　　⒉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賴志賢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佐證該等證人所述情節為真：
　　　⑴質諸被告與證人謝勝文之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369頁至370頁），證人謝勝文傳送訊息：「所以兌匯的金額才會多個18」、「然後他跟我說對方銀行也會收18美金的手續費」、「所以總共要620」、「郵電費220」等語，被告回覆：「幫你傳出了」，並轉貼歐邑楓之回覆訊息（歐邑楓稱：我傳給總公司、有不清楚再通知你），被告再傳送：「所以應該會買到10018」、「晚了點下個月才看得到利息」等語，堪認證人謝勝文詢問被告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後，被告曾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轉達、回報予歐邑楓，透過歐邑楓與千禧公司聯繫。
　　　⑵再觀以被告與證人張佩君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最初證人張佩君傳送訊息稱：「我是Peggy，Vega的朋友，上次有吃過飯，不知道你還記得嗎?我剛才已經將錢匯到MPT4那，就是6%存款的，但我備註上忘記寫我的Account，可幫我追查一下呢?我將水單跟收據一併附給你，感謝!!收據上有寫我的帳號了，不好意思，麻煩你了~"~」等語，後續被告向證人張佩君詢問中文與英文帳號名稱，並確認其護照上之英文名字；又證人張佩君曾向被告索取出金申請書，被告即傳送出金申請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寫出金申請書後傳送給被告，請被告確認是否有誤後再寄送予被告；另證人張佩君亦詢問出金所需花費時間，被告答覆5月底前會計師會查核資金量，最快將於5月後等語；被告復向證人張佩君稱：「目前千禧母公司請會計師審核臺灣這邊的帳冊5月底即將完成。有鑑於部分投資者擔心本金無法領回，與台灣本願山這邊做聯繫，本願山與政府官員有一定程度的聯繫，透過本願山與臺灣金管會及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協助，請臺灣官方與印尼金管會官方聯繫，督促這部分的處理進度」，隨即傳送「委託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具委託書後拍照傳送予被告。再者，被告除前述協助證人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之外，其亦向證人張佩君表示：「有看到入帳了嗎」、「有任何問題不用與別人討論直接找我就是了」、「VEGA有跟我提到你有要領回MPF的資金」、「可以再麻煩你給我信箱我教你怎麼處理」、「嗯嗯我有提過法令了」、「所以會擔心的話就領回吧」、「這種一年才6%的低報酬國外很多」、「我在社團有講解一篇你可以看看」、「然後你也可以把錢領出來剛好了解一下整體的流程操作」、「期望讓妳更有信心」、「電子系統我都幫你們弄好了」、「我給你數字」、「0000000初次匯款0000 0-00金額5000」、「初次匯款日當成你首次合約就好」等語，由上述對話紀錄，顯見證人張佩君透過被告查詢投資帳號，其取得出金申請書後，由被告處理出金程序，被告並會主動關心與說明證人張佩君之投資進度，積極教導證人張佩君如何出金與填寫申請書，以及安撫證人張佩君，上開對話紀錄核與證人張佩君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曾向其介紹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協助其修改帳號、告知如何出金之情節相符。
　　　⑶復依據被告與證人賴志賢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他字卷第123頁），證人賴志賢稱：「請說你的直屬業務與主管」，被告答稱：「我直接給歐亦楓」，被告並表示：「郭振源應該不是業務主管，不過客戶存量很多，他主管也是歐亦楓...。」（註：訊息中歐「亦」楓為誤繕）等節，足見被告自承歐邑楓在千禧公司為其主管或上層。
　　　⑷準上以觀，被告主動、積極為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及處理入金、出金事項，上開證人有相關投資問題均會詢問被告，被告會親自處理，或與歐邑楓聯繫以協助解決投資問題，衡情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間非至親好友，倘被告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因招攬投資人而獲有報酬、好處，被告豈會持續熱心、主動、積極幫忙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投資入金、出金事宜、說明投資方案進度、安撫人心，此顯然已逾越一般基於普通朋友情誼幫忙之分際。此外，被告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回報予歐邑楓，自係基於歐邑楓為其直屬上司、主管之認知而為。從而，被告明知上情，仍於前案作證時虛偽證稱其未介紹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不認識證人張佩君、未收取任何佣金、非千禧公司內部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等語，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故意。　　
　　⒊下列非供述證據，亦可證明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高層幹部：
　　　⑴被告曾於其創立之臉書社團「玩匯天使-穩定賺利息」中，發佈以下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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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譯被告上揭臉書貼文內容，被告宣稱千禧公司具有最保本之6%利息、為理財的後盾、各大商業週刊關注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告知投資者領取利息之期間、極力強調千禧公司非詐騙公司（千禧公司歷經全球金融風暴仍穩定成長、千禧公司在臺灣各地付出、捐贈、慈善與回饋、千禧公司晚宴有高官、藝人與警察出席，並獲得肯定、接受及大力支持）、期許更多投資者一起加入千禧公司等情，除此之外，被告於臉書上多次分享千禧6%存款帳戶說明講座舉辦日期（102年2月26日、同年3月26日、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11日、103年1月7日、同年5月14日講座），其中102年2月26日之講座，被告表示當天將會出席幫參加者講解與說明，及屢次分享投資者之存款憑證與成功領取利息之消息，更補充說明：「繽紛的每個月5位數的利息XD」等節，有被告之臉書發佈貼文翻拍截圖照片可按（見他字卷第97頁至113頁），徵顯被告於其經營之臉書社團上，極力推廣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強調千禧公司之合法性、正當性、知名度，並分享高額利息以誘使不特定人投資，意圖鼓吹更多人加入投資，被告之積極程度與分享資訊之內容、用語，顯與一般投資人有別，足徵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始會如此極力讚揚、推銷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
　　　⑵次以，歐邑楓曾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被告並參與其中，此由歐邑楓於會議中稱：「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其實是agent」、「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先去做個別的客戶佈達」、「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說是公司的業務人員，也算是公司的部分的一員」等語可明，有該會議之錄音譯文足佐（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
　　　⑶再由歐邑楓於該會議中之發言，例如：「要撐下去，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我們覺得會對不起客戶，雖然客戶匯的錢不是到我們帳戶，可是於心不忍、複雜，我也不希望客戶這樣啊」、「所以我希望你們一定要站出來，為了一定要配合大家的自救會，好好的去做一個完善的後續處理」、「千禧怎麼可能賴得掉呢？這個問題，重點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跟他們對決而已嘛，不用擔心，因為這本來期貨公司的帳戶就是你們的嘛，沒有你們授權，我們怎麼有辦法進入Meta4系統裡面的這個金額呢？了解嗎？所以不要去聽別人怎麼講，你要對我們本身Meta4系統裡面的金額，這樣的存在要有信心，你要對我們這些在前面辦事情的人，一定要有信心，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額度在打拼而已」、「那我就會跟他說，因為公司在這個部分裡面，可能在資金的調度上，當然因為去年我們的整個投資公司呢，沒有賺錢，再來印尼盾也大跌，你知道印尼盾在亞幣的跌勢是48%，這一個部分也是公司，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講，也是等於公司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受傷的地方。」、「我是用這個方式，我沒有，我沒辦法給他任何一個承諾，客戶有問我，什麼時候錢真的能夠回來？不要騙他，絕對不能夠跟他說謊，一就一，二就二，坦誠」、「那你就是說如果以目前來講，你們有了這一個申請書，你們就針對這一個申請書去跟客戶談，為了保護他，能夠把本金贖回的權利，來請他們做這一個加入」等語，可知歐邑楓舉辦該會議之目的係為提振士氣，以及研擬、示範各種說詞，以教導在場之業務人員如何安撫各下線投資者，與提供投資者質疑千禧公司之解決、應對方式，再要求現場之業務人員轉達資訊予下線之投資人，被告則在場發言：「那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會有不同的說法」、「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對的講法就是說我們開始已經有人申請出金，但因為時間拉長到現在，可能都沒有人還沒有領到，那因為有人還沒有領到，剛好Ice就說，他已經中止這個橋梁的部分，溝通的橋樑、溝通的窗口，所以我們以自救會的方式去幫大家處理這個事情，去了解公司後端是不是財務出了什麼問題，這是簡單的佈達，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對，可是因為前面再講一個，好像公司後端財務出問題，所以有時候人家，就是在佈達溝通上面…」、「對，所以、所以、所以，我才會說現在就是統一一個說法出去，他的故事是認為說0K，自救會去了解之後，給大家的方向是這樣子。」、「對，那現在就跟大家講一個統一的說法。」等情，有上開會議之錄音譯文為憑（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堪認被告明確知悉歐邑楓召開上揭會議之用意、目的，並了解千禧公司內部狀況，才會於該會議中提議應研擬一套統一之說法以應對投資人，至為灼然。
　　　⑷此外，千禧公司投資者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公民會館聚會，被告負責回答在場參與者之問題，說服在場者千禧公司並無問題、出金正常，有該聚會之錄音檔譯文可參（見他字卷第125頁至153頁）。
　　　⑸依上，被告既然有上述對外招攬不特定投資人、積極推銷千禧公司投資方案、擔任投資說明會之講座、受邀參加歐邑楓為業務人員召集之會議等情事，足以推論被告為千禧公司負責招攬不特定投資人之業務人員；再稽以歐邑楓召開之會議之錄音檔譯文，被告自知悉千禧公司設有業務人員一職，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階幹部，始有權利、資格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並主持會議、教導在場業務人員如何應對、安撫投資人。準此，被告於前案具結作證時，其明知歐邑楓為千禧公司重要之高層幹部，歐邑楓開會召集業務人員之目的係為統一口徑安撫投資者與佈達後續應對投資人之方式，被告竟仍於前案中虛偽作證稱其不知道千禧公司有無業務人員、不知道歐邑楓開會之召集方式與目的、不清楚歐邑楓在千禧公司之職位與角色等語，顯然有偽證之犯意，至臻明確。
　㈣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其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入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並清楚知悉歐邑楓為其上級主管、千禧公司高層幹部，仍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犯意，均經本院說明如前，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係據實陳述其認知之狀況，就不知道、不清楚之問題據實回答，實屬合理，被告無偽證之犯行及犯意云云，顯與事實不合，毫無可信之處。
　　⒉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查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又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證人之具結，乃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之事實為真實，告以具結義務命其具結，端在使其明瞭具結意義，知所警惕，強制其據實陳述，不致為虛偽證言，俾能發現真實，故經具結後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時，應受刑法上偽證罪之處罰。本件關於「被告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是否有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被告之業務主管、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節，乃攸關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為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之重要關係事項，被告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使前案之裁判陷於違誤之危險，縱使前案判決分別爰引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說詞，認定2位證人不認識、未接觸歐邑楓，以此為退併辦、認定2位證人非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未採納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惟參酌上開說明，並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亦即，偽證罪之成立不以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為要件，故前案之最終裁判結果為何，不影響被告構成偽證罪。況且，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謝佩君部分退併辦，即已代表此部分前案法院無從認定歐邑楓犯罪，故辯護人辯稱前案判決未引用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證詞、退併辦非屬裁判實質結果，故不該當偽證罪云云，均非可採。
　　⒊至證人郭振源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5年3月的投資人會議，被告說他自己是投資人，該會議主要的發言人是歐邑楓。同年4月1日在公民會館的會議，被告也是以投資人的身分參加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42頁至150頁），及證人歐邑楓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跟被告沒有什麼聯繫或往來，被告都自己去投資，不用透過我，我沒有因為被告投資而獲得好處，我幫被告傳資料給千禧公司，只是因為我投資比較久。參加我主持的會議的人都是客戶，我當時只是分享我從印尼回來的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51頁至159頁），然衡以證人郭振源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有其前案之警詢筆錄可稽（見他字卷第361頁至368頁），而證人歐邑楓為前案之當事人、被告，與被告間存有利害關係，其等之證詞自有迴護、偏袒被告之虞，故上開2位證人之證言，均不足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另被告就證述自己是否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不特定人投資之事實，固有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疑慮，惟被告於前案作證前，業經審判長告知被告得行使拒絕證言權，被告表示願意作證等情，有前案審判筆錄足憑（見他字卷第22頁），故此部分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併此陳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不足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㈡起訴書就被告於前案具結後虛偽證稱之內容，雖漏未記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12、15、18至24、27、33至42、44至75、78、80至87、附表二編號1、6至8、10、12至19、21至24所示之證詞，惟上開漏未記載部分均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被告虛偽證述之情節有關，且被告係於單一作證程序中為本判決附表一、二所引用之證述，此部分證詞與該次作證之其他證述內容並無明顯可分割之情形，亦經本院併予審理，自屬本判決應審究認定之範圍。
　㈢爰審酌被告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責任，於執行審判職務之法院審判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而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惡意希冀影響司法審理結果之正確及公正，致生無謂之司法調查程序，徒增訴訟資源之浪費，更罔顧其與證人張佩君之對話紀錄，於前案作證時大言不慚的偽稱其不認識證人張佩君，可見被告之法敵對意志甚重，輕視司法程序，所為應予嚴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反省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扶養母親、從事自由業、月收入約3至5萬元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74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陳乃翊
　　　　　　　　　
　　　　　　　　　　　　　　　　　　法　官　林思婷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北檢108年偵字第11941號卷第359至364頁）你在109年有去台北地檢署接受檢察事務官的詢問，你說「你有投資，以太太的名義在104年3月投資，金額是1萬9100元，是蘇偉智介紹你投資的，你有參加過兩次說明會，你沒有在千禧擔任任何職務，感恩餐會你有參加過，利息都有領回了，但是本金沒有」，請問你當時所述是否屬實？

		是。



		2

		檢察官問：
介紹你加入千禧國際投資顧問公司的是蘇偉智？

		是。



		3

		檢察官問：
你是否認識在庭被告歐邑楓？

		認識。



		4

		檢察官問：
你是何時認識歐邑楓？在何場合認識的？

		當初我是任職在香港焯華貴金屬集團的台灣外匯操盤及相關資訊人員，當時它在台灣有間分公司叫鴻銘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當時我與蘇偉智是同事關係。我們是主要開盤看盤後，會去分析盤後，蘇偉智找我們去聽與外匯相關的資訊，我想說看看會不會有幫助，好像是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間出租的會議室，第一次去聽的時候，我記得是後來松智路的Anson王川溢講的，第一次蘇偉智就拉Judy給我認識說她是，他們有這個東西，稍微介紹一下，大概就這個樣子。



		5

		檢察官問：
第一次蘇偉智有介紹你認識Judy?

		是，應該是那一次認識的。



		6

		檢察官問：
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個會議室場地？

		是。



		7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是如何特別介紹Judy?

		好像沒有，只是提到這個人，介紹這個東西，有問題都可以問Judy，因為Judy會比較清楚。



		8

		檢察官問：
後來你有問題都去問Judy?

		有。



		9

		檢察官問：
你有跟Judy加LINE或臉書嗎？

		我記得好像是加LINE。



		10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被告在千禧集團擔任什麼職務？或是被告自己有沒有說她擔任千禧集團的什麼職務？

		我記得當時好像都沒有，因為我們只是同事，他就跟我講這個東西，好像可以搭配在我們當初外匯操作的系統上面，我就想說去了解看看，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



		11

		檢察官問：
所以你第一次認識Judy之後，以後有問題你都有問她，包括你的問題及你介紹客戶的問題都會去問Judy?

		對，基本上我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



		12

		檢察官問：
你為何不去問蘇偉智？

		我問蘇偉智，蘇偉智也說Judy會比較清楚，一開始都是轉述Judy的回答，後來他就要我直接去問Judy就好了，我就跟他要了聯絡方式，我就直接問Judy。



		13

		檢察官問：
你介紹了這麼多個人，包括鄭天爵、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王炳信都是你介紹的，你有介紹這些人加入千禧嗎？

		沒有，從對話紀錄中可以知道我沒有介紹過這些人。



		14

		檢察官問：
但是他們都說是你介紹的？

		當初提告的熊財姝、石家安都提到是瞿全一介紹的，我只是負責過去，所以從頭到尾我一開始跟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在會議紀錄上也有提過，鄭天爵是我和瞿全一在大學的地理教授，當時是瞿全一找我去跟鄭老師談到這個東西，前後都是瞿全一自己去談的，我才去回答他們的相關問題，瞿全一不知道的，我可能會比較清楚的，因為瞿全一當時是在做保險的，我是在做外匯的，所有跟外匯相關的知識我會比較了解，所以瞿全一請我過去。我也不認識張佩君，張佩君是謝勝文的朋友，他們自己去投資這個東西，我事後才知道，怎麼會變成是我介紹他們。謝勝文是他自己來問我的，他說在石牌的咖啡廳那次，那次有一個叫楊世益（音譯），當初我們在外匯青年軍，針對外匯青年軍内部的外匯操作有問題，所以我們找了共識的人去了石牌的丹堤咖啡廳，那一次也只聊有跟外匯操作，包含程式交易的東西，針對這個東西去做一個講解及說明，並沒有提到千禧這一塊，詳細千禧這一塊是有一次謝勝文在臉書問我，除了當初外匯青年軍操作外匯的相關東西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商品或是其他比較穩定的東西，因為他們在操作的過程中感覺都在賠錢，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比較穩定的，也因為這個契機，我才去提到這個東西，所以我沒有主動對他宣傳任何千禧的東西。



		15

		檢察官問：
但是你介紹他這個產品的？

		對，但是前面沒有關係。



		16

		檢察官問：
你介紹這些人，有無收取佣金？

		沒有。



		17

		檢察官問：
不是有1%的佣金嗎？

		沒有。我不知道那1%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在哪裡。



		18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證人謝勝文今日庭呈之臉書對話譯文）剛剛謝勝文提出的臉書對話譯文，他說「因為他已經匯款了，但還沒有領到利息，你有跟他說你有去問Judy」，是否如此？

		是，當時只要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去問Judy，謝勝文跟我說他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感到很意外，我就請他把相關匯款資料傳給我，我要有證據才能夠去幫你詢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當時所有的問題都是直接問Judy，我就去問Judy這是什麼狀況，Judy就去幫我查了解狀況後，他是怎麼處理的我並不清楚，反正後來謝勝文就有收到了。



		19

		檢察官問：
你除了幫謝勝文處理這件事情有去問Judy，其他跟你有關係的這些人？

		只要是他們來問我，我有不知道的我都會去問Judy。



		20

		檢察官問：
你除了問Judy外，還有無問別人？

		應該就沒有了，因為我沒有其他人的聯絡方式，我只有蘇偉智及Judy，後來蘇偉智也離開了公司，反正我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



		21

		受命法官問：
上面有你把Judy傳給你的資訊轉傳給謝勝文？

		上面註記橘色線的部分，應該是我跟Judy在LINE上的對話，我跟Judy只有LINE的通訊。



		22

		受命法官問：
那個的確是你把你與Judy的LINE對話的内容，截圖下來後再轉傳給謝勝文？

		是。



		23

		檢察官問：
所以是你跟Judy問過之後，利息就沒問題了？

		應該是，因為他們後續怎麼接洽的，我並不清楚。



		24

		檢察官問：
你是否知道Judy是如何處理的？為何你不能處理，而Judy卻可以處理？

		這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問她，她好像說松智路那邊有助理吧，她也是幫我去問助理，就是公司在松智路那邊處理的狀況，她會去處理這一塊，我記得我曾經說過那天到底是什麼狀況，她有跟我說就是有人會在那邊處理東西，所有行政相關都在那邊，所以她會直接去問這一塊，我沒有松智路那邊的詳細資訊，因為我是比較後來才去加入千禧存款這個項目，所以我都是去問比我更早加入這個東西的人。



		25

		檢察官問：
為何Judy不把松智路助理小姐的聯絡方式給你就好了？

		其實我有自己打電話過去問，他們都會問我是哪一位，我說我有存錢，但她說他們那邊沒有資料，要我提供其他資料，他們才能夠去協助。



		26

		檢察官問：
他們是要確認你是不是當事人本人或是公司的人嗎？

		類似，但我就不得其門而入，我還是要回來去問Judy，所以我才會問到說松智路那邊是在做什麼的。



		27

		受命法官問：
這與Judy有何關係？你為何不直接跟公司的人對話就好了？

		我一開始都是去問公司，我也是提供相關資料，甚至當時我還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家公司，因為印尼那邊是講英文的，後來又講香港話，後來又講中文的，後來在台灣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一個是上過新聞的，千禧後來撤出台灣，有關於外匯操作的部門，另外一個部門是松智路這個部門，他說他是不知道是誰的特助，問我是不是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這個東西，因為我有打過，所以我就說我有打，後來就是有說明會的東西要先跟我講，當場我還有見到Judy，我還有看到Anson，所以我有什麼資料就提供出來。



		28

		檢察官問：
你的意思是，要問松智路那邊千禧集團職員的事情時，一定要當事人本人？

		沒有，我就算是本人，他們其實也不太會講。



		29

		檢察官問：
所以一定要透過公司裡面内部的人，他們才會講？

		這我不知道，反正他們就是不一定會回答我相關的問題。



		30

		檢察官問：
你問他們，他們不講，但Judy去問，他們就會講？

		那時候是這樣。



		31

		檢察官問：
你試過好幾次都是這樣嗎？

		一次而已。



		32

		檢察官問：
是謝勝文這一次嗎？

		是更之前的一次，但應該不是謝勝文這一次，我有經驗之後就知道，反正我就是處理詢問的問題就好了。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相關問題了，因為都沒有結論，我就想說反正Judy可以幫我解決問題，那我找Judy就好了。



		33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錄音檔案譯文）這個錄音檔你之前有看過嗎？

		有，我有參加過。



		34

		檢察官問：
這確實是歐邑楓在48號召集旗下的相關業務人員開會嗎？

		我記得之前也有傳過相關的證據出來，歐邑楓有找我來參加說明會，當時我想說這是一個自救會。



		35

		檢察官問：
這是在何時、何地開的會議？

		詳細時間我不確定，但應該是千禧沒有發利息之後，我去問了歐邑楓這個問題，她跟我說你可以來這個自救會，我記得這個自救會是在新光三越隔壁的大樓裡面，我就去參加了，當時去的人數應該有10、20個人。



		36

		檢察官問：
她有沒有說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參加？

		她在現場都有問，她問現場是不是有客戶，現場的人有舉手，客戶也可參加，只要你透過關係，人家有找你過去，那個好像不是公開自救會的一個集合地點，我也是剛好問了Judy，她剛好跟她的也很慘，她有去了解印尼那邊狀況之後回來跟大家佈達的一個集合，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一起過去。



		37

		檢察官問：
這是Judy從印尼回來之後找的？

		對。



		38

		檢察官問：
去的人不見得都是業務？

		對，我太太也是存戶，她不是業務。



		39

		檢察官問：
剛剛謝勝文有提到「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有不同的的說法」，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記得歐邑楓在前面講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包含了民眾什麼大投資、小投資、他們股利的事情，好像講了很多東西，但其實我覺得我是在討論一件事情，討論到最後總是要有一個finalending，我們最後的決定，對外的說法，最終的說明到底是什麼，就像我這樣講，你前面講的好多東西，請問你的們到底在講什麼，我覺得是一個故事，它沒有一個最後的結論，但我問歐邑楓結論是什麼，我提到同一個組是因為我記得好像是有其他我不認識的人，比較經常性看到他們在松智路出現的幾個人，我所知道的是反正我就是跟Judy，我有問題就去問Judy，有這樣的問題，我記得台上那時候好像除了歐邑楓還有幾個人，後來都有出來講話，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看的，反正我就是針對Judy，所以我才說我們在同一個組，如果你們今天大家都出去討論，參與這件事情的處理，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如果今天有人光聽一個，有人聽到A這樣傳，有人聽到B這樣傳，有人聽到C這樣傳，對於現在這個狀況來講，不是只會更混亂嗎，我在最後的最後有提到統一個說法的原因是，除了他提到完整統一以外，還有另外一個點是在這之前我有遇到當時外匯的黑客事件，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的事情，就有很多國外的大型外匯倒閉，我曾經參與的一個Albary，英國最大的交易商。



		40

		檢察官問：
為何你會說你們是同一個組？

		我有問題我就去問Judy，台上有好幾個人去處理了，你們每一個人都講一個故事，那就會有好幾個故事，那有沒有統一的一個說法。我從頭到尾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所以我和她是屬於同一個組的，至於其他人負責其他人的東西，那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41

		檢察官問：
你認為你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所以你們是同一個組的？

		是。
《接附表二編號1》



		42

		受命法官問：
你當天是以什麼身分去的？

		因為我太太是存戶，我有問題我就問Judy。我太太有存，我都會問歐邑楓相關的問題，所以那天我就跟著我太太一起去。



		43

		受命法官問：
所以你是用存戶的身分去的，而不是用業務的身分去的？

		對。



		44

		受命法官問：
這整個對話内容中，哪一句話是她在跟存戶講話？

		在最前面，她在最一開始問的問題是「在場的人都是agent，我講想說喔，有人不是的嗎，就舉手」，所以有客戶的，所以我就說對啊有客戶。
《接附表二編號8》



		45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瞿全一？

		我認識，瞿全一是我大學同學。



		46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瞿全一有投資千禧公司？

		我知道。



		47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你介紹的嗎？

		我有跟瞿全一提過，但我和他是一起去參加千禧在松智路的說明會，當時是Anson，我剛才有說過，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個商品，印尼那邊才回應我，後來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其中是一個是什麼特殊的人，他就跟我說，我那個時候就是跟瞿全一一起過去的。



		48

		辯護人問：
瞿全一當時已經有投資千禧公司了嗎？

		還沒有，我們當時還在了解這個東西的安全性，有打電話去印尼的母公司問過這個金融商品，後來就有人打電話過來給我，因為當時是我打的電話，所以就有人回我電話，說他們是一貫的，他們就跟我講地點，松智路有說明會，我可以去參加，所以我就和瞿全一一起過去。



		49

		辯護人問：
瞿全一在這之前知道千禧公司嗎？

		應該不知道。



		50

		辯護人問：
所以是你告訴瞿全一有這間公司，你們才一起去聽說明會的？

		對。



		51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石家安、熊財姝這些人都是瞿全一介紹的，瞿全一當時有跟你說為何他要找這些人來投資千禧嗎？

		我知道石家安與瞿全一是同一所大學，是在社團認識的，他跟我說是人家來問他有什麼東西可以投資，他們好像都有在玩股票，他們可能股票玩得不好，瞿全一有跟他講到這一塊，然後詳細的部分如果他們有問題，瞿全一就會請我去做說明。



		52

		辯護人問：
為何瞿全一要請你去做說明？你跟他不是一起投資千禧嗎？

		對，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外匯這一塊，我當時在從事外匯，瞿全一在保險公司，因為，我有去查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有查到，我也有提供給瞿全一看，這些東西可能瞿全一一開始沒有查到或是他不知道在哪裡，他不知道相關的法規規定是什麼，因為我查到了，所以他會覺得我講的好像比較完整，他就會請我幫他處理這一塊，如果我要解答的話，我有在場會講的比較好，所以他就會找我過去。



		53

		辯護人問：
所以石家安、熊財妹，你都有見過他們兩位嗎？

		石家安有見過，熊財妹是有吃臭豆腐。
《接附表二編號15》



		54

		辯護人問：
你介紹他人投資千禧公司時，你是否會提供你相關的名片給他們？

		我沒有名片，我算是看過這個東西，自己也參與的時候做經驗分享，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大概獲利是怎樣，跟我所查到的資訊是否有一致，大概就做這樣的介紹，沒有任何的名片或是相關文宣資料。



		5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你與謝勝文是在一個外匯社團認識的，這個社團是誰成立的？社團名稱為何？

		那個社團應該是柯博文設立的，社團名稱叫「外匯青年軍」，當時是楊世益（音譯）到我們公司來跟我提到這一塊，我就去了解，因為這與外匯相關，所以我必須了解，了解之後仍覺得他們一些程式上的操作還不錯，但是他們的系統是有問題，後來楊世益（音譯）也是這樣認為，所以他就辦了一個類似小型的聚會，在石牌的丹堤咖啡，是這一次我才去到那個場域，所以說我是在那裡介紹千禧是不可能的。



		56

		辯護人問：
這個社團你有參與它的營運嗎？

		有。



		57

		辯護人問：
你在裡面擔任什麼職位？

		沒有擔任職位，我只是使用他們的輔助程式去操作交易。



		58

		辯護人問：
所以你與謝勝文都只有參與這個社團，並沒有裡面的幹部？

		對，都不是。



		59

		辯護人問：
你自己有成立外匯社團嗎？

		有，社團名稱好像叫「玩匯天使」。



		60

		辯護人問：
你在社團裡面會分享什麼樣的訊息？

		除了跟外匯相關的，包含操作外匯，像我去日本看到的一些商家在網路上做募資的行為，所有我看到的，包含在中國的一些銀行的存款利率、在澳洲的存款利率，反正只要跟國外的金融沾到邊的，我可能都會去分享。



		6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在這個社團裡面嗎？

		應該沒有。



		62

		辯護人問：
你在這個社團裡面有向其他人提過歐邑楓這個人嗎？

		應該不會特別去提到。
《接附表二編號24》



		63

		審判長問：
剛剛證人謝勝文有證稱他有出金3萬元美金，他總共投資了10萬元美金，是否如此？

		我印象中是。



		64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後來有出金3萬元美金，是找你出金的，是否如此？

		應該不是找我出金，是他直接透過平台寫表格出去。



		65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是傳真給你，你去幫他出
金？

		應該是他自己就可以去處理，可能他有不理解的部分有來問我，他有傳給我看，我再傳給Judy，應該也是同樣的方式。



		66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要去幫謝勝文處理出金的事情？

		我自己在針對這個東西時，我有去參與，我覺得是我跟他提到這個東西，他去參與了，他有任何問題會來問我，我盡我的能力幫他解答。



		67

		審判長問：
你的印象中，你幫謝勝文出金是傳給歐邑楓的嗎？

		是，他有任何問題，他傳給我，我就是傳給Judy。



		68

		審判長問：
你現在幫人家處理的除了謝勝文以外，你若有問題也會跟歐邑楓聯絡，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去問你，你再去問Judy的情形？

		我記得有，也是初期還是有幾次沒有領到利息還是他們要出金沒有領到，詳細是誰，我已經忘記了，他每次問我。石家安、鄭天爵等人都不是我直接跟他們介紹這一塊的，但其他人有來問我的，我就說好，你給我資料，我有資料後才能夠幫你去做詢問，於是我就拿資料去詢問Judy。



		69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覺得Judy有辦法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處理了一兩次之後，發現Judy都可以幫我完成，所以我就都交給她去處理就好了。



		70

		審判長問：
Judy為何可以完成這些事？

		我不知道。
《接附表二編號25》



		71

		審判長問：
(提示本院卷二第117至145頁告證27)在中山公民會館有舉辦說明會，那次會議你為何會去參加？

		我不知道新光三越旁邊的那棟大樓是什麼，因為那一次Judy在會議中有提到一些資訊之後，我覺得我聽不懂她前面講的那些東西，所以我在最後面講了一個有關於Albary破產之後的程序，以當時4月1日那個時間點，我記得千禧提供的公告是說它們目前是凍結了所有資金在做會計的審核，以我的了解，以我包含之前Albary及我之前考過證照的狀況來講，這個流程是正確的、是正常的，所以我當下的反應是正常的，為何大家會覺得它是有問題的，但事後證明確實是有問題的，但在當下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在Judy那一次的會議裡面，我有最後站出來講我處理Albary的狀況，Albary在我其中的相關資料給會計的時候，他們沒有這個網站給我們，後來請我出給大家，這是我自己去參與Albary的入金部分，它有出金給我們。那個事件之後我就會覺得千禧可能是遇到和Albary相關的問題，所以他們要去處理錢的問題或是要查帳什麼的，因為我講完那次之後，很多人都來問我，就像剛剛會議記錄中問的，裡面有好幾個組，每個人都來問我那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可以領到錢，我覺得那就是到期了，法規有規定它要按照順序去做，它要先凍結資金，才能去清算每一個人的錢，確認完後你就可以提供你的帳號資料，它就會把錢匯給你，我所知道的是這樣子。



		72

		審判長問：
這根本就不關你的事，你剛才回答問題時說你是陪你太太去，因為你太太是客戶，為何你在105年4月1日還要過去參加，會議中一大部分都是你在講話，還介紹一大堆，你現在說你什麼都不是，那為何你要這麼積極？你太太投資了多少錢?

		我太太投資了2萬美金。



		73

		審判長問：
你太太叫什麼名字？

		張芮甄。



		74

		審判長問：
你太太後來那2 萬元美金有無贖回？

		沒有。



		75

		審判長問：
你太太為何沒有在本件的併辦裡面？她不是告訴人也不是被害人？

		本件的告訴好像不是我們這邊提出的，所以我不知道。



		76

		審判長問：
你為何在會議裡面講了這麼多話，這不是與你無關嗎？嚴格來說你算是被害人，為何還要出來跟大家解釋，這種行為就與郭振源一樣，郭振源上次有來作證過，因為他有介紹一些人進來投資，所以他有在開說明會。一樣的角色，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幫千禧公司解釋那麼多事？剛才提示給你看的歐邑楓的譯文中，裡面講話的人也只有幾個人，你若是單純的客戶，為何你要去幫那些客戶說明這些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我不清楚千禧内部是什麼狀況，但我知道在法規上面或是在處理這類的金融事件的順序大概是怎麼樣。



		77

		審判長問：
但這些事情不應該你去處理，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千禧的員工，也不是業務，你為何要去跟人家講這些話，還去跟歐邑楓講這些話，還有在4月1日的會議中你還講了那麼多的話，其原因為何？你只是投資2萬美金而已。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這就像是有人迷路了，我可以不管他是不是迷路，但當下我知道他迷路了，所以我跟他講，在那天的狀況是我知道大概的狀況，現在當下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78

		審判長問：
你為何會知道當下的狀況，你又不是千禧公司的員工或是相關人員，你怎麼知道人家要怎麼處理，連郭振源自己都說不太了解了，都是歐邑楓去印尼拿一些資料回來而已，你為何會知道，且還知道這麼多，你根本就不是員工？

		我有跟千禧公司要錢。



		79

		審判長問：
你所講的與卷内的證據事實不符，所以我們提示給你看這些資料，這不是一個客戶所應該做的事情？

		當下那個時間我記得是3月5日，當時會發生這些事情是因為千禧突然發了一個公告，我有收到，但我太太沒有收到，那份公告是說千禧暫時不能發放利息，接下來會做的動作是請會計師封帳查帳，因為這件事情在前一年的9月份我剛好有遇到Albary的事件，所以我有經驗，我知道這種事情，我問Judy現在是什麼狀況，畢竟千禧不是Albary，所以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當然是去問Judy到底現在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流程。



		80

		審判長問：
你們既然有投資2萬美金，為何你們沒有去參加自救會？

		我有參加自救會，但他們認為我也有問題，都來告我，我為何要跟他們繼續在一起。



		81

		審判長問：
為何後來你這個部分沒有再要？

		我沒有跟著他們去要•但是我自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要的，比如說我有寫信到印尼去，我有寄相關資料到印尼，因為我知道我應該要去跟金管單位做這些動作。



		82

		受命法官問：
有沒有結果？

		沒有回應。



		83

		受命法官問：
那後續你還有繼續做嗎？

		有做兩次，兩次都是沒有回應，後來有其他人跟我說，我覺得他是中間人，所以我就沒有繼續做了，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的資料，他們會有。



		84

		受命法官問：
你為何不到台灣的司法單位向他們訴追？

		我有對千禧公司和陳宣銘等人提告。



		8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千禧在3月發公告後，你有問過歐邑楓，請問歐邑楓當時有給你回答嗎？

		我記得她當時是說我晚一點再回應你，後來跟我說他們有事情要去印尼處理，然後再回答的時候就是跟我說有這一場自救會，要我去參加，也就是新光三越隔壁大樓的那一次。



		86

		辯護人問：
她剛剛跟你說自救會說明會是他們去完印尼回來之後，還是在去印尼之前？

		應該是去完了。



		87

		辯護人問：
你知道歐邑楓有去印尼這件事情嗎？

		我中間都有去問她進度，她前面是說要晚一點回覆我，後來有說她要去印尼處理事情，回來後就召開自救會，之後我就去參加了，因為我想要了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附表二：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及千禧公司高層幹部，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第377頁23分24秒部分，歐邑楓有說「麻煩你們就是回去以後，你們這個、一樣就是要印正反面，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請我們的agent過來呢，就是要去跟每一個客戶做一個溝通等等」，所以當天去的大部分都是agent業務？

		沒有，就是有客戶。



		2

		檢察官問：
有沒有agent?

		我不知道。



		3

		檢察官問：
為何歐邑楓要召集這些業務過來？

		這要問歐邑楓。



		4

		檢察官問：
就你參加後的理解，歐邑楓為何要找這些業務過去？

		因為是他們想要佈達什麼樣的内容給這些人，反正我只是去問Judy，她就問我要不要過來一起參與，我就說好，我會去了解。



		5

		檢察官問：
這些業務為何都是歐邑楓召集的？

		這要問歐邑楓，我不知道。



		6

		檢察官問：
就你的理解，你不是跟Judy很熟？

		我問她問題，跟她為什麼要去找這些人來，就像你問我當天看到的感覺，我就是說她有去印尼要了這些資料，她要告訴我們。



		7

		檢察官問：
歐邑楓是如何去聯絡到這些人？

		我不知道。
《接附表一編號42》



		8

		檢察官問：
第371頁2分08秒部分，請你確認一下，她說「以目前是敏感的階段，你看看我們能夠有勇氣，希望我們主管能夠邀約agent來，我可以，你們各個去獨立啊，我可以不一定要去面對大家」，她這一段有這樣講嗎？

		照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有。



		9

		檢察官問：
她這一段聽起來是不是表示她就是主管？

		這不是我去決定的。



		10

		檢察官問：
歐邑楓當時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她有講過這樣的話。



		1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任職在千禧公司嗎？

		我不知道。



		12

		辯護人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你認識歐邑楓時，他除了告訴你說有問題可以問歐邑楓外，還有再介紹其他内容嗎？

		沒有，在當天應該是針對千禧，他自己也有存，跟我提到這一塊，整個就是與我們外匯操作有相關的，所以他就介紹千禧給我。



		13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蘇偉智是如何認識歐邑楓？

		我不知道。（後改稱）蘇偉智跟我說是另外一個人介紹他的，他也有存這個，這時候才把那個拉出來，當時還有另外一30個人，但那個人我並不認識。



		14

		辯護人問：
你與歐邑楓之間，除了你有問題你會去問她之外，還有其他接觸嗎？

		原則上沒有，只有那時候我想要租辦公室，因為初期我們都是去咖啡廳，很多咖啡廳都要收費，所以我就有問Judy會議室那邊的狀況，我就詢問她那邊有沒有會議室可以借用，我之後就去借會議室。
《接附表一編號45》



		15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否認識歐邑楓？

		應該是我正要介紹的狀態下，應該知道是誰吧，但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就是有聽到名字過，但是不知道是誰。瞿全一如果有問題問我，我如果不知道的，我也是去問Judy。



		16

		辯護人問：
你會跟瞿全一提到歐邑楓這個人嗎？

		會。



		17

		辯護人問：
你都跟瞿全一說歐邑楓什麼？

		我有問題我就會去問Judy，瞿全一會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那個人是Judy。



		18

		辯護人問：
你有介紹他們兩個人認識嗎？

		沒有。



		19

		辯護人問：
你有問題就會直接去問歐邑楓，為何歐邑楓可以解答你的問題，你有問過歐邑楓這件事情嗎？

		沒有特別去細問。



		20

		辯護人問：
你有問過歐邑楓說她是不是千禧公司内部的人員嗎？

		我應該有問過，但是歐邑楓給我的回應是她也是一個存戶，她也存了很多錢，有一次她給我看她存款的後台，因為她存的比較大，我想說可能因為她是大戶，所以她去說話比較有份量，我的想法是這樣。



		21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歐邑楓存了多少錢進去？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40多萬美金。



		22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郭振源？

		我事後才認識。



		23

		辯護人問：
你有跟別人說過歐邑楓是你的上線嗎？

		沒有。
《接附表一編號54》



		24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標註黃線的内容，歐邑楓在3分6秒有說「全部是到社團法人自救會的這一個帳戶裡面。成立這個、我請問你們，窗口是誰？是對王總，還是對我，還是建明，還是對霓臻？」4分25秒，「當然，我也覺得我們夥伴真的很優秀，因為其實我從印尼回來的這幾天，我還是不斷的打電話跟我們的客戶、跟agent講。都以一個一直這麼善良體諒的心。能夠擁有這麼多好的agent這樣子支持你們，到最後你們是這個樣子。」6分6秒，「整個的流程我們會請其他的主管，當然我們也會有跟他們講，每個team裡面，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6分41秒，「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有沒有純粹客戶？」10分36秒，「然後我們也會有公關組可能四月初還要到印尼，公關組就是要做這些事情的，到印尼。」20分5秒，「我們的這一個自救會的申請，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22分43秒歐邑楓有教大家要如何去做出金，還有要大家印正反面資料，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請我們的agent過來，就是說每一個客戶，跟他們能夠去做一個溝通。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可以再問直屬的主管。」27分30秒「因為是客戶嘛，沒有服務費的問題嘛，請大家不要再去提服務費、佣金的部分。」37分44秒，「基本上我們本來其實今天跟，今天下午跟晚上，我們原本是說所有的台北的這邊下午一場、晚上一場。可是不瞒你們說，是因為我提議說，因為你們今天來的都是等於是我們自己的體系的，像我們在座的大哥，都是金融產業非常有經驗值的。」40分54秒，「以目前來講，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去做個別客戶的的佈達。」46分25秒，「是因為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是公司的業務人員。」。這些話都是歐邑楓說的，你是否有印象？

		應該都有講。
《接附表一編號63》



		25

		審判長問：
歐邑楓有無說她在千禧擔任什麼職務，不然為何她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歐邑楓在千禧有無擔任什麼職務，但對我來說就是東西丟給她，她可以完成，至於她與千禧之間有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屬於我知道的範疇。
《接附表一編號7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權家



選任辯護人  戴紹恩律師
            鄭嘉欣律師
            王薏瑄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4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權家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緣「印尼千禧國際集團」旗下「千禧勝達期貨公司」在我國設立
「千禧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千禧公司），吳權家前為
千禧公司之業務，負責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千禧公司之外幣定期
存款或期貨保證金專案（下合稱千禧公司投資方案），並於民國
102年7月至9月間，招攬謝勝文、張佩君投資，而歐邑楓為千禧
公司之高層幹部，亦為吳權家之業務主管。吳權家明知上情，卻
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歐邑楓違反銀行法
案件（下稱前案），以證人身分傳喚其時，基於偽證之犯意，於
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高
等法院專一法庭，供前具結後，就吳權家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
人員並招攬謝勝文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其業務主管並為千禧
公司之高層幹部等，對前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如附表
一、二所示之虛偽內容，致法院認定謝勝文、謝佩君均非屬歐邑
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退併辦，足以生損害於國家司
法權之正確行使（歐邑楓涉犯銀行法罪嫌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
以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年，復經最高法院
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檢察官、被告吳權家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
    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
    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
    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前案中，在上揭時、地，以證人身分到
    庭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惟矢口否認有何偽證之
    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如次：
　　⒈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退併辦之理
      由係依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證詞，認為證人謝勝文自
      己從未在投資過程當中跟歐邑楓有任何聯繫，歐邑楓也未
      因證人謝勝文之投資獲得任何佣金或報酬，證人張佩君亦
      未提到與歐邑楓有關之事，並非因被告之證述內容所致，
      被告未在前案中虛偽陳述，或影響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
      文、張佩君是否與歐邑楓相關，故前案判決之退併辦理由
      與被告之證詞無涉。
　　⒉又「退併辦」係指程序上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並
      非法院判處有罪或無罪之結果，難謂屬於實質之裁判結果
      ，不該當「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此要件。
　　⒊被告於前案作證時，經檢察官不當詰問，要求被告針對其
      未親身經歷之待證事實作臆測，被告回答：「沒有」、「
      不知道」等語，自不構成偽證罪，且被告之證述內容與證
      人張佩君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無虛偽作證之情事。
　　⒋依據證人張佩君、郭振源、歐邑楓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
      可見被告與歐邑楓無特別交情與往來，歐邑楓並非被告之
      主管，被告投資千禧公司與歐邑楓無關。以及被告未招攬
      證人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被告僅係千禧公司之投資人與
      被害者，故被告於前案中證述自己並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
      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及角色，均屬實在，
      自不該當偽證罪。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
    於歐邑楓涉犯銀行法之前案案件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作
    證如附表一、二所示證詞；又前案判決認定證人謝勝文、張
    佩君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將證人謝
    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
    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
    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111年3月23日審判
    筆錄、證人結文、前案判決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
    04號判決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他字第29號卷〈下稱他字卷
    〉第17頁至73頁、第317頁至355頁、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
    下稱偵卷〉第15頁至23頁），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曾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
    入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其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
    部、業務主管：
　　⒈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歷次證詞：
　　　⑴證人謝勝文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被告招攬我
        投資不止1次，有一次招攬地點在臺北市石牌某咖啡店
        內，被告跟我說年息百分之6，每月百分之0.5，如果有
        存到10萬美金，每個月可領美金利息，隨時可以提領，
        他還有email給我一些資料。我在102年7月投資10萬美
        金，被告有給我匯款資料，我匯款後就用臉書通訊軟體
        跟被告說，並傳水單給他，入金後是被告給我入金的憑
        證，我有出金過3萬元等語（見他字卷第396頁至398頁
        ）；又於本案偵訊時證稱：被告招攬我們時，他自己尚
        未入金，104年3月4日被告才以太太的名義入金，我是1
        02年7月入金的。102年間被告有招攬我跟我朋友張佩君
        ，被告除了幫我們處理入金，我入金後沒有分到紅利也
        是詢問他，水單部分也是透過被告，被告在審判中證述
        是我們請他幫忙領，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被告不是
        投資者或業務，怎麼能幫忙處理這些事情。被告於前案
        作證時說他不認識張佩君，但張佩君是透過我認識被告
        ，入金後都是被告幫忙張佩君處理的，出事後被告也有
        處理簽署協議書的事情，被告不可能不認識張佩君。我
        認為歐邑楓是被告的主管，因為一開始我沒有收到利息
        時，我有問被告，被告把我的水單轉給歐邑楓看，歐邑
        楓說她會處理。案發後被告有參加千禧公司的業務會議
        ，會議中被告有講要怎麼說出一個統一的說法，被告於
        105年4月1日在中山會館說明會中也是主講人，所以被
        告在法院中證稱歐邑楓不是他的主管，這件事是虛偽的
        等語（見他字卷第407頁至410頁）。
　　　⑵證人張佩君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會知道千
        禧集團，是透過我朋友謝勝文，他之前因為投資認識被
        告。102年9月我第一次入金，在之前我有跟被告見面談
        論千禧的事情。被告在臉書上面有跟我說，我投資了5,
        000元美金到香港匯豐銀行帳戶，之後我就收到投資憑
        證等語（見他字卷第378頁至381頁）；於本案偵訊時證
        陳：我投資千禧集團，是因為我的同事謝勝文跟被告認
        識，因此知道千禧集團產品，看起來利息不錯，我也有
        去聽一下，跟被告、謝勝文一起吃飯。當時被告說最基
        本入金是5,000元美金，每月有固定利息，年利率是6%
        ，我想說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入金了。我有透過被告處理
        入金的事情，被告有給我申請單，那時我跟被告反應我
        的英文名字拼錯，被告就幫我處理、更正。後來每個月
        都有錢進來，我打算若有空閒的錢就要再入金，我再次
        詢問被告細節，但後來因為男友阻止我，覺得風險高，
        我才沒有繼續入金。由於5,000元美金我沒有急用，就
        繼續擺著，所以沒有出金，但當時我有詢問被告出金的
        流程，被告有給我出金申請單及說明出金流程，只是我
        沒有出金，我要出金時，千禧公司就出事了。他字卷第
        75頁至95頁是我跟被告臉書的對話，被告的暱稱是「CO
        CO WU」，我是PEGGY，當時我詢問被告出金的事情，被
        告傳送出金申請書的PDF檔給我。被告還有傳其他的投
        資方案給我，要我投資別的方案，但當時千禧公司已經
        出事，我想要先把錢拿回來再說。我只有接觸被告，不
        認識歐邑楓等語（見他字卷第408頁至410頁）；復於本
        院審理時結證：我透過同事謝勝文認識被告，當初謝勝
        文跟我講說他的朋友，就是被告，有一個投資案還不錯
        ，問我有無興趣，我覺得好像還不錯，所以就跟著去了
        解，我們一起見到被告後才知道是千禧公司的投資案，
        被告說最低入金門檻是5000元美金，利息6%，我記得有
        一個海報上面有文字說明，海報是被告拿給我們看的，
        被告也有介紹千禧公司與投資案、利息，我跟謝勝文就
        聽被告介紹，我先投資5,000元美金，我入金的錢是匯
        款到一個帳戶，我記得那時我把英文名字寫錯，本來是
        CHANG寫成ZHANG，我問被告說我的帳號錯了，可否幫我
        查，他有幫我查。關於入金的事情我都是透過被告幫忙
        處理，他有給我申請單。後續真的有6%回來，中間我本
        來有錢還想要再投，但我男朋友說天底下沒有那麼便宜
        的東西就阻止我，這中間也一直有6%利息入金，後來某
        一天突然沒有利息，我才用FB的messenger訊息問被告
        利息怎麼不見了，他說好像有什麼問題，我男朋友一直
        要我出金，把那5,000元美金拿回來，但後來錢也拿不
        回來，出金的事情我都是問被告。我本來有跟被告聯絡
        進度到哪裡，他說有自救會，叫我加入，後來我加入那
        邊後就沒有再理他，因為我覺得被告應該也沒心想要幫
        我們拿回這個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86頁至106頁
        ）。
　　　⑶證人石家安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是由被告
        、瞿全一招攬的投資人，他們是我女兒宜蘭大學的同學
        。因為我當時有一筆基金到期想投資，問瞿全一有何投
        資，瞿全一再介紹被告給我，說會向我介紹商品。我於
        103年12月26日匯款，他們應該是在我匯款前兩週左右
        到我家招攬，是被告、瞿全一一起到我們家介紹，主要
        是由被告跟我說投資内容，他一直推這6%的商品，說6%
        比現在定存2%還高，並說公司投資期貨20幾年獲利很穩
        定。我只有投資1次，後來被告還叫我加碼、拿房子貸
        款，但我沒有投資。被告有叫我女兒再投資，我女兒在
        網路上看到千禧有危險，叫我別再投資。我沒有參加過
        千禧說明會，我只有接觸被告、瞿全一，都是由被告來
        說明，我們就投資了等語（見106年度他字第10959號卷
        九第281頁至282頁）；於前案113年3月23日審理時證陳
        ：被告招攬我加入千禧的投資，一開始是瞿全一跟我介
        紹，後來是由被告跟我說明，最後被告來我家跟我收前
        金去銀行匯款。後來發生事情沒有領到利息，被告說有
        一個自救會可以參加，每一次自救會我都有去參加，會
        長賴志賢說歐邑楓有召開業務會議，有錄音檔案，並說
        被告與歐邑楓是上下線的關係，所以我才知道歐邑楓是
        被告的上線，我沒有接觸過歐邑楓，全部都是經過瞿全
        一跟被告。當時出問題後，被告說要不要大家都出金，
        結果根本不能出金，投資的40萬我都沒有拿回來，只有
        領到利息等語（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
        號卷四第26頁至30頁）。
　　　⑷證人賴志賢於偵訊時證述：千禧集團發生事情後，我是
        透過歐邑楓認識被告，歐邑楓介紹被告給我，歐邑楓說
        被告對於MT4系統很瞭解，且被告有在香港千禧集團待
        過，後來因為此事我們有約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
        廳見面，在場人有我、邱渝棋、被告、歐邑楓，當天是
        瞭解產品背後的細節，被告說MT4系統只要錢還在上面
        ，錢就一定在裡面，只要透過清算，錢一定可以拿到，
        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我們組成自救會有收集很多被害
        人資料，顯示被告一定是業務，因為有些被害人是被告
        招攬的，且被告有經營一個臉書社團，名稱為「外匯天
        使」，上面有千禧的資訊，也有張貼客戶的憑證、領息
        明細資料，表示此產品一定可以拿到錢。我們會認識被
        告都是透過歐邑楓，被告也有參加歐邑楓召開的主管會
        議，該會議中還有研擬對客戶的統一說法，所以被告的
        上面是歐邑楓。被告有加入自救會，但沒有參與提告，
        所以我覺得被告是佯裝，是為了知道自救會的資訊，再
        報給他的主管，我跟被告的對話中，被告有提到郭振源
        、陳致中是歐邑楓體系下的業務等語（見偵卷第33頁至
        3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招攬我的業務是廖文理，
        當時我是用提告的方式請他聯絡公司的高層王川溢，後
        來王川溢出面，當時我主張不要分所謂的業務或被害人
        ，一起來把問題處理掉，因為剛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搞不
        清楚狀況，所以必須要由懂的人來處理，也是因為這樣
        我先認識了歐邑楓，我認識了歐邑楓後，才認識被告，
        所以我們曾經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見面認識，歐
        邑楓說被告在香港千禧公司，有實務經驗，所以歐邑楓
        請被告來跟我說明商品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入金、追溯
        賠償等等，被告表現出很專業的樣子，然後協助我們自
        救會處理被害人的問題。我們本來在等105年6月時的業
        務主管在印尼處理的結果，後來不了了之，我們自救會
        就正式成立，被告以自己也是被害人的角色跟我們探訊
        息，問我怎麼參加訴訟，他還跟我講他要代表其他人提
        告，但我們都知道他是業務，我問他的業務直屬主管是
        誰，他就說是歐邑楓。我會認為被告是業務，是因為當
        時被告有參加歐邑楓召集的業務人員會議，這是給業務
        人員參加的，被告在場問歐邑楓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
        如果不統一對客戶的說法，大家講法都會不一樣，所以
        後面才會有105年4月1日的中山公民會館投資人說明會
        ，這些被害人跟被告沒什麼關係，他卻去這個會議，還
        講的頭頭是道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7頁至118頁）
        。
　　　⑸勾稽上開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證詞
        ，可知被告曾經向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介紹千
        禧公司之投資方案，說明最低投資額度、利息、獲利方
        式，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聽聞被告之遊說說詞
        後，決定投資千禧公司，被告並協助其等處理加入千禧
        公司之入金事宜，更直接向證人石家安收取現金以完成
        投資入金，入金後，被告亦繼續遊說證人石家安擴大投
        資，並持續幫忙解決投資後衍生之問題。於千禧公司出
        狀況後，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向被告詢問出金
        事宜，以及詢問解決方式，由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
        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之過程，可見舉凡決定是否投資、入
        金、領取利息、出金，上開證人均會詢問被告，並透過
        被告協助處理、解決，亦即對於其等而言，被告為千禧
        公司之對口人員。又於千禧公司發生狀況後，歐邑楓引
        薦被告予證人賴志賢認識，被告負責向證人賴志賢說明
        千禧公司投資產品與獲利方式，被告並曾向證人賴志賢
        表示其在千禧公司的上面為歐邑楓。上開各情，證人謝
        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各自前後之歷次證述均
        為一致，其等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並無
        嚴重、明顯矛盾之處，倘非其等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
        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
        處，堪認上開證人證詞之可信度甚高。且證人謝勝文、
        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已具
        結擔保證詞之憑信性，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刻意虛
        偽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前開證人之證言，應
        屬可信。
　　⒉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賴志賢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可佐證該等證人所述情節為真：
　　　⑴質諸被告與證人謝勝文之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369頁至
        370頁），證人謝勝文傳送訊息：「所以兌匯的金額才
        會多個18」、「然後他跟我說對方銀行也會收18美金的
        手續費」、「所以總共要620」、「郵電費220」等語，
        被告回覆：「幫你傳出了」，並轉貼歐邑楓之回覆訊息
        （歐邑楓稱：我傳給總公司、有不清楚再通知你），被
        告再傳送：「所以應該會買到10018」、「晚了點下個
        月才看得到利息」等語，堪認證人謝勝文詢問被告千禧
        公司投資事宜後，被告曾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轉達、回
        報予歐邑楓，透過歐邑楓與千禧公司聯繫。
　　　⑵再觀以被告與證人張佩君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
        照片（見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最初證人張佩君傳送
        訊息稱：「我是Peggy，Vega的朋友，上次有吃過飯，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我剛才已經將錢匯到MPT4那，就是6
        %存款的，但我備註上忘記寫我的Account，可幫我追查
        一下呢?我將水單跟收據一併附給你，感謝!!收據上有
        寫我的帳號了，不好意思，麻煩你了~"~」等語，後續
        被告向證人張佩君詢問中文與英文帳號名稱，並確認其
        護照上之英文名字；又證人張佩君曾向被告索取出金申
        請書，被告即傳送出金申請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
        人張佩君填寫出金申請書後傳送給被告，請被告確認是
        否有誤後再寄送予被告；另證人張佩君亦詢問出金所需
        花費時間，被告答覆5月底前會計師會查核資金量，最
        快將於5月後等語；被告復向證人張佩君稱：「目前千
        禧母公司請會計師審核臺灣這邊的帳冊5月底即將完成
        。有鑑於部分投資者擔心本金無法領回，與台灣本願山
        這邊做聯繫，本願山與政府官員有一定程度的聯繫，透
        過本願山與臺灣金管會及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協助，請臺
        灣官方與印尼金管會官方聯繫，督促這部分的處理進度
        」，隨即傳送「委託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
        佩君填具委託書後拍照傳送予被告。再者，被告除前述
        協助證人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之外，其亦向證
        人張佩君表示：「有看到入帳了嗎」、「有任何問題不
        用與別人討論直接找我就是了」、「VEGA有跟我提到你
        有要領回MPF的資金」、「可以再麻煩你給我信箱我教
        你怎麼處理」、「嗯嗯我有提過法令了」、「所以會擔
        心的話就領回吧」、「這種一年才6%的低報酬國外很多
        」、「我在社團有講解一篇你可以看看」、「然後你也
        可以把錢領出來剛好了解一下整體的流程操作」、「期
        望讓妳更有信心」、「電子系統我都幫你們弄好了」、
        「我給你數字」、「0000000初次匯款0000 0-00金額50
        00」、「初次匯款日當成你首次合約就好」等語，由上
        述對話紀錄，顯見證人張佩君透過被告查詢投資帳號，
        其取得出金申請書後，由被告處理出金程序，被告並會
        主動關心與說明證人張佩君之投資進度，積極教導證人
        張佩君如何出金與填寫申請書，以及安撫證人張佩君，
        上開對話紀錄核與證人張佩君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曾
        向其介紹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協助其修改帳號、告知如
        何出金之情節相符。
　　　⑶復依據被告與證人賴志賢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
        他字卷第123頁），證人賴志賢稱：「請說你的直屬業
        務與主管」，被告答稱：「我直接給歐亦楓」，被告並
        表示：「郭振源應該不是業務主管，不過客戶存量很多
        ，他主管也是歐亦楓...。」（註：訊息中歐「亦」楓
        為誤繕）等節，足見被告自承歐邑楓在千禧公司為其主
        管或上層。
　　　⑷準上以觀，被告主動、積極為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
        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及處理入金、出金事項，上開證人
        有相關投資問題均會詢問被告，被告會親自處理，或與
        歐邑楓聯繫以協助解決投資問題，衡情被告與證人謝勝
        文、張佩君間非至親好友，倘被告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
        員，並因招攬投資人而獲有報酬、好處，被告豈會持續
        熱心、主動、積極幫忙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投資入
        金、出金事宜、說明投資方案進度、安撫人心，此顯然
        已逾越一般基於普通朋友情誼幫忙之分際。此外，被告
        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回報予歐邑楓，自係基於歐邑楓為
        其直屬上司、主管之認知而為。從而，被告明知上情，
        仍於前案作證時虛偽證稱其未介紹證人謝勝文、張佩君
        、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不認識證人張佩君、未收取任
        何佣金、非千禧公司內部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
        司之職位等語，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故意。　　
　　⒊下列非供述證據，亦可證明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
      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高層幹部：
　　　⑴被告曾於其創立之臉書社團「玩匯天使-穩定賺利息」中
        ，發佈以下貼文：
　　　　
　　　　
　　　　
　　　　細譯被告上揭臉書貼文內容，被告宣稱千禧公司具有最
        保本之6%利息、為理財的後盾、各大商業週刊關注千禧
        公司投資方案、告知投資者領取利息之期間、極力強調
        千禧公司非詐騙公司（千禧公司歷經全球金融風暴仍穩
        定成長、千禧公司在臺灣各地付出、捐贈、慈善與回饋
        、千禧公司晚宴有高官、藝人與警察出席，並獲得肯定
        、接受及大力支持）、期許更多投資者一起加入千禧公
        司等情，除此之外，被告於臉書上多次分享千禧6%存款
        帳戶說明講座舉辦日期（102年2月26日、同年3月26日
        、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11日、103年1月7日、同年5月
        14日講座），其中102年2月26日之講座，被告表示當天
        將會出席幫參加者講解與說明，及屢次分享投資者之存
        款憑證與成功領取利息之消息，更補充說明：「繽紛的
        每個月5位數的利息XD」等節，有被告之臉書發佈貼文
        翻拍截圖照片可按（見他字卷第97頁至113頁），徵顯
        被告於其經營之臉書社團上，極力推廣千禧公司之投資
        方案，強調千禧公司之合法性、正當性、知名度，並分
        享高額利息以誘使不特定人投資，意圖鼓吹更多人加入
        投資，被告之積極程度與分享資訊之內容、用語，顯與
        一般投資人有別，足徵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始
        會如此極力讚揚、推銷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
　　　⑵次以，歐邑楓曾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被告並
        參與其中，此由歐邑楓於會議中稱：「我們今天早上有
        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
        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
        主管」、「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那我們
        今天基本上其實是agent」、「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
        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
        2000多個人」、「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的agent來開，
        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先去做個別的客戶佈達」、「你
        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說是公司的業務人員，也算是公
        司的部分的一員」等語可明，有該會議之錄音譯文足佐
        （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
　　　⑶再由歐邑楓於該會議中之發言，例如：「要撐下去，我
        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我們覺得會對不起客戶，雖然客
        戶匯的錢不是到我們帳戶，可是於心不忍、複雜，我也
        不希望客戶這樣啊」、「所以我希望你們一定要站出來
        ，為了一定要配合大家的自救會，好好的去做一個完善
        的後續處理」、「千禧怎麼可能賴得掉呢？這個問題，
        重點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跟他們對決而已嘛，不用擔心
        ，因為這本來期貨公司的帳戶就是你們的嘛，沒有你們
        授權，我們怎麼有辦法進入Meta4系統裡面的這個金額
        呢？了解嗎？所以不要去聽別人怎麼講，你要對我們本
        身Meta4系統裡面的金額，這樣的存在要有信心，你要
        對我們這些在前面辦事情的人，一定要有信心，我們不
        是為了自己的額度在打拼而已」、「那我就會跟他說，
        因為公司在這個部分裡面，可能在資金的調度上，當然
        因為去年我們的整個投資公司呢，沒有賺錢，再來印尼
        盾也大跌，你知道印尼盾在亞幣的跌勢是48%，這一個
        部分也是公司，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講，也是等於公司
        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受傷的地方。」、「我是用這個
        方式，我沒有，我沒辦法給他任何一個承諾，客戶有問
        我，什麼時候錢真的能夠回來？不要騙他，絕對不能夠
        跟他說謊，一就一，二就二，坦誠」、「那你就是說如
        果以目前來講，你們有了這一個申請書，你們就針對這
        一個申請書去跟客戶談，為了保護他，能夠把本金贖回
        的權利，來請他們做這一個加入」等語，可知歐邑楓舉
        辦該會議之目的係為提振士氣，以及研擬、示範各種說
        詞，以教導在場之業務人員如何安撫各下線投資者，與
        提供投資者質疑千禧公司之解決、應對方式，再要求現
        場之業務人員轉達資訊予下線之投資人，被告則在場發
        言：「那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
        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會有不同的
        說法」、「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對的講法就是說我們
        開始已經有人申請出金，但因為時間拉長到現在，可能
        都沒有人還沒有領到，那因為有人還沒有領到，剛好Ic
        e就說，他已經中止這個橋梁的部分，溝通的橋樑、溝
        通的窗口，所以我們以自救會的方式去幫大家處理這個
        事情，去了解公司後端是不是財務出了什麼問題，這是
        簡單的佈達，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對，可是因
        為前面再講一個，好像公司後端財務出問題，所以有時
        候人家，就是在佈達溝通上面…」、「對，所以、所以
        、所以，我才會說現在就是統一一個說法出去，他的故
        事是認為說0K，自救會去了解之後，給大家的方向是這
        樣子。」、「對，那現在就跟大家講一個統一的說法。
        」等情，有上開會議之錄音譯文為憑（見他字卷第161
        頁至173頁），堪認被告明確知悉歐邑楓召開上揭會議
        之用意、目的，並了解千禧公司內部狀況，才會於該會
        議中提議應研擬一套統一之說法以應對投資人，至為灼
        然。
　　　⑷此外，千禧公司投資者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公民會館聚
        會，被告負責回答在場參與者之問題，說服在場者千禧
        公司並無問題、出金正常，有該聚會之錄音檔譯文可參
        （見他字卷第125頁至153頁）。
　　　⑸依上，被告既然有上述對外招攬不特定投資人、積極推
        銷千禧公司投資方案、擔任投資說明會之講座、受邀參
        加歐邑楓為業務人員召集之會議等情事，足以推論被告
        為千禧公司負責招攬不特定投資人之業務人員；再稽以
        歐邑楓召開之會議之錄音檔譯文，被告自知悉千禧公司
        設有業務人員一職，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階幹
        部，始有權利、資格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並
        主持會議、教導在場業務人員如何應對、安撫投資人。
        準此，被告於前案具結作證時，其明知歐邑楓為千禧公
        司重要之高層幹部，歐邑楓開會召集業務人員之目的係
        為統一口徑安撫投資者與佈達後續應對投資人之方式，
        被告竟仍於前案中虛偽作證稱其不知道千禧公司有無業
        務人員、不知道歐邑楓開會之召集方式與目的、不清楚
        歐邑楓在千禧公司之職位與角色等語，顯然有偽證之犯
        意，至臻明確。
　㈣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其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
      君加入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並清楚知悉歐邑楓為其上級
      主管、千禧公司高層幹部，仍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
      內容，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犯意，均經本院說明如前，被
      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係據實陳述其認知之狀況，就不知道
      、不清楚之問題據實回答，實屬合理，被告無偽證之犯行
      及犯意云云，顯與事實不合，毫無可信之處。
　　⒉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
      查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
      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
      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又
      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
      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
      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證人之具結，乃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之事實為真實，告
      以具結義務命其具結，端在使其明瞭具結意義，知所警惕
      ，強制其據實陳述，不致為虛偽證言，俾能發現真實，故
      經具結後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時，
      應受刑法上偽證罪之處罰。本件關於「被告是否為千禧公
      司之業務人員（是否有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
      歐邑楓是否為被告之業務主管、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
      節，乃攸關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為歐邑
      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之重要關係事項，被告以
      證人身分供前具結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使
      前案之裁判陷於違誤之危險，縱使前案判決分別爰引證人
      謝勝文、張佩君之說詞，認定2位證人不認識、未接觸歐
      邑楓，以此為退併辦、認定2位證人非歐邑楓非法經營收
      受存款業務之範圍，未採納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
      證述，惟參酌上開說明，並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亦
      即，偽證罪之成立不以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
      決為要件，故前案之最終裁判結果為何，不影響被告構成
      偽證罪。況且，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謝佩君部分退併
      辦，即已代表此部分前案法院無從認定歐邑楓犯罪，故辯
      護人辯稱前案判決未引用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證詞、
      退併辦非屬裁判實質結果，故不該當偽證罪云云，均非可
      採。
　　⒊至證人郭振源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5年3月的投資人
      會議，被告說他自己是投資人，該會議主要的發言人是歐
      邑楓。同年4月1日在公民會館的會議，被告也是以投資人
      的身分參加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42頁至150頁），及
      證人歐邑楓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跟被告沒有什麼聯繫或
      往來，被告都自己去投資，不用透過我，我沒有因為被告
      投資而獲得好處，我幫被告傳資料給千禧公司，只是因為
      我投資比較久。參加我主持的會議的人都是客戶，我當時
      只是分享我從印尼回來的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5
      1頁至159頁），然衡以證人郭振源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
      員，有其前案之警詢筆錄可稽（見他字卷第361頁至368頁
      ），而證人歐邑楓為前案之當事人、被告，與被告間存有
      利害關係，其等之證詞自有迴護、偏袒被告之虞，故上開
      2位證人之證言，均不足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另被告就證述自己是否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
      不特定人投資之事實，固有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疑
      慮，惟被告於前案作證前，業經審判長告知被告得行使拒
      絕證言權，被告表示願意作證等情，有前案審判筆錄足憑
      （見他字卷第22頁），故此部分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
      ，併此陳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不足採信，故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㈡起訴書就被告於前案具結後虛偽證稱之內容，雖漏未記載如
    附表一編號1至12、15、18至24、27、33至42、44至75、78
    、80至87、附表二編號1、6至8、10、12至19、21至24所示
    之證詞，惟上開漏未記載部分均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被告
    虛偽證述之情節有關，且被告係於單一作證程序中為本判決
    附表一、二所引用之證述，此部分證詞與該次作證之其他證
    述內容並無明顯可分割之情形，亦經本院併予審理，自屬本
    判決應審究認定之範圍。
　㈢爰審酌被告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責任，於
    執行審判職務之法院審判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
    前具結，而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惡意希冀影響
    司法審理結果之正確及公正，致生無謂之司法調查程序，徒
    增訴訟資源之浪費，更罔顧其與證人張佩君之對話紀錄，於
    前案作證時大言不慚的偽稱其不認識證人張佩君，可見被告
    之法敵對意志甚重，輕視司法程序，所為應予嚴懲；且被告
    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反省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
    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扶養母親、從事
    自由業、月收入約3至5萬元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
    二第174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前科素行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陳乃翊
　　　　　　　　　
　　　　　　　　　　　　　　　　　　法　官　林思婷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
、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
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為千禧公司之
業務人員，並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而影響歐
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北檢108年偵字第11941號卷第359至364頁）你在109年有去台北地檢署接受檢察事務官的詢問，你說「你有投資，以太太的名義在104年3月投資，金額是1萬9100元，是蘇偉智介紹你投資的，你有參加過兩次說明會，你沒有在千禧擔任任何職務，感恩餐會你有參加過，利息都有領回了，但是本金沒有」，請問你當時所述是否屬實？ 是。 2 檢察官問： 介紹你加入千禧國際投資顧問公司的是蘇偉智？ 是。 3 檢察官問： 你是否認識在庭被告歐邑楓？ 認識。 4 檢察官問： 你是何時認識歐邑楓？在何場合認識的？ 當初我是任職在香港焯華貴金屬集團的台灣外匯操盤及相關資訊人員，當時它在台灣有間分公司叫鴻銘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當時我與蘇偉智是同事關係。我們是主要開盤看盤後，會去分析盤後，蘇偉智找我們去聽與外匯相關的資訊，我想說看看會不會有幫助，好像是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間出租的會議室，第一次去聽的時候，我記得是後來松智路的Anson王川溢講的，第一次蘇偉智就拉Judy給我認識說她是，他們有這個東西，稍微介紹一下，大概就這個樣子。 5 檢察官問： 第一次蘇偉智有介紹你認識Judy? 是，應該是那一次認識的。 6 檢察官問： 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個會議室場地？ 是。 7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是如何特別介紹Judy? 好像沒有，只是提到這個人，介紹這個東西，有問題都可以問Judy，因為Judy會比較清楚。 8 檢察官問： 後來你有問題都去問Judy? 有。 9 檢察官問： 你有跟Judy加LINE或臉書嗎？ 我記得好像是加LINE。 10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被告在千禧集團擔任什麼職務？或是被告自己有沒有說她擔任千禧集團的什麼職務？ 我記得當時好像都沒有，因為我們只是同事，他就跟我講這個東西，好像可以搭配在我們當初外匯操作的系統上面，我就想說去了解看看，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 11 檢察官問： 所以你第一次認識Judy之後，以後有問題你都有問她，包括你的問題及你介紹客戶的問題都會去問Judy? 對，基本上我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 12 檢察官問： 你為何不去問蘇偉智？ 我問蘇偉智，蘇偉智也說Judy會比較清楚，一開始都是轉述Judy的回答，後來他就要我直接去問Judy就好了，我就跟他要了聯絡方式，我就直接問Judy。 13 檢察官問： 你介紹了這麼多個人，包括鄭天爵、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王炳信都是你介紹的，你有介紹這些人加入千禧嗎？ 沒有，從對話紀錄中可以知道我沒有介紹過這些人。 14 檢察官問： 但是他們都說是你介紹的？ 當初提告的熊財姝、石家安都提到是瞿全一介紹的，我只是負責過去，所以從頭到尾我一開始跟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在會議紀錄上也有提過，鄭天爵是我和瞿全一在大學的地理教授，當時是瞿全一找我去跟鄭老師談到這個東西，前後都是瞿全一自己去談的，我才去回答他們的相關問題，瞿全一不知道的，我可能會比較清楚的，因為瞿全一當時是在做保險的，我是在做外匯的，所有跟外匯相關的知識我會比較了解，所以瞿全一請我過去。我也不認識張佩君，張佩君是謝勝文的朋友，他們自己去投資這個東西，我事後才知道，怎麼會變成是我介紹他們。謝勝文是他自己來問我的，他說在石牌的咖啡廳那次，那次有一個叫楊世益（音譯），當初我們在外匯青年軍，針對外匯青年軍内部的外匯操作有問題，所以我們找了共識的人去了石牌的丹堤咖啡廳，那一次也只聊有跟外匯操作，包含程式交易的東西，針對這個東西去做一個講解及說明，並沒有提到千禧這一塊，詳細千禧這一塊是有一次謝勝文在臉書問我，除了當初外匯青年軍操作外匯的相關東西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商品或是其他比較穩定的東西，因為他們在操作的過程中感覺都在賠錢，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比較穩定的，也因為這個契機，我才去提到這個東西，所以我沒有主動對他宣傳任何千禧的東西。 15 檢察官問： 但是你介紹他這個產品的？ 對，但是前面沒有關係。 16 檢察官問： 你介紹這些人，有無收取佣金？ 沒有。 17 檢察官問： 不是有1%的佣金嗎？ 沒有。我不知道那1%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在哪裡。 18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證人謝勝文今日庭呈之臉書對話譯文）剛剛謝勝文提出的臉書對話譯文，他說「因為他已經匯款了，但還沒有領到利息，你有跟他說你有去問Judy」，是否如此？ 是，當時只要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去問Judy，謝勝文跟我說他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感到很意外，我就請他把相關匯款資料傳給我，我要有證據才能夠去幫你詢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當時所有的問題都是直接問Judy，我就去問Judy這是什麼狀況，Judy就去幫我查了解狀況後，他是怎麼處理的我並不清楚，反正後來謝勝文就有收到了。 19 檢察官問： 你除了幫謝勝文處理這件事情有去問Judy，其他跟你有關係的這些人？ 只要是他們來問我，我有不知道的我都會去問Judy。 20 檢察官問： 你除了問Judy外，還有無問別人？ 應該就沒有了，因為我沒有其他人的聯絡方式，我只有蘇偉智及Judy，後來蘇偉智也離開了公司，反正我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 21 受命法官問： 上面有你把Judy傳給你的資訊轉傳給謝勝文？ 上面註記橘色線的部分，應該是我跟Judy在LINE上的對話，我跟Judy只有LINE的通訊。 22 受命法官問： 那個的確是你把你與Judy的LINE對話的内容，截圖下來後再轉傳給謝勝文？ 是。 23 檢察官問： 所以是你跟Judy問過之後，利息就沒問題了？ 應該是，因為他們後續怎麼接洽的，我並不清楚。 24 檢察官問： 你是否知道Judy是如何處理的？為何你不能處理，而Judy卻可以處理？ 這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問她，她好像說松智路那邊有助理吧，她也是幫我去問助理，就是公司在松智路那邊處理的狀況，她會去處理這一塊，我記得我曾經說過那天到底是什麼狀況，她有跟我說就是有人會在那邊處理東西，所有行政相關都在那邊，所以她會直接去問這一塊，我沒有松智路那邊的詳細資訊，因為我是比較後來才去加入千禧存款這個項目，所以我都是去問比我更早加入這個東西的人。 25 檢察官問： 為何Judy不把松智路助理小姐的聯絡方式給你就好了？ 其實我有自己打電話過去問，他們都會問我是哪一位，我說我有存錢，但她說他們那邊沒有資料，要我提供其他資料，他們才能夠去協助。 26 檢察官問： 他們是要確認你是不是當事人本人或是公司的人嗎？ 類似，但我就不得其門而入，我還是要回來去問Judy，所以我才會問到說松智路那邊是在做什麼的。 27 受命法官問： 這與Judy有何關係？你為何不直接跟公司的人對話就好了？ 我一開始都是去問公司，我也是提供相關資料，甚至當時我還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家公司，因為印尼那邊是講英文的，後來又講香港話，後來又講中文的，後來在台灣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一個是上過新聞的，千禧後來撤出台灣，有關於外匯操作的部門，另外一個部門是松智路這個部門，他說他是不知道是誰的特助，問我是不是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這個東西，因為我有打過，所以我就說我有打，後來就是有說明會的東西要先跟我講，當場我還有見到Judy，我還有看到Anson，所以我有什麼資料就提供出來。 28 檢察官問： 你的意思是，要問松智路那邊千禧集團職員的事情時，一定要當事人本人？ 沒有，我就算是本人，他們其實也不太會講。 29 檢察官問： 所以一定要透過公司裡面内部的人，他們才會講？ 這我不知道，反正他們就是不一定會回答我相關的問題。 30 檢察官問： 你問他們，他們不講，但Judy去問，他們就會講？ 那時候是這樣。 31 檢察官問： 你試過好幾次都是這樣嗎？ 一次而已。 32 檢察官問： 是謝勝文這一次嗎？ 是更之前的一次，但應該不是謝勝文這一次，我有經驗之後就知道，反正我就是處理詢問的問題就好了。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相關問題了，因為都沒有結論，我就想說反正Judy可以幫我解決問題，那我找Judy就好了。 33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錄音檔案譯文）這個錄音檔你之前有看過嗎？ 有，我有參加過。 34 檢察官問： 這確實是歐邑楓在48號召集旗下的相關業務人員開會嗎？ 我記得之前也有傳過相關的證據出來，歐邑楓有找我來參加說明會，當時我想說這是一個自救會。 35 檢察官問： 這是在何時、何地開的會議？ 詳細時間我不確定，但應該是千禧沒有發利息之後，我去問了歐邑楓這個問題，她跟我說你可以來這個自救會，我記得這個自救會是在新光三越隔壁的大樓裡面，我就去參加了，當時去的人數應該有10、20個人。 36 檢察官問： 她有沒有說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參加？ 她在現場都有問，她問現場是不是有客戶，現場的人有舉手，客戶也可參加，只要你透過關係，人家有找你過去，那個好像不是公開自救會的一個集合地點，我也是剛好問了Judy，她剛好跟她的也很慘，她有去了解印尼那邊狀況之後回來跟大家佈達的一個集合，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一起過去。 37 檢察官問： 這是Judy從印尼回來之後找的？ 對。 38 檢察官問： 去的人不見得都是業務？ 對，我太太也是存戶，她不是業務。 39 檢察官問： 剛剛謝勝文有提到「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有不同的的說法」，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記得歐邑楓在前面講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包含了民眾什麼大投資、小投資、他們股利的事情，好像講了很多東西，但其實我覺得我是在討論一件事情，討論到最後總是要有一個finalending，我們最後的決定，對外的說法，最終的說明到底是什麼，就像我這樣講，你前面講的好多東西，請問你的們到底在講什麼，我覺得是一個故事，它沒有一個最後的結論，但我問歐邑楓結論是什麼，我提到同一個組是因為我記得好像是有其他我不認識的人，比較經常性看到他們在松智路出現的幾個人，我所知道的是反正我就是跟Judy，我有問題就去問Judy，有這樣的問題，我記得台上那時候好像除了歐邑楓還有幾個人，後來都有出來講話，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看的，反正我就是針對Judy，所以我才說我們在同一個組，如果你們今天大家都出去討論，參與這件事情的處理，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如果今天有人光聽一個，有人聽到A這樣傳，有人聽到B這樣傳，有人聽到C這樣傳，對於現在這個狀況來講，不是只會更混亂嗎，我在最後的最後有提到統一個說法的原因是，除了他提到完整統一以外，還有另外一個點是在這之前我有遇到當時外匯的黑客事件，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的事情，就有很多國外的大型外匯倒閉，我曾經參與的一個Albary，英國最大的交易商。 40 檢察官問： 為何你會說你們是同一個組？ 我有問題我就去問Judy，台上有好幾個人去處理了，你們每一個人都講一個故事，那就會有好幾個故事，那有沒有統一的一個說法。我從頭到尾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所以我和她是屬於同一個組的，至於其他人負責其他人的東西，那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41 檢察官問： 你認為你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所以你們是同一個組的？ 是。 《接附表二編號1》 42 受命法官問： 你當天是以什麼身分去的？ 因為我太太是存戶，我有問題我就問Judy。我太太有存，我都會問歐邑楓相關的問題，所以那天我就跟著我太太一起去。 43 受命法官問： 所以你是用存戶的身分去的，而不是用業務的身分去的？ 對。 44 受命法官問： 這整個對話内容中，哪一句話是她在跟存戶講話？ 在最前面，她在最一開始問的問題是「在場的人都是agent，我講想說喔，有人不是的嗎，就舉手」，所以有客戶的，所以我就說對啊有客戶。 《接附表二編號8》 45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瞿全一？ 我認識，瞿全一是我大學同學。 46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瞿全一有投資千禧公司？ 我知道。 47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你介紹的嗎？ 我有跟瞿全一提過，但我和他是一起去參加千禧在松智路的說明會，當時是Anson，我剛才有說過，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個商品，印尼那邊才回應我，後來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其中是一個是什麼特殊的人，他就跟我說，我那個時候就是跟瞿全一一起過去的。 48 辯護人問： 瞿全一當時已經有投資千禧公司了嗎？ 還沒有，我們當時還在了解這個東西的安全性，有打電話去印尼的母公司問過這個金融商品，後來就有人打電話過來給我，因為當時是我打的電話，所以就有人回我電話，說他們是一貫的，他們就跟我講地點，松智路有說明會，我可以去參加，所以我就和瞿全一一起過去。 49 辯護人問： 瞿全一在這之前知道千禧公司嗎？ 應該不知道。 50 辯護人問： 所以是你告訴瞿全一有這間公司，你們才一起去聽說明會的？ 對。 51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石家安、熊財姝這些人都是瞿全一介紹的，瞿全一當時有跟你說為何他要找這些人來投資千禧嗎？ 我知道石家安與瞿全一是同一所大學，是在社團認識的，他跟我說是人家來問他有什麼東西可以投資，他們好像都有在玩股票，他們可能股票玩得不好，瞿全一有跟他講到這一塊，然後詳細的部分如果他們有問題，瞿全一就會請我去做說明。 52 辯護人問： 為何瞿全一要請你去做說明？你跟他不是一起投資千禧嗎？ 對，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外匯這一塊，我當時在從事外匯，瞿全一在保險公司，因為，我有去查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有查到，我也有提供給瞿全一看，這些東西可能瞿全一一開始沒有查到或是他不知道在哪裡，他不知道相關的法規規定是什麼，因為我查到了，所以他會覺得我講的好像比較完整，他就會請我幫他處理這一塊，如果我要解答的話，我有在場會講的比較好，所以他就會找我過去。 53 辯護人問： 所以石家安、熊財妹，你都有見過他們兩位嗎？ 石家安有見過，熊財妹是有吃臭豆腐。 《接附表二編號15》 54 辯護人問： 你介紹他人投資千禧公司時，你是否會提供你相關的名片給他們？ 我沒有名片，我算是看過這個東西，自己也參與的時候做經驗分享，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大概獲利是怎樣，跟我所查到的資訊是否有一致，大概就做這樣的介紹，沒有任何的名片或是相關文宣資料。 5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你與謝勝文是在一個外匯社團認識的，這個社團是誰成立的？社團名稱為何？ 那個社團應該是柯博文設立的，社團名稱叫「外匯青年軍」，當時是楊世益（音譯）到我們公司來跟我提到這一塊，我就去了解，因為這與外匯相關，所以我必須了解，了解之後仍覺得他們一些程式上的操作還不錯，但是他們的系統是有問題，後來楊世益（音譯）也是這樣認為，所以他就辦了一個類似小型的聚會，在石牌的丹堤咖啡，是這一次我才去到那個場域，所以說我是在那裡介紹千禧是不可能的。 56 辯護人問： 這個社團你有參與它的營運嗎？ 有。 57 辯護人問： 你在裡面擔任什麼職位？ 沒有擔任職位，我只是使用他們的輔助程式去操作交易。 58 辯護人問： 所以你與謝勝文都只有參與這個社團，並沒有裡面的幹部？ 對，都不是。 59 辯護人問： 你自己有成立外匯社團嗎？ 有，社團名稱好像叫「玩匯天使」。 60 辯護人問： 你在社團裡面會分享什麼樣的訊息？ 除了跟外匯相關的，包含操作外匯，像我去日本看到的一些商家在網路上做募資的行為，所有我看到的，包含在中國的一些銀行的存款利率、在澳洲的存款利率，反正只要跟國外的金融沾到邊的，我可能都會去分享。 6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在這個社團裡面嗎？ 應該沒有。 62 辯護人問： 你在這個社團裡面有向其他人提過歐邑楓這個人嗎？ 應該不會特別去提到。 《接附表二編號24》 63 審判長問： 剛剛證人謝勝文有證稱他有出金3萬元美金，他總共投資了10萬元美金，是否如此？ 我印象中是。 64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後來有出金3萬元美金，是找你出金的，是否如此？ 應該不是找我出金，是他直接透過平台寫表格出去。 65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是傳真給你，你去幫他出 金？ 應該是他自己就可以去處理，可能他有不理解的部分有來問我，他有傳給我看，我再傳給Judy，應該也是同樣的方式。 66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要去幫謝勝文處理出金的事情？ 我自己在針對這個東西時，我有去參與，我覺得是我跟他提到這個東西，他去參與了，他有任何問題會來問我，我盡我的能力幫他解答。 67 審判長問： 你的印象中，你幫謝勝文出金是傳給歐邑楓的嗎？ 是，他有任何問題，他傳給我，我就是傳給Judy。 68 審判長問： 你現在幫人家處理的除了謝勝文以外，你若有問題也會跟歐邑楓聯絡，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去問你，你再去問Judy的情形？ 我記得有，也是初期還是有幾次沒有領到利息還是他們要出金沒有領到，詳細是誰，我已經忘記了，他每次問我。石家安、鄭天爵等人都不是我直接跟他們介紹這一塊的，但其他人有來問我的，我就說好，你給我資料，我有資料後才能夠幫你去做詢問，於是我就拿資料去詢問Judy。 69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覺得Judy有辦法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處理了一兩次之後，發現Judy都可以幫我完成，所以我就都交給她去處理就好了。 70 審判長問： Judy為何可以完成這些事？ 我不知道。 《接附表二編號25》 71 審判長問： (提示本院卷二第117至145頁告證27)在中山公民會館有舉辦說明會，那次會議你為何會去參加？ 我不知道新光三越旁邊的那棟大樓是什麼，因為那一次Judy在會議中有提到一些資訊之後，我覺得我聽不懂她前面講的那些東西，所以我在最後面講了一個有關於Albary破產之後的程序，以當時4月1日那個時間點，我記得千禧提供的公告是說它們目前是凍結了所有資金在做會計的審核，以我的了解，以我包含之前Albary及我之前考過證照的狀況來講，這個流程是正確的、是正常的，所以我當下的反應是正常的，為何大家會覺得它是有問題的，但事後證明確實是有問題的，但在當下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在Judy那一次的會議裡面，我有最後站出來講我處理Albary的狀況，Albary在我其中的相關資料給會計的時候，他們沒有這個網站給我們，後來請我出給大家，這是我自己去參與Albary的入金部分，它有出金給我們。那個事件之後我就會覺得千禧可能是遇到和Albary相關的問題，所以他們要去處理錢的問題或是要查帳什麼的，因為我講完那次之後，很多人都來問我，就像剛剛會議記錄中問的，裡面有好幾個組，每個人都來問我那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可以領到錢，我覺得那就是到期了，法規有規定它要按照順序去做，它要先凍結資金，才能去清算每一個人的錢，確認完後你就可以提供你的帳號資料，它就會把錢匯給你，我所知道的是這樣子。 72 審判長問： 這根本就不關你的事，你剛才回答問題時說你是陪你太太去，因為你太太是客戶，為何你在105年4月1日還要過去參加，會議中一大部分都是你在講話，還介紹一大堆，你現在說你什麼都不是，那為何你要這麼積極？你太太投資了多少錢? 我太太投資了2萬美金。 73 審判長問： 你太太叫什麼名字？ 張芮甄。 74 審判長問： 你太太後來那2 萬元美金有無贖回？ 沒有。 75 審判長問： 你太太為何沒有在本件的併辦裡面？她不是告訴人也不是被害人？ 本件的告訴好像不是我們這邊提出的，所以我不知道。 76 審判長問： 你為何在會議裡面講了這麼多話，這不是與你無關嗎？嚴格來說你算是被害人，為何還要出來跟大家解釋，這種行為就與郭振源一樣，郭振源上次有來作證過，因為他有介紹一些人進來投資，所以他有在開說明會。一樣的角色，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幫千禧公司解釋那麼多事？剛才提示給你看的歐邑楓的譯文中，裡面講話的人也只有幾個人，你若是單純的客戶，為何你要去幫那些客戶說明這些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我不清楚千禧内部是什麼狀況，但我知道在法規上面或是在處理這類的金融事件的順序大概是怎麼樣。 77 審判長問： 但這些事情不應該你去處理，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千禧的員工，也不是業務，你為何要去跟人家講這些話，還去跟歐邑楓講這些話，還有在4月1日的會議中你還講了那麼多的話，其原因為何？你只是投資2萬美金而已。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這就像是有人迷路了，我可以不管他是不是迷路，但當下我知道他迷路了，所以我跟他講，在那天的狀況是我知道大概的狀況，現在當下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78 審判長問： 你為何會知道當下的狀況，你又不是千禧公司的員工或是相關人員，你怎麼知道人家要怎麼處理，連郭振源自己都說不太了解了，都是歐邑楓去印尼拿一些資料回來而已，你為何會知道，且還知道這麼多，你根本就不是員工？ 我有跟千禧公司要錢。 79 審判長問： 你所講的與卷内的證據事實不符，所以我們提示給你看這些資料，這不是一個客戶所應該做的事情？ 當下那個時間我記得是3月5日，當時會發生這些事情是因為千禧突然發了一個公告，我有收到，但我太太沒有收到，那份公告是說千禧暫時不能發放利息，接下來會做的動作是請會計師封帳查帳，因為這件事情在前一年的9月份我剛好有遇到Albary的事件，所以我有經驗，我知道這種事情，我問Judy現在是什麼狀況，畢竟千禧不是Albary，所以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當然是去問Judy到底現在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流程。 80 審判長問： 你們既然有投資2萬美金，為何你們沒有去參加自救會？ 我有參加自救會，但他們認為我也有問題，都來告我，我為何要跟他們繼續在一起。 81 審判長問： 為何後來你這個部分沒有再要？ 我沒有跟著他們去要•但是我自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要的，比如說我有寫信到印尼去，我有寄相關資料到印尼，因為我知道我應該要去跟金管單位做這些動作。 82 受命法官問： 有沒有結果？ 沒有回應。 83 受命法官問： 那後續你還有繼續做嗎？ 有做兩次，兩次都是沒有回應，後來有其他人跟我說，我覺得他是中間人，所以我就沒有繼續做了，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的資料，他們會有。 84 受命法官問： 你為何不到台灣的司法單位向他們訴追？ 我有對千禧公司和陳宣銘等人提告。 8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千禧在3月發公告後，你有問過歐邑楓，請問歐邑楓當時有給你回答嗎？ 我記得她當時是說我晚一點再回應你，後來跟我說他們有事情要去印尼處理，然後再回答的時候就是跟我說有這一場自救會，要我去參加，也就是新光三越隔壁大樓的那一次。 86 辯護人問： 她剛剛跟你說自救會說明會是他們去完印尼回來之後，還是在去印尼之前？ 應該是去完了。 87 辯護人問： 你知道歐邑楓有去印尼這件事情嗎？ 我中間都有去問她進度，她前面是說要晚一點回覆我，後來有說她要去印尼處理事情，回來後就召開自救會，之後我就去參加了，因為我想要了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附表二：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歐邑楓為其業
務主管及千禧公司高層幹部，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
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第377頁23分24秒部分，歐邑楓有說「麻煩你們就是回去以後，你們這個、一樣就是要印正反面，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請我們的agent過來呢，就是要去跟每一個客戶做一個溝通等等」，所以當天去的大部分都是agent業務？ 沒有，就是有客戶。 2 檢察官問： 有沒有agent? 我不知道。 3 檢察官問： 為何歐邑楓要召集這些業務過來？ 這要問歐邑楓。 4 檢察官問： 就你參加後的理解，歐邑楓為何要找這些業務過去？ 因為是他們想要佈達什麼樣的内容給這些人，反正我只是去問Judy，她就問我要不要過來一起參與，我就說好，我會去了解。 5 檢察官問： 這些業務為何都是歐邑楓召集的？ 這要問歐邑楓，我不知道。 6 檢察官問： 就你的理解，你不是跟Judy很熟？ 我問她問題，跟她為什麼要去找這些人來，就像你問我當天看到的感覺，我就是說她有去印尼要了這些資料，她要告訴我們。 7 檢察官問： 歐邑楓是如何去聯絡到這些人？ 我不知道。 《接附表一編號42》 8 檢察官問： 第371頁2分08秒部分，請你確認一下，她說「以目前是敏感的階段，你看看我們能夠有勇氣，希望我們主管能夠邀約agent來，我可以，你們各個去獨立啊，我可以不一定要去面對大家」，她這一段有這樣講嗎？ 照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有。 9 檢察官問： 她這一段聽起來是不是表示她就是主管？ 這不是我去決定的。 10 檢察官問： 歐邑楓當時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她有講過這樣的話。 1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任職在千禧公司嗎？ 我不知道。 12 辯護人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你認識歐邑楓時，他除了告訴你說有問題可以問歐邑楓外，還有再介紹其他内容嗎？ 沒有，在當天應該是針對千禧，他自己也有存，跟我提到這一塊，整個就是與我們外匯操作有相關的，所以他就介紹千禧給我。 13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蘇偉智是如何認識歐邑楓？ 我不知道。（後改稱）蘇偉智跟我說是另外一個人介紹他的，他也有存這個，這時候才把那個拉出來，當時還有另外一30個人，但那個人我並不認識。 14 辯護人問： 你與歐邑楓之間，除了你有問題你會去問她之外，還有其他接觸嗎？ 原則上沒有，只有那時候我想要租辦公室，因為初期我們都是去咖啡廳，很多咖啡廳都要收費，所以我就有問Judy會議室那邊的狀況，我就詢問她那邊有沒有會議室可以借用，我之後就去借會議室。 《接附表一編號45》 15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否認識歐邑楓？ 應該是我正要介紹的狀態下，應該知道是誰吧，但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就是有聽到名字過，但是不知道是誰。瞿全一如果有問題問我，我如果不知道的，我也是去問Judy。 16 辯護人問： 你會跟瞿全一提到歐邑楓這個人嗎？ 會。 17 辯護人問： 你都跟瞿全一說歐邑楓什麼？ 我有問題我就會去問Judy，瞿全一會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那個人是Judy。 18 辯護人問： 你有介紹他們兩個人認識嗎？ 沒有。 19 辯護人問： 你有問題就會直接去問歐邑楓，為何歐邑楓可以解答你的問題，你有問過歐邑楓這件事情嗎？ 沒有特別去細問。 20 辯護人問： 你有問過歐邑楓說她是不是千禧公司内部的人員嗎？ 我應該有問過，但是歐邑楓給我的回應是她也是一個存戶，她也存了很多錢，有一次她給我看她存款的後台，因為她存的比較大，我想說可能因為她是大戶，所以她去說話比較有份量，我的想法是這樣。 21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歐邑楓存了多少錢進去？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40多萬美金。 22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郭振源？ 我事後才認識。 23 辯護人問： 你有跟別人說過歐邑楓是你的上線嗎？ 沒有。 《接附表一編號54》 24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標註黃線的内容，歐邑楓在3分6秒有說「全部是到社團法人自救會的這一個帳戶裡面。成立這個、我請問你們，窗口是誰？是對王總，還是對我，還是建明，還是對霓臻？」4分25秒，「當然，我也覺得我們夥伴真的很優秀，因為其實我從印尼回來的這幾天，我還是不斷的打電話跟我們的客戶、跟agent講。都以一個一直這麼善良體諒的心。能夠擁有這麼多好的agent這樣子支持你們，到最後你們是這個樣子。」6分6秒，「整個的流程我們會請其他的主管，當然我們也會有跟他們講，每個team裡面，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6分41秒，「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有沒有純粹客戶？」10分36秒，「然後我們也會有公關組可能四月初還要到印尼，公關組就是要做這些事情的，到印尼。」20分5秒，「我們的這一個自救會的申請，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22分43秒歐邑楓有教大家要如何去做出金，還有要大家印正反面資料，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請我們的agent過來，就是說每一個客戶，跟他們能夠去做一個溝通。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可以再問直屬的主管。」27分30秒「因為是客戶嘛，沒有服務費的問題嘛，請大家不要再去提服務費、佣金的部分。」37分44秒，「基本上我們本來其實今天跟，今天下午跟晚上，我們原本是說所有的台北的這邊下午一場、晚上一場。可是不瞒你們說，是因為我提議說，因為你們今天來的都是等於是我們自己的體系的，像我們在座的大哥，都是金融產業非常有經驗值的。」40分54秒，「以目前來講，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去做個別客戶的的佈達。」46分25秒，「是因為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是公司的業務人員。」。這些話都是歐邑楓說的，你是否有印象？ 應該都有講。 《接附表一編號63》 25 審判長問： 歐邑楓有無說她在千禧擔任什麼職務，不然為何她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歐邑楓在千禧有無擔任什麼職務，但對我來說就是東西丟給她，她可以完成，至於她與千禧之間有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屬於我知道的範疇。 《接附表一編號7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權家






選任辯護人  戴紹恩律師
            鄭嘉欣律師
            王薏瑄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權家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緣「印尼千禧國際集團」旗下「千禧勝達期貨公司」在我國設立「千禧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千禧公司），吳權家前為千禧公司之業務，負責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千禧公司之外幣定期存款或期貨保證金專案（下合稱千禧公司投資方案），並於民國102年7月至9月間，招攬謝勝文、張佩君投資，而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亦為吳權家之業務主管。吳權家明知上情，卻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歐邑楓違反銀行法案件（下稱前案），以證人身分傳喚其時，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供前具結後，就吳權家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謝勝文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其業務主管並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對前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內容，致法院認定謝勝文、謝佩君均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退併辦，足以生損害於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歐邑楓涉犯銀行法罪嫌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年，復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檢察官、被告吳權家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前案中，在上揭時、地，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惟矢口否認有何偽證之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如次：
　　⒈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退併辦之理由係依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證詞，認為證人謝勝文自己從未在投資過程當中跟歐邑楓有任何聯繫，歐邑楓也未因證人謝勝文之投資獲得任何佣金或報酬，證人張佩君亦未提到與歐邑楓有關之事，並非因被告之證述內容所致，被告未在前案中虛偽陳述，或影響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與歐邑楓相關，故前案判決之退併辦理由與被告之證詞無涉。
　　⒉又「退併辦」係指程序上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並非法院判處有罪或無罪之結果，難謂屬於實質之裁判結果，不該當「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此要件。
　　⒊被告於前案作證時，經檢察官不當詰問，要求被告針對其未親身經歷之待證事實作臆測，被告回答：「沒有」、「不知道」等語，自不構成偽證罪，且被告之證述內容與證人張佩君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無虛偽作證之情事。
　　⒋依據證人張佩君、郭振源、歐邑楓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可見被告與歐邑楓無特別交情與往來，歐邑楓並非被告之主管，被告投資千禧公司與歐邑楓無關。以及被告未招攬證人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被告僅係千禧公司之投資人與被害者，故被告於前案中證述自己並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及角色，均屬實在，自不該當偽證罪。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於歐邑楓涉犯銀行法之前案案件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證詞；又前案判決認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111年3月23日審判筆錄、證人結文、前案判決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他字第29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7頁至73頁、第317頁至355頁、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下稱偵卷〉第15頁至23頁），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曾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入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其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業務主管：
　　⒈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歷次證詞：
　　　⑴證人謝勝文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被告招攬我投資不止1次，有一次招攬地點在臺北市石牌某咖啡店內，被告跟我說年息百分之6，每月百分之0.5，如果有存到10萬美金，每個月可領美金利息，隨時可以提領，他還有email給我一些資料。我在102年7月投資10萬美金，被告有給我匯款資料，我匯款後就用臉書通訊軟體跟被告說，並傳水單給他，入金後是被告給我入金的憑證，我有出金過3萬元等語（見他字卷第396頁至398頁）；又於本案偵訊時證稱：被告招攬我們時，他自己尚未入金，104年3月4日被告才以太太的名義入金，我是102年7月入金的。102年間被告有招攬我跟我朋友張佩君，被告除了幫我們處理入金，我入金後沒有分到紅利也是詢問他，水單部分也是透過被告，被告在審判中證述是我們請他幫忙領，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被告不是投資者或業務，怎麼能幫忙處理這些事情。被告於前案作證時說他不認識張佩君，但張佩君是透過我認識被告，入金後都是被告幫忙張佩君處理的，出事後被告也有處理簽署協議書的事情，被告不可能不認識張佩君。我認為歐邑楓是被告的主管，因為一開始我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有問被告，被告把我的水單轉給歐邑楓看，歐邑楓說她會處理。案發後被告有參加千禧公司的業務會議，會議中被告有講要怎麼說出一個統一的說法，被告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會館說明會中也是主講人，所以被告在法院中證稱歐邑楓不是他的主管，這件事是虛偽的等語（見他字卷第407頁至410頁）。
　　　⑵證人張佩君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會知道千禧集團，是透過我朋友謝勝文，他之前因為投資認識被告。102年9月我第一次入金，在之前我有跟被告見面談論千禧的事情。被告在臉書上面有跟我說，我投資了5,000元美金到香港匯豐銀行帳戶，之後我就收到投資憑證等語（見他字卷第378頁至381頁）；於本案偵訊時證陳：我投資千禧集團，是因為我的同事謝勝文跟被告認識，因此知道千禧集團產品，看起來利息不錯，我也有去聽一下，跟被告、謝勝文一起吃飯。當時被告說最基本入金是5,000元美金，每月有固定利息，年利率是6%，我想說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入金了。我有透過被告處理入金的事情，被告有給我申請單，那時我跟被告反應我的英文名字拼錯，被告就幫我處理、更正。後來每個月都有錢進來，我打算若有空閒的錢就要再入金，我再次詢問被告細節，但後來因為男友阻止我，覺得風險高，我才沒有繼續入金。由於5,000元美金我沒有急用，就繼續擺著，所以沒有出金，但當時我有詢問被告出金的流程，被告有給我出金申請單及說明出金流程，只是我沒有出金，我要出金時，千禧公司就出事了。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是我跟被告臉書的對話，被告的暱稱是「COCO WU」，我是PEGGY，當時我詢問被告出金的事情，被告傳送出金申請書的PDF檔給我。被告還有傳其他的投資方案給我，要我投資別的方案，但當時千禧公司已經出事，我想要先把錢拿回來再說。我只有接觸被告，不認識歐邑楓等語（見他字卷第408頁至41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透過同事謝勝文認識被告，當初謝勝文跟我講說他的朋友，就是被告，有一個投資案還不錯，問我有無興趣，我覺得好像還不錯，所以就跟著去了解，我們一起見到被告後才知道是千禧公司的投資案，被告說最低入金門檻是5000元美金，利息6%，我記得有一個海報上面有文字說明，海報是被告拿給我們看的，被告也有介紹千禧公司與投資案、利息，我跟謝勝文就聽被告介紹，我先投資5,000元美金，我入金的錢是匯款到一個帳戶，我記得那時我把英文名字寫錯，本來是CHANG寫成ZHANG，我問被告說我的帳號錯了，可否幫我查，他有幫我查。關於入金的事情我都是透過被告幫忙處理，他有給我申請單。後續真的有6%回來，中間我本來有錢還想要再投，但我男朋友說天底下沒有那麼便宜的東西就阻止我，這中間也一直有6%利息入金，後來某一天突然沒有利息，我才用FB的messenger訊息問被告利息怎麼不見了，他說好像有什麼問題，我男朋友一直要我出金，把那5,000元美金拿回來，但後來錢也拿不回來，出金的事情我都是問被告。我本來有跟被告聯絡進度到哪裡，他說有自救會，叫我加入，後來我加入那邊後就沒有再理他，因為我覺得被告應該也沒心想要幫我們拿回這個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86頁至106頁）。
　　　⑶證人石家安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是由被告、瞿全一招攬的投資人，他們是我女兒宜蘭大學的同學。因為我當時有一筆基金到期想投資，問瞿全一有何投資，瞿全一再介紹被告給我，說會向我介紹商品。我於103年12月26日匯款，他們應該是在我匯款前兩週左右到我家招攬，是被告、瞿全一一起到我們家介紹，主要是由被告跟我說投資内容，他一直推這6%的商品，說6%比現在定存2%還高，並說公司投資期貨20幾年獲利很穩定。我只有投資1次，後來被告還叫我加碼、拿房子貸款，但我沒有投資。被告有叫我女兒再投資，我女兒在網路上看到千禧有危險，叫我別再投資。我沒有參加過千禧說明會，我只有接觸被告、瞿全一，都是由被告來說明，我們就投資了等語（見106年度他字第10959號卷九第281頁至282頁）；於前案113年3月23日審理時證陳：被告招攬我加入千禧的投資，一開始是瞿全一跟我介紹，後來是由被告跟我說明，最後被告來我家跟我收前金去銀行匯款。後來發生事情沒有領到利息，被告說有一個自救會可以參加，每一次自救會我都有去參加，會長賴志賢說歐邑楓有召開業務會議，有錄音檔案，並說被告與歐邑楓是上下線的關係，所以我才知道歐邑楓是被告的上線，我沒有接觸過歐邑楓，全部都是經過瞿全一跟被告。當時出問題後，被告說要不要大家都出金，結果根本不能出金，投資的40萬我都沒有拿回來，只有領到利息等語（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卷四第26頁至30頁）。
　　　⑷證人賴志賢於偵訊時證述：千禧集團發生事情後，我是透過歐邑楓認識被告，歐邑楓介紹被告給我，歐邑楓說被告對於MT4系統很瞭解，且被告有在香港千禧集團待過，後來因為此事我們有約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廳見面，在場人有我、邱渝棋、被告、歐邑楓，當天是瞭解產品背後的細節，被告說MT4系統只要錢還在上面，錢就一定在裡面，只要透過清算，錢一定可以拿到，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我們組成自救會有收集很多被害人資料，顯示被告一定是業務，因為有些被害人是被告招攬的，且被告有經營一個臉書社團，名稱為「外匯天使」，上面有千禧的資訊，也有張貼客戶的憑證、領息明細資料，表示此產品一定可以拿到錢。我們會認識被告都是透過歐邑楓，被告也有參加歐邑楓召開的主管會議，該會議中還有研擬對客戶的統一說法，所以被告的上面是歐邑楓。被告有加入自救會，但沒有參與提告，所以我覺得被告是佯裝，是為了知道自救會的資訊，再報給他的主管，我跟被告的對話中，被告有提到郭振源、陳致中是歐邑楓體系下的業務等語（見偵卷第33頁至3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招攬我的業務是廖文理，當時我是用提告的方式請他聯絡公司的高層王川溢，後來王川溢出面，當時我主張不要分所謂的業務或被害人，一起來把問題處理掉，因為剛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搞不清楚狀況，所以必須要由懂的人來處理，也是因為這樣我先認識了歐邑楓，我認識了歐邑楓後，才認識被告，所以我們曾經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見面認識，歐邑楓說被告在香港千禧公司，有實務經驗，所以歐邑楓請被告來跟我說明商品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入金、追溯賠償等等，被告表現出很專業的樣子，然後協助我們自救會處理被害人的問題。我們本來在等105年6月時的業務主管在印尼處理的結果，後來不了了之，我們自救會就正式成立，被告以自己也是被害人的角色跟我們探訊息，問我怎麼參加訴訟，他還跟我講他要代表其他人提告，但我們都知道他是業務，我問他的業務直屬主管是誰，他就說是歐邑楓。我會認為被告是業務，是因為當時被告有參加歐邑楓召集的業務人員會議，這是給業務人員參加的，被告在場問歐邑楓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的說法，大家講法都會不一樣，所以後面才會有105年4月1日的中山公民會館投資人說明會，這些被害人跟被告沒什麼關係，他卻去這個會議，還講的頭頭是道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7頁至118頁）。
　　　⑸勾稽上開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證詞，可知被告曾經向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介紹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說明最低投資額度、利息、獲利方式，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聽聞被告之遊說說詞後，決定投資千禧公司，被告並協助其等處理加入千禧公司之入金事宜，更直接向證人石家安收取現金以完成投資入金，入金後，被告亦繼續遊說證人石家安擴大投資，並持續幫忙解決投資後衍生之問題。於千禧公司出狀況後，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向被告詢問出金事宜，以及詢問解決方式，由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之過程，可見舉凡決定是否投資、入金、領取利息、出金，上開證人均會詢問被告，並透過被告協助處理、解決，亦即對於其等而言，被告為千禧公司之對口人員。又於千禧公司發生狀況後，歐邑楓引薦被告予證人賴志賢認識，被告負責向證人賴志賢說明千禧公司投資產品與獲利方式，被告並曾向證人賴志賢表示其在千禧公司的上面為歐邑楓。上開各情，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各自前後之歷次證述均為一致，其等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並無嚴重、明顯矛盾之處，倘非其等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上開證人證詞之可信度甚高。且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已具結擔保證詞之憑信性，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刻意虛偽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前開證人之證言，應屬可信。
　　⒉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賴志賢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佐證該等證人所述情節為真：
　　　⑴質諸被告與證人謝勝文之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369頁至370頁），證人謝勝文傳送訊息：「所以兌匯的金額才會多個18」、「然後他跟我說對方銀行也會收18美金的手續費」、「所以總共要620」、「郵電費220」等語，被告回覆：「幫你傳出了」，並轉貼歐邑楓之回覆訊息（歐邑楓稱：我傳給總公司、有不清楚再通知你），被告再傳送：「所以應該會買到10018」、「晚了點下個月才看得到利息」等語，堪認證人謝勝文詢問被告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後，被告曾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轉達、回報予歐邑楓，透過歐邑楓與千禧公司聯繫。
　　　⑵再觀以被告與證人張佩君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最初證人張佩君傳送訊息稱：「我是Peggy，Vega的朋友，上次有吃過飯，不知道你還記得嗎?我剛才已經將錢匯到MPT4那，就是6%存款的，但我備註上忘記寫我的Account，可幫我追查一下呢?我將水單跟收據一併附給你，感謝!!收據上有寫我的帳號了，不好意思，麻煩你了~"~」等語，後續被告向證人張佩君詢問中文與英文帳號名稱，並確認其護照上之英文名字；又證人張佩君曾向被告索取出金申請書，被告即傳送出金申請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寫出金申請書後傳送給被告，請被告確認是否有誤後再寄送予被告；另證人張佩君亦詢問出金所需花費時間，被告答覆5月底前會計師會查核資金量，最快將於5月後等語；被告復向證人張佩君稱：「目前千禧母公司請會計師審核臺灣這邊的帳冊5月底即將完成。有鑑於部分投資者擔心本金無法領回，與台灣本願山這邊做聯繫，本願山與政府官員有一定程度的聯繫，透過本願山與臺灣金管會及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協助，請臺灣官方與印尼金管會官方聯繫，督促這部分的處理進度」，隨即傳送「委託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具委託書後拍照傳送予被告。再者，被告除前述協助證人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之外，其亦向證人張佩君表示：「有看到入帳了嗎」、「有任何問題不用與別人討論直接找我就是了」、「VEGA有跟我提到你有要領回MPF的資金」、「可以再麻煩你給我信箱我教你怎麼處理」、「嗯嗯我有提過法令了」、「所以會擔心的話就領回吧」、「這種一年才6%的低報酬國外很多」、「我在社團有講解一篇你可以看看」、「然後你也可以把錢領出來剛好了解一下整體的流程操作」、「期望讓妳更有信心」、「電子系統我都幫你們弄好了」、「我給你數字」、「0000000初次匯款0000 0-00金額5000」、「初次匯款日當成你首次合約就好」等語，由上述對話紀錄，顯見證人張佩君透過被告查詢投資帳號，其取得出金申請書後，由被告處理出金程序，被告並會主動關心與說明證人張佩君之投資進度，積極教導證人張佩君如何出金與填寫申請書，以及安撫證人張佩君，上開對話紀錄核與證人張佩君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曾向其介紹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協助其修改帳號、告知如何出金之情節相符。
　　　⑶復依據被告與證人賴志賢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他字卷第123頁），證人賴志賢稱：「請說你的直屬業務與主管」，被告答稱：「我直接給歐亦楓」，被告並表示：「郭振源應該不是業務主管，不過客戶存量很多，他主管也是歐亦楓...。」（註：訊息中歐「亦」楓為誤繕）等節，足見被告自承歐邑楓在千禧公司為其主管或上層。
　　　⑷準上以觀，被告主動、積極為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及處理入金、出金事項，上開證人有相關投資問題均會詢問被告，被告會親自處理，或與歐邑楓聯繫以協助解決投資問題，衡情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間非至親好友，倘被告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因招攬投資人而獲有報酬、好處，被告豈會持續熱心、主動、積極幫忙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投資入金、出金事宜、說明投資方案進度、安撫人心，此顯然已逾越一般基於普通朋友情誼幫忙之分際。此外，被告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回報予歐邑楓，自係基於歐邑楓為其直屬上司、主管之認知而為。從而，被告明知上情，仍於前案作證時虛偽證稱其未介紹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不認識證人張佩君、未收取任何佣金、非千禧公司內部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等語，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故意。　　
　　⒊下列非供述證據，亦可證明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高層幹部：
　　　⑴被告曾於其創立之臉書社團「玩匯天使-穩定賺利息」中，發佈以下貼文：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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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譯被告上揭臉書貼文內容，被告宣稱千禧公司具有最保本之6%利息、為理財的後盾、各大商業週刊關注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告知投資者領取利息之期間、極力強調千禧公司非詐騙公司（千禧公司歷經全球金融風暴仍穩定成長、千禧公司在臺灣各地付出、捐贈、慈善與回饋、千禧公司晚宴有高官、藝人與警察出席，並獲得肯定、接受及大力支持）、期許更多投資者一起加入千禧公司等情，除此之外，被告於臉書上多次分享千禧6%存款帳戶說明講座舉辦日期（102年2月26日、同年3月26日、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11日、103年1月7日、同年5月14日講座），其中102年2月26日之講座，被告表示當天將會出席幫參加者講解與說明，及屢次分享投資者之存款憑證與成功領取利息之消息，更補充說明：「繽紛的每個月5位數的利息XD」等節，有被告之臉書發佈貼文翻拍截圖照片可按（見他字卷第97頁至113頁），徵顯被告於其經營之臉書社團上，極力推廣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強調千禧公司之合法性、正當性、知名度，並分享高額利息以誘使不特定人投資，意圖鼓吹更多人加入投資，被告之積極程度與分享資訊之內容、用語，顯與一般投資人有別，足徵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始會如此極力讚揚、推銷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
　　　⑵次以，歐邑楓曾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被告並參與其中，此由歐邑楓於會議中稱：「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其實是agent」、「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先去做個別的客戶佈達」、「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說是公司的業務人員，也算是公司的部分的一員」等語可明，有該會議之錄音譯文足佐（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
　　　⑶再由歐邑楓於該會議中之發言，例如：「要撐下去，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我們覺得會對不起客戶，雖然客戶匯的錢不是到我們帳戶，可是於心不忍、複雜，我也不希望客戶這樣啊」、「所以我希望你們一定要站出來，為了一定要配合大家的自救會，好好的去做一個完善的後續處理」、「千禧怎麼可能賴得掉呢？這個問題，重點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跟他們對決而已嘛，不用擔心，因為這本來期貨公司的帳戶就是你們的嘛，沒有你們授權，我們怎麼有辦法進入Meta4系統裡面的這個金額呢？了解嗎？所以不要去聽別人怎麼講，你要對我們本身Meta4系統裡面的金額，這樣的存在要有信心，你要對我們這些在前面辦事情的人，一定要有信心，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額度在打拼而已」、「那我就會跟他說，因為公司在這個部分裡面，可能在資金的調度上，當然因為去年我們的整個投資公司呢，沒有賺錢，再來印尼盾也大跌，你知道印尼盾在亞幣的跌勢是48%，這一個部分也是公司，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講，也是等於公司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受傷的地方。」、「我是用這個方式，我沒有，我沒辦法給他任何一個承諾，客戶有問我，什麼時候錢真的能夠回來？不要騙他，絕對不能夠跟他說謊，一就一，二就二，坦誠」、「那你就是說如果以目前來講，你們有了這一個申請書，你們就針對這一個申請書去跟客戶談，為了保護他，能夠把本金贖回的權利，來請他們做這一個加入」等語，可知歐邑楓舉辦該會議之目的係為提振士氣，以及研擬、示範各種說詞，以教導在場之業務人員如何安撫各下線投資者，與提供投資者質疑千禧公司之解決、應對方式，再要求現場之業務人員轉達資訊予下線之投資人，被告則在場發言：「那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會有不同的說法」、「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對的講法就是說我們開始已經有人申請出金，但因為時間拉長到現在，可能都沒有人還沒有領到，那因為有人還沒有領到，剛好Ice就說，他已經中止這個橋梁的部分，溝通的橋樑、溝通的窗口，所以我們以自救會的方式去幫大家處理這個事情，去了解公司後端是不是財務出了什麼問題，這是簡單的佈達，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對，可是因為前面再講一個，好像公司後端財務出問題，所以有時候人家，就是在佈達溝通上面…」、「對，所以、所以、所以，我才會說現在就是統一一個說法出去，他的故事是認為說0K，自救會去了解之後，給大家的方向是這樣子。」、「對，那現在就跟大家講一個統一的說法。」等情，有上開會議之錄音譯文為憑（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堪認被告明確知悉歐邑楓召開上揭會議之用意、目的，並了解千禧公司內部狀況，才會於該會議中提議應研擬一套統一之說法以應對投資人，至為灼然。
　　　⑷此外，千禧公司投資者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公民會館聚會，被告負責回答在場參與者之問題，說服在場者千禧公司並無問題、出金正常，有該聚會之錄音檔譯文可參（見他字卷第125頁至153頁）。
　　　⑸依上，被告既然有上述對外招攬不特定投資人、積極推銷千禧公司投資方案、擔任投資說明會之講座、受邀參加歐邑楓為業務人員召集之會議等情事，足以推論被告為千禧公司負責招攬不特定投資人之業務人員；再稽以歐邑楓召開之會議之錄音檔譯文，被告自知悉千禧公司設有業務人員一職，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階幹部，始有權利、資格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並主持會議、教導在場業務人員如何應對、安撫投資人。準此，被告於前案具結作證時，其明知歐邑楓為千禧公司重要之高層幹部，歐邑楓開會召集業務人員之目的係為統一口徑安撫投資者與佈達後續應對投資人之方式，被告竟仍於前案中虛偽作證稱其不知道千禧公司有無業務人員、不知道歐邑楓開會之召集方式與目的、不清楚歐邑楓在千禧公司之職位與角色等語，顯然有偽證之犯意，至臻明確。
　㈣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其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入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並清楚知悉歐邑楓為其上級主管、千禧公司高層幹部，仍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犯意，均經本院說明如前，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係據實陳述其認知之狀況，就不知道、不清楚之問題據實回答，實屬合理，被告無偽證之犯行及犯意云云，顯與事實不合，毫無可信之處。
　　⒉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查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又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證人之具結，乃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之事實為真實，告以具結義務命其具結，端在使其明瞭具結意義，知所警惕，強制其據實陳述，不致為虛偽證言，俾能發現真實，故經具結後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時，應受刑法上偽證罪之處罰。本件關於「被告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是否有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被告之業務主管、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節，乃攸關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為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之重要關係事項，被告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使前案之裁判陷於違誤之危險，縱使前案判決分別爰引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說詞，認定2位證人不認識、未接觸歐邑楓，以此為退併辦、認定2位證人非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未採納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惟參酌上開說明，並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亦即，偽證罪之成立不以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為要件，故前案之最終裁判結果為何，不影響被告構成偽證罪。況且，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謝佩君部分退併辦，即已代表此部分前案法院無從認定歐邑楓犯罪，故辯護人辯稱前案判決未引用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證詞、退併辦非屬裁判實質結果，故不該當偽證罪云云，均非可採。
　　⒊至證人郭振源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5年3月的投資人會議，被告說他自己是投資人，該會議主要的發言人是歐邑楓。同年4月1日在公民會館的會議，被告也是以投資人的身分參加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42頁至150頁），及證人歐邑楓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跟被告沒有什麼聯繫或往來，被告都自己去投資，不用透過我，我沒有因為被告投資而獲得好處，我幫被告傳資料給千禧公司，只是因為我投資比較久。參加我主持的會議的人都是客戶，我當時只是分享我從印尼回來的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51頁至159頁），然衡以證人郭振源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有其前案之警詢筆錄可稽（見他字卷第361頁至368頁），而證人歐邑楓為前案之當事人、被告，與被告間存有利害關係，其等之證詞自有迴護、偏袒被告之虞，故上開2位證人之證言，均不足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另被告就證述自己是否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不特定人投資之事實，固有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疑慮，惟被告於前案作證前，業經審判長告知被告得行使拒絕證言權，被告表示願意作證等情，有前案審判筆錄足憑（見他字卷第22頁），故此部分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併此陳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不足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㈡起訴書就被告於前案具結後虛偽證稱之內容，雖漏未記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12、15、18至24、27、33至42、44至75、78、80至87、附表二編號1、6至8、10、12至19、21至24所示之證詞，惟上開漏未記載部分均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被告虛偽證述之情節有關，且被告係於單一作證程序中為本判決附表一、二所引用之證述，此部分證詞與該次作證之其他證述內容並無明顯可分割之情形，亦經本院併予審理，自屬本判決應審究認定之範圍。
　㈢爰審酌被告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責任，於執行審判職務之法院審判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而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惡意希冀影響司法審理結果之正確及公正，致生無謂之司法調查程序，徒增訴訟資源之浪費，更罔顧其與證人張佩君之對話紀錄，於前案作證時大言不慚的偽稱其不認識證人張佩君，可見被告之法敵對意志甚重，輕視司法程序，所為應予嚴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反省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扶養母親、從事自由業、月收入約3至5萬元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74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陳乃翊
　　　　　　　　　
　　　　　　　　　　　　　　　　　　法　官　林思婷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北檢108年偵字第11941號卷第359至364頁）你在109年有去台北地檢署接受檢察事務官的詢問，你說「你有投資，以太太的名義在104年3月投資，金額是1萬9100元，是蘇偉智介紹你投資的，你有參加過兩次說明會，你沒有在千禧擔任任何職務，感恩餐會你有參加過，利息都有領回了，但是本金沒有」，請問你當時所述是否屬實？

		是。



		2

		檢察官問：
介紹你加入千禧國際投資顧問公司的是蘇偉智？

		是。



		3

		檢察官問：
你是否認識在庭被告歐邑楓？

		認識。



		4

		檢察官問：
你是何時認識歐邑楓？在何場合認識的？

		當初我是任職在香港焯華貴金屬集團的台灣外匯操盤及相關資訊人員，當時它在台灣有間分公司叫鴻銘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當時我與蘇偉智是同事關係。我們是主要開盤看盤後，會去分析盤後，蘇偉智找我們去聽與外匯相關的資訊，我想說看看會不會有幫助，好像是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間出租的會議室，第一次去聽的時候，我記得是後來松智路的Anson王川溢講的，第一次蘇偉智就拉Judy給我認識說她是，他們有這個東西，稍微介紹一下，大概就這個樣子。



		5

		檢察官問：
第一次蘇偉智有介紹你認識Judy?

		是，應該是那一次認識的。



		6

		檢察官問：
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個會議室場地？

		是。



		7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是如何特別介紹Judy?

		好像沒有，只是提到這個人，介紹這個東西，有問題都可以問Judy，因為Judy會比較清楚。



		8

		檢察官問：
後來你有問題都去問Judy?

		有。



		9

		檢察官問：
你有跟Judy加LINE或臉書嗎？

		我記得好像是加LINE。



		10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被告在千禧集團擔任什麼職務？或是被告自己有沒有說她擔任千禧集團的什麼職務？

		我記得當時好像都沒有，因為我們只是同事，他就跟我講這個東西，好像可以搭配在我們當初外匯操作的系統上面，我就想說去了解看看，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



		11

		檢察官問：
所以你第一次認識Judy之後，以後有問題你都有問她，包括你的問題及你介紹客戶的問題都會去問Judy?

		對，基本上我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



		12

		檢察官問：
你為何不去問蘇偉智？

		我問蘇偉智，蘇偉智也說Judy會比較清楚，一開始都是轉述Judy的回答，後來他就要我直接去問Judy就好了，我就跟他要了聯絡方式，我就直接問Judy。



		13

		檢察官問：
你介紹了這麼多個人，包括鄭天爵、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王炳信都是你介紹的，你有介紹這些人加入千禧嗎？

		沒有，從對話紀錄中可以知道我沒有介紹過這些人。



		14

		檢察官問：
但是他們都說是你介紹的？

		當初提告的熊財姝、石家安都提到是瞿全一介紹的，我只是負責過去，所以從頭到尾我一開始跟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在會議紀錄上也有提過，鄭天爵是我和瞿全一在大學的地理教授，當時是瞿全一找我去跟鄭老師談到這個東西，前後都是瞿全一自己去談的，我才去回答他們的相關問題，瞿全一不知道的，我可能會比較清楚的，因為瞿全一當時是在做保險的，我是在做外匯的，所有跟外匯相關的知識我會比較了解，所以瞿全一請我過去。我也不認識張佩君，張佩君是謝勝文的朋友，他們自己去投資這個東西，我事後才知道，怎麼會變成是我介紹他們。謝勝文是他自己來問我的，他說在石牌的咖啡廳那次，那次有一個叫楊世益（音譯），當初我們在外匯青年軍，針對外匯青年軍内部的外匯操作有問題，所以我們找了共識的人去了石牌的丹堤咖啡廳，那一次也只聊有跟外匯操作，包含程式交易的東西，針對這個東西去做一個講解及說明，並沒有提到千禧這一塊，詳細千禧這一塊是有一次謝勝文在臉書問我，除了當初外匯青年軍操作外匯的相關東西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商品或是其他比較穩定的東西，因為他們在操作的過程中感覺都在賠錢，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比較穩定的，也因為這個契機，我才去提到這個東西，所以我沒有主動對他宣傳任何千禧的東西。



		15

		檢察官問：
但是你介紹他這個產品的？

		對，但是前面沒有關係。



		16

		檢察官問：
你介紹這些人，有無收取佣金？

		沒有。



		17

		檢察官問：
不是有1%的佣金嗎？

		沒有。我不知道那1%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在哪裡。



		18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證人謝勝文今日庭呈之臉書對話譯文）剛剛謝勝文提出的臉書對話譯文，他說「因為他已經匯款了，但還沒有領到利息，你有跟他說你有去問Judy」，是否如此？

		是，當時只要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去問Judy，謝勝文跟我說他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感到很意外，我就請他把相關匯款資料傳給我，我要有證據才能夠去幫你詢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當時所有的問題都是直接問Judy，我就去問Judy這是什麼狀況，Judy就去幫我查了解狀況後，他是怎麼處理的我並不清楚，反正後來謝勝文就有收到了。



		19

		檢察官問：
你除了幫謝勝文處理這件事情有去問Judy，其他跟你有關係的這些人？

		只要是他們來問我，我有不知道的我都會去問Judy。



		20

		檢察官問：
你除了問Judy外，還有無問別人？

		應該就沒有了，因為我沒有其他人的聯絡方式，我只有蘇偉智及Judy，後來蘇偉智也離開了公司，反正我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



		21

		受命法官問：
上面有你把Judy傳給你的資訊轉傳給謝勝文？

		上面註記橘色線的部分，應該是我跟Judy在LINE上的對話，我跟Judy只有LINE的通訊。



		22

		受命法官問：
那個的確是你把你與Judy的LINE對話的内容，截圖下來後再轉傳給謝勝文？

		是。



		23

		檢察官問：
所以是你跟Judy問過之後，利息就沒問題了？

		應該是，因為他們後續怎麼接洽的，我並不清楚。



		24

		檢察官問：
你是否知道Judy是如何處理的？為何你不能處理，而Judy卻可以處理？

		這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問她，她好像說松智路那邊有助理吧，她也是幫我去問助理，就是公司在松智路那邊處理的狀況，她會去處理這一塊，我記得我曾經說過那天到底是什麼狀況，她有跟我說就是有人會在那邊處理東西，所有行政相關都在那邊，所以她會直接去問這一塊，我沒有松智路那邊的詳細資訊，因為我是比較後來才去加入千禧存款這個項目，所以我都是去問比我更早加入這個東西的人。



		25

		檢察官問：
為何Judy不把松智路助理小姐的聯絡方式給你就好了？

		其實我有自己打電話過去問，他們都會問我是哪一位，我說我有存錢，但她說他們那邊沒有資料，要我提供其他資料，他們才能夠去協助。



		26

		檢察官問：
他們是要確認你是不是當事人本人或是公司的人嗎？

		類似，但我就不得其門而入，我還是要回來去問Judy，所以我才會問到說松智路那邊是在做什麼的。



		27

		受命法官問：
這與Judy有何關係？你為何不直接跟公司的人對話就好了？

		我一開始都是去問公司，我也是提供相關資料，甚至當時我還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家公司，因為印尼那邊是講英文的，後來又講香港話，後來又講中文的，後來在台灣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一個是上過新聞的，千禧後來撤出台灣，有關於外匯操作的部門，另外一個部門是松智路這個部門，他說他是不知道是誰的特助，問我是不是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這個東西，因為我有打過，所以我就說我有打，後來就是有說明會的東西要先跟我講，當場我還有見到Judy，我還有看到Anson，所以我有什麼資料就提供出來。



		28

		檢察官問：
你的意思是，要問松智路那邊千禧集團職員的事情時，一定要當事人本人？

		沒有，我就算是本人，他們其實也不太會講。



		29

		檢察官問：
所以一定要透過公司裡面内部的人，他們才會講？

		這我不知道，反正他們就是不一定會回答我相關的問題。



		30

		檢察官問：
你問他們，他們不講，但Judy去問，他們就會講？

		那時候是這樣。



		31

		檢察官問：
你試過好幾次都是這樣嗎？

		一次而已。



		32

		檢察官問：
是謝勝文這一次嗎？

		是更之前的一次，但應該不是謝勝文這一次，我有經驗之後就知道，反正我就是處理詢問的問題就好了。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相關問題了，因為都沒有結論，我就想說反正Judy可以幫我解決問題，那我找Judy就好了。



		33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錄音檔案譯文）這個錄音檔你之前有看過嗎？

		有，我有參加過。



		34

		檢察官問：
這確實是歐邑楓在48號召集旗下的相關業務人員開會嗎？

		我記得之前也有傳過相關的證據出來，歐邑楓有找我來參加說明會，當時我想說這是一個自救會。



		35

		檢察官問：
這是在何時、何地開的會議？

		詳細時間我不確定，但應該是千禧沒有發利息之後，我去問了歐邑楓這個問題，她跟我說你可以來這個自救會，我記得這個自救會是在新光三越隔壁的大樓裡面，我就去參加了，當時去的人數應該有10、20個人。



		36

		檢察官問：
她有沒有說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參加？

		她在現場都有問，她問現場是不是有客戶，現場的人有舉手，客戶也可參加，只要你透過關係，人家有找你過去，那個好像不是公開自救會的一個集合地點，我也是剛好問了Judy，她剛好跟她的也很慘，她有去了解印尼那邊狀況之後回來跟大家佈達的一個集合，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一起過去。



		37

		檢察官問：
這是Judy從印尼回來之後找的？

		對。



		38

		檢察官問：
去的人不見得都是業務？

		對，我太太也是存戶，她不是業務。



		39

		檢察官問：
剛剛謝勝文有提到「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有不同的的說法」，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記得歐邑楓在前面講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包含了民眾什麼大投資、小投資、他們股利的事情，好像講了很多東西，但其實我覺得我是在討論一件事情，討論到最後總是要有一個finalending，我們最後的決定，對外的說法，最終的說明到底是什麼，就像我這樣講，你前面講的好多東西，請問你的們到底在講什麼，我覺得是一個故事，它沒有一個最後的結論，但我問歐邑楓結論是什麼，我提到同一個組是因為我記得好像是有其他我不認識的人，比較經常性看到他們在松智路出現的幾個人，我所知道的是反正我就是跟Judy，我有問題就去問Judy，有這樣的問題，我記得台上那時候好像除了歐邑楓還有幾個人，後來都有出來講話，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看的，反正我就是針對Judy，所以我才說我們在同一個組，如果你們今天大家都出去討論，參與這件事情的處理，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如果今天有人光聽一個，有人聽到A這樣傳，有人聽到B這樣傳，有人聽到C這樣傳，對於現在這個狀況來講，不是只會更混亂嗎，我在最後的最後有提到統一個說法的原因是，除了他提到完整統一以外，還有另外一個點是在這之前我有遇到當時外匯的黑客事件，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的事情，就有很多國外的大型外匯倒閉，我曾經參與的一個Albary，英國最大的交易商。



		40

		檢察官問：
為何你會說你們是同一個組？

		我有問題我就去問Judy，台上有好幾個人去處理了，你們每一個人都講一個故事，那就會有好幾個故事，那有沒有統一的一個說法。我從頭到尾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所以我和她是屬於同一個組的，至於其他人負責其他人的東西，那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41

		檢察官問：
你認為你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所以你們是同一個組的？

		是。
《接附表二編號1》



		42

		受命法官問：
你當天是以什麼身分去的？

		因為我太太是存戶，我有問題我就問Judy。我太太有存，我都會問歐邑楓相關的問題，所以那天我就跟著我太太一起去。



		43

		受命法官問：
所以你是用存戶的身分去的，而不是用業務的身分去的？

		對。



		44

		受命法官問：
這整個對話内容中，哪一句話是她在跟存戶講話？

		在最前面，她在最一開始問的問題是「在場的人都是agent，我講想說喔，有人不是的嗎，就舉手」，所以有客戶的，所以我就說對啊有客戶。
《接附表二編號8》



		45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瞿全一？

		我認識，瞿全一是我大學同學。



		46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瞿全一有投資千禧公司？

		我知道。



		47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你介紹的嗎？

		我有跟瞿全一提過，但我和他是一起去參加千禧在松智路的說明會，當時是Anson，我剛才有說過，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個商品，印尼那邊才回應我，後來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其中是一個是什麼特殊的人，他就跟我說，我那個時候就是跟瞿全一一起過去的。



		48

		辯護人問：
瞿全一當時已經有投資千禧公司了嗎？

		還沒有，我們當時還在了解這個東西的安全性，有打電話去印尼的母公司問過這個金融商品，後來就有人打電話過來給我，因為當時是我打的電話，所以就有人回我電話，說他們是一貫的，他們就跟我講地點，松智路有說明會，我可以去參加，所以我就和瞿全一一起過去。



		49

		辯護人問：
瞿全一在這之前知道千禧公司嗎？

		應該不知道。



		50

		辯護人問：
所以是你告訴瞿全一有這間公司，你們才一起去聽說明會的？

		對。



		51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石家安、熊財姝這些人都是瞿全一介紹的，瞿全一當時有跟你說為何他要找這些人來投資千禧嗎？

		我知道石家安與瞿全一是同一所大學，是在社團認識的，他跟我說是人家來問他有什麼東西可以投資，他們好像都有在玩股票，他們可能股票玩得不好，瞿全一有跟他講到這一塊，然後詳細的部分如果他們有問題，瞿全一就會請我去做說明。



		52

		辯護人問：
為何瞿全一要請你去做說明？你跟他不是一起投資千禧嗎？

		對，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外匯這一塊，我當時在從事外匯，瞿全一在保險公司，因為，我有去查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有查到，我也有提供給瞿全一看，這些東西可能瞿全一一開始沒有查到或是他不知道在哪裡，他不知道相關的法規規定是什麼，因為我查到了，所以他會覺得我講的好像比較完整，他就會請我幫他處理這一塊，如果我要解答的話，我有在場會講的比較好，所以他就會找我過去。



		53

		辯護人問：
所以石家安、熊財妹，你都有見過他們兩位嗎？

		石家安有見過，熊財妹是有吃臭豆腐。
《接附表二編號15》



		54

		辯護人問：
你介紹他人投資千禧公司時，你是否會提供你相關的名片給他們？

		我沒有名片，我算是看過這個東西，自己也參與的時候做經驗分享，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大概獲利是怎樣，跟我所查到的資訊是否有一致，大概就做這樣的介紹，沒有任何的名片或是相關文宣資料。



		5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你與謝勝文是在一個外匯社團認識的，這個社團是誰成立的？社團名稱為何？

		那個社團應該是柯博文設立的，社團名稱叫「外匯青年軍」，當時是楊世益（音譯）到我們公司來跟我提到這一塊，我就去了解，因為這與外匯相關，所以我必須了解，了解之後仍覺得他們一些程式上的操作還不錯，但是他們的系統是有問題，後來楊世益（音譯）也是這樣認為，所以他就辦了一個類似小型的聚會，在石牌的丹堤咖啡，是這一次我才去到那個場域，所以說我是在那裡介紹千禧是不可能的。



		56

		辯護人問：
這個社團你有參與它的營運嗎？

		有。



		57

		辯護人問：
你在裡面擔任什麼職位？

		沒有擔任職位，我只是使用他們的輔助程式去操作交易。



		58

		辯護人問：
所以你與謝勝文都只有參與這個社團，並沒有裡面的幹部？

		對，都不是。



		59

		辯護人問：
你自己有成立外匯社團嗎？

		有，社團名稱好像叫「玩匯天使」。



		60

		辯護人問：
你在社團裡面會分享什麼樣的訊息？

		除了跟外匯相關的，包含操作外匯，像我去日本看到的一些商家在網路上做募資的行為，所有我看到的，包含在中國的一些銀行的存款利率、在澳洲的存款利率，反正只要跟國外的金融沾到邊的，我可能都會去分享。



		6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在這個社團裡面嗎？

		應該沒有。



		62

		辯護人問：
你在這個社團裡面有向其他人提過歐邑楓這個人嗎？

		應該不會特別去提到。
《接附表二編號24》



		63

		審判長問：
剛剛證人謝勝文有證稱他有出金3萬元美金，他總共投資了10萬元美金，是否如此？

		我印象中是。



		64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後來有出金3萬元美金，是找你出金的，是否如此？

		應該不是找我出金，是他直接透過平台寫表格出去。



		65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是傳真給你，你去幫他出
金？

		應該是他自己就可以去處理，可能他有不理解的部分有來問我，他有傳給我看，我再傳給Judy，應該也是同樣的方式。



		66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要去幫謝勝文處理出金的事情？

		我自己在針對這個東西時，我有去參與，我覺得是我跟他提到這個東西，他去參與了，他有任何問題會來問我，我盡我的能力幫他解答。



		67

		審判長問：
你的印象中，你幫謝勝文出金是傳給歐邑楓的嗎？

		是，他有任何問題，他傳給我，我就是傳給Judy。



		68

		審判長問：
你現在幫人家處理的除了謝勝文以外，你若有問題也會跟歐邑楓聯絡，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去問你，你再去問Judy的情形？

		我記得有，也是初期還是有幾次沒有領到利息還是他們要出金沒有領到，詳細是誰，我已經忘記了，他每次問我。石家安、鄭天爵等人都不是我直接跟他們介紹這一塊的，但其他人有來問我的，我就說好，你給我資料，我有資料後才能夠幫你去做詢問，於是我就拿資料去詢問Judy。



		69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覺得Judy有辦法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處理了一兩次之後，發現Judy都可以幫我完成，所以我就都交給她去處理就好了。



		70

		審判長問：
Judy為何可以完成這些事？

		我不知道。
《接附表二編號25》



		71

		審判長問：
(提示本院卷二第117至145頁告證27)在中山公民會館有舉辦說明會，那次會議你為何會去參加？

		我不知道新光三越旁邊的那棟大樓是什麼，因為那一次Judy在會議中有提到一些資訊之後，我覺得我聽不懂她前面講的那些東西，所以我在最後面講了一個有關於Albary破產之後的程序，以當時4月1日那個時間點，我記得千禧提供的公告是說它們目前是凍結了所有資金在做會計的審核，以我的了解，以我包含之前Albary及我之前考過證照的狀況來講，這個流程是正確的、是正常的，所以我當下的反應是正常的，為何大家會覺得它是有問題的，但事後證明確實是有問題的，但在當下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在Judy那一次的會議裡面，我有最後站出來講我處理Albary的狀況，Albary在我其中的相關資料給會計的時候，他們沒有這個網站給我們，後來請我出給大家，這是我自己去參與Albary的入金部分，它有出金給我們。那個事件之後我就會覺得千禧可能是遇到和Albary相關的問題，所以他們要去處理錢的問題或是要查帳什麼的，因為我講完那次之後，很多人都來問我，就像剛剛會議記錄中問的，裡面有好幾個組，每個人都來問我那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可以領到錢，我覺得那就是到期了，法規有規定它要按照順序去做，它要先凍結資金，才能去清算每一個人的錢，確認完後你就可以提供你的帳號資料，它就會把錢匯給你，我所知道的是這樣子。



		72

		審判長問：
這根本就不關你的事，你剛才回答問題時說你是陪你太太去，因為你太太是客戶，為何你在105年4月1日還要過去參加，會議中一大部分都是你在講話，還介紹一大堆，你現在說你什麼都不是，那為何你要這麼積極？你太太投資了多少錢?

		我太太投資了2萬美金。



		73

		審判長問：
你太太叫什麼名字？

		張芮甄。



		74

		審判長問：
你太太後來那2 萬元美金有無贖回？

		沒有。



		75

		審判長問：
你太太為何沒有在本件的併辦裡面？她不是告訴人也不是被害人？

		本件的告訴好像不是我們這邊提出的，所以我不知道。



		76

		審判長問：
你為何在會議裡面講了這麼多話，這不是與你無關嗎？嚴格來說你算是被害人，為何還要出來跟大家解釋，這種行為就與郭振源一樣，郭振源上次有來作證過，因為他有介紹一些人進來投資，所以他有在開說明會。一樣的角色，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幫千禧公司解釋那麼多事？剛才提示給你看的歐邑楓的譯文中，裡面講話的人也只有幾個人，你若是單純的客戶，為何你要去幫那些客戶說明這些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我不清楚千禧内部是什麼狀況，但我知道在法規上面或是在處理這類的金融事件的順序大概是怎麼樣。



		77

		審判長問：
但這些事情不應該你去處理，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千禧的員工，也不是業務，你為何要去跟人家講這些話，還去跟歐邑楓講這些話，還有在4月1日的會議中你還講了那麼多的話，其原因為何？你只是投資2萬美金而已。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這就像是有人迷路了，我可以不管他是不是迷路，但當下我知道他迷路了，所以我跟他講，在那天的狀況是我知道大概的狀況，現在當下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78

		審判長問：
你為何會知道當下的狀況，你又不是千禧公司的員工或是相關人員，你怎麼知道人家要怎麼處理，連郭振源自己都說不太了解了，都是歐邑楓去印尼拿一些資料回來而已，你為何會知道，且還知道這麼多，你根本就不是員工？

		我有跟千禧公司要錢。



		79

		審判長問：
你所講的與卷内的證據事實不符，所以我們提示給你看這些資料，這不是一個客戶所應該做的事情？

		當下那個時間我記得是3月5日，當時會發生這些事情是因為千禧突然發了一個公告，我有收到，但我太太沒有收到，那份公告是說千禧暫時不能發放利息，接下來會做的動作是請會計師封帳查帳，因為這件事情在前一年的9月份我剛好有遇到Albary的事件，所以我有經驗，我知道這種事情，我問Judy現在是什麼狀況，畢竟千禧不是Albary，所以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當然是去問Judy到底現在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流程。



		80

		審判長問：
你們既然有投資2萬美金，為何你們沒有去參加自救會？

		我有參加自救會，但他們認為我也有問題，都來告我，我為何要跟他們繼續在一起。



		81

		審判長問：
為何後來你這個部分沒有再要？

		我沒有跟著他們去要•但是我自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要的，比如說我有寫信到印尼去，我有寄相關資料到印尼，因為我知道我應該要去跟金管單位做這些動作。



		82

		受命法官問：
有沒有結果？

		沒有回應。



		83

		受命法官問：
那後續你還有繼續做嗎？

		有做兩次，兩次都是沒有回應，後來有其他人跟我說，我覺得他是中間人，所以我就沒有繼續做了，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的資料，他們會有。



		84

		受命法官問：
你為何不到台灣的司法單位向他們訴追？

		我有對千禧公司和陳宣銘等人提告。



		8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千禧在3月發公告後，你有問過歐邑楓，請問歐邑楓當時有給你回答嗎？

		我記得她當時是說我晚一點再回應你，後來跟我說他們有事情要去印尼處理，然後再回答的時候就是跟我說有這一場自救會，要我去參加，也就是新光三越隔壁大樓的那一次。



		86

		辯護人問：
她剛剛跟你說自救會說明會是他們去完印尼回來之後，還是在去印尼之前？

		應該是去完了。



		87

		辯護人問：
你知道歐邑楓有去印尼這件事情嗎？

		我中間都有去問她進度，她前面是說要晚一點回覆我，後來有說她要去印尼處理事情，回來後就召開自救會，之後我就去參加了，因為我想要了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附表二：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及千禧公司高層幹部，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第377頁23分24秒部分，歐邑楓有說「麻煩你們就是回去以後，你們這個、一樣就是要印正反面，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請我們的agent過來呢，就是要去跟每一個客戶做一個溝通等等」，所以當天去的大部分都是agent業務？

		沒有，就是有客戶。



		2

		檢察官問：
有沒有agent?

		我不知道。



		3

		檢察官問：
為何歐邑楓要召集這些業務過來？

		這要問歐邑楓。



		4

		檢察官問：
就你參加後的理解，歐邑楓為何要找這些業務過去？

		因為是他們想要佈達什麼樣的内容給這些人，反正我只是去問Judy，她就問我要不要過來一起參與，我就說好，我會去了解。



		5

		檢察官問：
這些業務為何都是歐邑楓召集的？

		這要問歐邑楓，我不知道。



		6

		檢察官問：
就你的理解，你不是跟Judy很熟？

		我問她問題，跟她為什麼要去找這些人來，就像你問我當天看到的感覺，我就是說她有去印尼要了這些資料，她要告訴我們。



		7

		檢察官問：
歐邑楓是如何去聯絡到這些人？

		我不知道。
《接附表一編號42》



		8

		檢察官問：
第371頁2分08秒部分，請你確認一下，她說「以目前是敏感的階段，你看看我們能夠有勇氣，希望我們主管能夠邀約agent來，我可以，你們各個去獨立啊，我可以不一定要去面對大家」，她這一段有這樣講嗎？

		照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有。



		9

		檢察官問：
她這一段聽起來是不是表示她就是主管？

		這不是我去決定的。



		10

		檢察官問：
歐邑楓當時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她有講過這樣的話。



		1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任職在千禧公司嗎？

		我不知道。



		12

		辯護人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你認識歐邑楓時，他除了告訴你說有問題可以問歐邑楓外，還有再介紹其他内容嗎？

		沒有，在當天應該是針對千禧，他自己也有存，跟我提到這一塊，整個就是與我們外匯操作有相關的，所以他就介紹千禧給我。



		13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蘇偉智是如何認識歐邑楓？

		我不知道。（後改稱）蘇偉智跟我說是另外一個人介紹他的，他也有存這個，這時候才把那個拉出來，當時還有另外一30個人，但那個人我並不認識。



		14

		辯護人問：
你與歐邑楓之間，除了你有問題你會去問她之外，還有其他接觸嗎？

		原則上沒有，只有那時候我想要租辦公室，因為初期我們都是去咖啡廳，很多咖啡廳都要收費，所以我就有問Judy會議室那邊的狀況，我就詢問她那邊有沒有會議室可以借用，我之後就去借會議室。
《接附表一編號45》



		15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否認識歐邑楓？

		應該是我正要介紹的狀態下，應該知道是誰吧，但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就是有聽到名字過，但是不知道是誰。瞿全一如果有問題問我，我如果不知道的，我也是去問Judy。



		16

		辯護人問：
你會跟瞿全一提到歐邑楓這個人嗎？

		會。



		17

		辯護人問：
你都跟瞿全一說歐邑楓什麼？

		我有問題我就會去問Judy，瞿全一會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那個人是Judy。



		18

		辯護人問：
你有介紹他們兩個人認識嗎？

		沒有。



		19

		辯護人問：
你有問題就會直接去問歐邑楓，為何歐邑楓可以解答你的問題，你有問過歐邑楓這件事情嗎？

		沒有特別去細問。



		20

		辯護人問：
你有問過歐邑楓說她是不是千禧公司内部的人員嗎？

		我應該有問過，但是歐邑楓給我的回應是她也是一個存戶，她也存了很多錢，有一次她給我看她存款的後台，因為她存的比較大，我想說可能因為她是大戶，所以她去說話比較有份量，我的想法是這樣。



		21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歐邑楓存了多少錢進去？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40多萬美金。



		22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郭振源？

		我事後才認識。



		23

		辯護人問：
你有跟別人說過歐邑楓是你的上線嗎？

		沒有。
《接附表一編號54》



		24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標註黃線的内容，歐邑楓在3分6秒有說「全部是到社團法人自救會的這一個帳戶裡面。成立這個、我請問你們，窗口是誰？是對王總，還是對我，還是建明，還是對霓臻？」4分25秒，「當然，我也覺得我們夥伴真的很優秀，因為其實我從印尼回來的這幾天，我還是不斷的打電話跟我們的客戶、跟agent講。都以一個一直這麼善良體諒的心。能夠擁有這麼多好的agent這樣子支持你們，到最後你們是這個樣子。」6分6秒，「整個的流程我們會請其他的主管，當然我們也會有跟他們講，每個team裡面，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6分41秒，「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有沒有純粹客戶？」10分36秒，「然後我們也會有公關組可能四月初還要到印尼，公關組就是要做這些事情的，到印尼。」20分5秒，「我們的這一個自救會的申請，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22分43秒歐邑楓有教大家要如何去做出金，還有要大家印正反面資料，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請我們的agent過來，就是說每一個客戶，跟他們能夠去做一個溝通。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可以再問直屬的主管。」27分30秒「因為是客戶嘛，沒有服務費的問題嘛，請大家不要再去提服務費、佣金的部分。」37分44秒，「基本上我們本來其實今天跟，今天下午跟晚上，我們原本是說所有的台北的這邊下午一場、晚上一場。可是不瞒你們說，是因為我提議說，因為你們今天來的都是等於是我們自己的體系的，像我們在座的大哥，都是金融產業非常有經驗值的。」40分54秒，「以目前來講，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去做個別客戶的的佈達。」46分25秒，「是因為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是公司的業務人員。」。這些話都是歐邑楓說的，你是否有印象？

		應該都有講。
《接附表一編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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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問：
歐邑楓有無說她在千禧擔任什麼職務，不然為何她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歐邑楓在千禧有無擔任什麼職務，但對我來說就是東西丟給她，她可以完成，至於她與千禧之間有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屬於我知道的範疇。
《接附表一編號7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權家



選任辯護人  戴紹恩律師
            鄭嘉欣律師
            王薏瑄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權家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緣「印尼千禧國際集團」旗下「千禧勝達期貨公司」在我國設立「千禧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千禧公司），吳權家前為千禧公司之業務，負責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千禧公司之外幣定期存款或期貨保證金專案（下合稱千禧公司投資方案），並於民國102年7月至9月間，招攬謝勝文、張佩君投資，而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亦為吳權家之業務主管。吳權家明知上情，卻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歐邑楓違反銀行法案件（下稱前案），以證人身分傳喚其時，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供前具結後，就吳權家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謝勝文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其業務主管並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對前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內容，致法院認定謝勝文、謝佩君均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退併辦，足以生損害於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歐邑楓涉犯銀行法罪嫌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年，復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檢察官、被告吳權家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前案中，在上揭時、地，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惟矢口否認有何偽證之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如次：
　　⒈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退併辦之理由係依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證詞，認為證人謝勝文自己從未在投資過程當中跟歐邑楓有任何聯繫，歐邑楓也未因證人謝勝文之投資獲得任何佣金或報酬，證人張佩君亦未提到與歐邑楓有關之事，並非因被告之證述內容所致，被告未在前案中虛偽陳述，或影響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與歐邑楓相關，故前案判決之退併辦理由與被告之證詞無涉。
　　⒉又「退併辦」係指程序上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並非法院判處有罪或無罪之結果，難謂屬於實質之裁判結果，不該當「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此要件。
　　⒊被告於前案作證時，經檢察官不當詰問，要求被告針對其未親身經歷之待證事實作臆測，被告回答：「沒有」、「不知道」等語，自不構成偽證罪，且被告之證述內容與證人張佩君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無虛偽作證之情事。
　　⒋依據證人張佩君、郭振源、歐邑楓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可見被告與歐邑楓無特別交情與往來，歐邑楓並非被告之主管，被告投資千禧公司與歐邑楓無關。以及被告未招攬證人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被告僅係千禧公司之投資人與被害者，故被告於前案中證述自己並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及角色，均屬實在，自不該當偽證罪。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於111年3月23日9時30分許，在臺灣高等法院專一法庭於歐邑楓涉犯銀行法之前案案件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作證如附表一、二所示證詞；又前案判決認定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非屬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而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部分退併辦，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111年3月23日審判筆錄、證人結文、前案判決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4號判決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他字第29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7頁至73頁、第317頁至355頁、112年度偵字第17484號〈下稱偵卷〉第15頁至23頁），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曾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入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其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業務主管：
　　⒈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歷次證詞：
　　　⑴證人謝勝文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被告招攬我投資不止1次，有一次招攬地點在臺北市石牌某咖啡店內，被告跟我說年息百分之6，每月百分之0.5，如果有存到10萬美金，每個月可領美金利息，隨時可以提領，他還有email給我一些資料。我在102年7月投資10萬美金，被告有給我匯款資料，我匯款後就用臉書通訊軟體跟被告說，並傳水單給他，入金後是被告給我入金的憑證，我有出金過3萬元等語（見他字卷第396頁至398頁）；又於本案偵訊時證稱：被告招攬我們時，他自己尚未入金，104年3月4日被告才以太太的名義入金，我是102年7月入金的。102年間被告有招攬我跟我朋友張佩君，被告除了幫我們處理入金，我入金後沒有分到紅利也是詢問他，水單部分也是透過被告，被告在審判中證述是我們請他幫忙領，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被告不是投資者或業務，怎麼能幫忙處理這些事情。被告於前案作證時說他不認識張佩君，但張佩君是透過我認識被告，入金後都是被告幫忙張佩君處理的，出事後被告也有處理簽署協議書的事情，被告不可能不認識張佩君。我認為歐邑楓是被告的主管，因為一開始我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有問被告，被告把我的水單轉給歐邑楓看，歐邑楓說她會處理。案發後被告有參加千禧公司的業務會議，會議中被告有講要怎麼說出一個統一的說法，被告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會館說明會中也是主講人，所以被告在法院中證稱歐邑楓不是他的主管，這件事是虛偽的等語（見他字卷第407頁至410頁）。
　　　⑵證人張佩君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會知道千禧集團，是透過我朋友謝勝文，他之前因為投資認識被告。102年9月我第一次入金，在之前我有跟被告見面談論千禧的事情。被告在臉書上面有跟我說，我投資了5,000元美金到香港匯豐銀行帳戶，之後我就收到投資憑證等語（見他字卷第378頁至381頁）；於本案偵訊時證陳：我投資千禧集團，是因為我的同事謝勝文跟被告認識，因此知道千禧集團產品，看起來利息不錯，我也有去聽一下，跟被告、謝勝文一起吃飯。當時被告說最基本入金是5,000元美金，每月有固定利息，年利率是6%，我想說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入金了。我有透過被告處理入金的事情，被告有給我申請單，那時我跟被告反應我的英文名字拼錯，被告就幫我處理、更正。後來每個月都有錢進來，我打算若有空閒的錢就要再入金，我再次詢問被告細節，但後來因為男友阻止我，覺得風險高，我才沒有繼續入金。由於5,000元美金我沒有急用，就繼續擺著，所以沒有出金，但當時我有詢問被告出金的流程，被告有給我出金申請單及說明出金流程，只是我沒有出金，我要出金時，千禧公司就出事了。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是我跟被告臉書的對話，被告的暱稱是「COCO WU」，我是PEGGY，當時我詢問被告出金的事情，被告傳送出金申請書的PDF檔給我。被告還有傳其他的投資方案給我，要我投資別的方案，但當時千禧公司已經出事，我想要先把錢拿回來再說。我只有接觸被告，不認識歐邑楓等語（見他字卷第408頁至41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透過同事謝勝文認識被告，當初謝勝文跟我講說他的朋友，就是被告，有一個投資案還不錯，問我有無興趣，我覺得好像還不錯，所以就跟著去了解，我們一起見到被告後才知道是千禧公司的投資案，被告說最低入金門檻是5000元美金，利息6%，我記得有一個海報上面有文字說明，海報是被告拿給我們看的，被告也有介紹千禧公司與投資案、利息，我跟謝勝文就聽被告介紹，我先投資5,000元美金，我入金的錢是匯款到一個帳戶，我記得那時我把英文名字寫錯，本來是CHANG寫成ZHANG，我問被告說我的帳號錯了，可否幫我查，他有幫我查。關於入金的事情我都是透過被告幫忙處理，他有給我申請單。後續真的有6%回來，中間我本來有錢還想要再投，但我男朋友說天底下沒有那麼便宜的東西就阻止我，這中間也一直有6%利息入金，後來某一天突然沒有利息，我才用FB的messenger訊息問被告利息怎麼不見了，他說好像有什麼問題，我男朋友一直要我出金，把那5,000元美金拿回來，但後來錢也拿不回來，出金的事情我都是問被告。我本來有跟被告聯絡進度到哪裡，他說有自救會，叫我加入，後來我加入那邊後就沒有再理他，因為我覺得被告應該也沒心想要幫我們拿回這個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86頁至106頁）。
　　　⑶證人石家安於前案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我是由被告、瞿全一招攬的投資人，他們是我女兒宜蘭大學的同學。因為我當時有一筆基金到期想投資，問瞿全一有何投資，瞿全一再介紹被告給我，說會向我介紹商品。我於103年12月26日匯款，他們應該是在我匯款前兩週左右到我家招攬，是被告、瞿全一一起到我們家介紹，主要是由被告跟我說投資内容，他一直推這6%的商品，說6%比現在定存2%還高，並說公司投資期貨20幾年獲利很穩定。我只有投資1次，後來被告還叫我加碼、拿房子貸款，但我沒有投資。被告有叫我女兒再投資，我女兒在網路上看到千禧有危險，叫我別再投資。我沒有參加過千禧說明會，我只有接觸被告、瞿全一，都是由被告來說明，我們就投資了等語（見106年度他字第10959號卷九第281頁至282頁）；於前案113年3月23日審理時證陳：被告招攬我加入千禧的投資，一開始是瞿全一跟我介紹，後來是由被告跟我說明，最後被告來我家跟我收前金去銀行匯款。後來發生事情沒有領到利息，被告說有一個自救會可以參加，每一次自救會我都有去參加，會長賴志賢說歐邑楓有召開業務會議，有錄音檔案，並說被告與歐邑楓是上下線的關係，所以我才知道歐邑楓是被告的上線，我沒有接觸過歐邑楓，全部都是經過瞿全一跟被告。當時出問題後，被告說要不要大家都出金，結果根本不能出金，投資的40萬我都沒有拿回來，只有領到利息等語（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卷四第26頁至30頁）。
　　　⑷證人賴志賢於偵訊時證述：千禧集團發生事情後，我是透過歐邑楓認識被告，歐邑楓介紹被告給我，歐邑楓說被告對於MT4系統很瞭解，且被告有在香港千禧集團待過，後來因為此事我們有約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廳見面，在場人有我、邱渝棋、被告、歐邑楓，當天是瞭解產品背後的細節，被告說MT4系統只要錢還在上面，錢就一定在裡面，只要透過清算，錢一定可以拿到，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我們組成自救會有收集很多被害人資料，顯示被告一定是業務，因為有些被害人是被告招攬的，且被告有經營一個臉書社團，名稱為「外匯天使」，上面有千禧的資訊，也有張貼客戶的憑證、領息明細資料，表示此產品一定可以拿到錢。我們會認識被告都是透過歐邑楓，被告也有參加歐邑楓召開的主管會議，該會議中還有研擬對客戶的統一說法，所以被告的上面是歐邑楓。被告有加入自救會，但沒有參與提告，所以我覺得被告是佯裝，是為了知道自救會的資訊，再報給他的主管，我跟被告的對話中，被告有提到郭振源、陳致中是歐邑楓體系下的業務等語（見偵卷第33頁至3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招攬我的業務是廖文理，當時我是用提告的方式請他聯絡公司的高層王川溢，後來王川溢出面，當時我主張不要分所謂的業務或被害人，一起來把問題處理掉，因為剛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搞不清楚狀況，所以必須要由懂的人來處理，也是因為這樣我先認識了歐邑楓，我認識了歐邑楓後，才認識被告，所以我們曾經在忠孝東路三段的丹堤咖啡見面認識，歐邑楓說被告在香港千禧公司，有實務經驗，所以歐邑楓請被告來跟我說明商品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入金、追溯賠償等等，被告表現出很專業的樣子，然後協助我們自救會處理被害人的問題。我們本來在等105年6月時的業務主管在印尼處理的結果，後來不了了之，我們自救會就正式成立，被告以自己也是被害人的角色跟我們探訊息，問我怎麼參加訴訟，他還跟我講他要代表其他人提告，但我們都知道他是業務，我問他的業務直屬主管是誰，他就說是歐邑楓。我會認為被告是業務，是因為當時被告有參加歐邑楓召集的業務人員會議，這是給業務人員參加的，被告在場問歐邑楓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的說法，大家講法都會不一樣，所以後面才會有105年4月1日的中山公民會館投資人說明會，這些被害人跟被告沒什麼關係，他卻去這個會議，還講的頭頭是道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7頁至118頁）。
　　　⑸勾稽上開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之證詞，可知被告曾經向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介紹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說明最低投資額度、利息、獲利方式，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聽聞被告之遊說說詞後，決定投資千禧公司，被告並協助其等處理加入千禧公司之入金事宜，更直接向證人石家安收取現金以完成投資入金，入金後，被告亦繼續遊說證人石家安擴大投資，並持續幫忙解決投資後衍生之問題。於千禧公司出狀況後，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向被告詢問出金事宜，以及詢問解決方式，由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之過程，可見舉凡決定是否投資、入金、領取利息、出金，上開證人均會詢問被告，並透過被告協助處理、解決，亦即對於其等而言，被告為千禧公司之對口人員。又於千禧公司發生狀況後，歐邑楓引薦被告予證人賴志賢認識，被告負責向證人賴志賢說明千禧公司投資產品與獲利方式，被告並曾向證人賴志賢表示其在千禧公司的上面為歐邑楓。上開各情，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各自前後之歷次證述均為一致，其等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並無嚴重、明顯矛盾之處，倘非其等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上開證人證詞之可信度甚高。且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賴志賢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已具結擔保證詞之憑信性，實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刻意虛偽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與必要，是前開證人之證言，應屬可信。
　　⒉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賴志賢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佐證該等證人所述情節為真：
　　　⑴質諸被告與證人謝勝文之對話紀錄（見他字卷第369頁至370頁），證人謝勝文傳送訊息：「所以兌匯的金額才會多個18」、「然後他跟我說對方銀行也會收18美金的手續費」、「所以總共要620」、「郵電費220」等語，被告回覆：「幫你傳出了」，並轉貼歐邑楓之回覆訊息（歐邑楓稱：我傳給總公司、有不清楚再通知你），被告再傳送：「所以應該會買到10018」、「晚了點下個月才看得到利息」等語，堪認證人謝勝文詢問被告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後，被告曾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轉達、回報予歐邑楓，透過歐邑楓與千禧公司聯繫。
　　　⑵再觀以被告與證人張佩君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他字卷第75頁至95頁），最初證人張佩君傳送訊息稱：「我是Peggy，Vega的朋友，上次有吃過飯，不知道你還記得嗎?我剛才已經將錢匯到MPT4那，就是6%存款的，但我備註上忘記寫我的Account，可幫我追查一下呢?我將水單跟收據一併附給你，感謝!!收據上有寫我的帳號了，不好意思，麻煩你了~"~」等語，後續被告向證人張佩君詢問中文與英文帳號名稱，並確認其護照上之英文名字；又證人張佩君曾向被告索取出金申請書，被告即傳送出金申請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寫出金申請書後傳送給被告，請被告確認是否有誤後再寄送予被告；另證人張佩君亦詢問出金所需花費時間，被告答覆5月底前會計師會查核資金量，最快將於5月後等語；被告復向證人張佩君稱：「目前千禧母公司請會計師審核臺灣這邊的帳冊5月底即將完成。有鑑於部分投資者擔心本金無法領回，與台灣本願山這邊做聯繫，本願山與政府官員有一定程度的聯繫，透過本願山與臺灣金管會及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協助，請臺灣官方與印尼金管會官方聯繫，督促這部分的處理進度」，隨即傳送「委託書」之檔案予證人張佩君，證人張佩君填具委託書後拍照傳送予被告。再者，被告除前述協助證人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之外，其亦向證人張佩君表示：「有看到入帳了嗎」、「有任何問題不用與別人討論直接找我就是了」、「VEGA有跟我提到你有要領回MPF的資金」、「可以再麻煩你給我信箱我教你怎麼處理」、「嗯嗯我有提過法令了」、「所以會擔心的話就領回吧」、「這種一年才6%的低報酬國外很多」、「我在社團有講解一篇你可以看看」、「然後你也可以把錢領出來剛好了解一下整體的流程操作」、「期望讓妳更有信心」、「電子系統我都幫你們弄好了」、「我給你數字」、「0000000初次匯款0000 0-00金額5000」、「初次匯款日當成你首次合約就好」等語，由上述對話紀錄，顯見證人張佩君透過被告查詢投資帳號，其取得出金申請書後，由被告處理出金程序，被告並會主動關心與說明證人張佩君之投資進度，積極教導證人張佩君如何出金與填寫申請書，以及安撫證人張佩君，上開對話紀錄核與證人張佩君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曾向其介紹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協助其修改帳號、告知如何出金之情節相符。
　　　⑶復依據被告與證人賴志賢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見他字卷第123頁），證人賴志賢稱：「請說你的直屬業務與主管」，被告答稱：「我直接給歐亦楓」，被告並表示：「郭振源應該不是業務主管，不過客戶存量很多，他主管也是歐亦楓...。」（註：訊息中歐「亦」楓為誤繕）等節，足見被告自承歐邑楓在千禧公司為其主管或上層。
　　　⑷準上以觀，被告主動、積極為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千禧公司投資事宜，及處理入金、出金事項，上開證人有相關投資問題均會詢問被告，被告會親自處理，或與歐邑楓聯繫以協助解決投資問題，衡情被告與證人謝勝文、張佩君間非至親好友，倘被告非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因招攬投資人而獲有報酬、好處，被告豈會持續熱心、主動、積極幫忙證人謝勝文、張佩君處理投資入金、出金事宜、說明投資方案進度、安撫人心，此顯然已逾越一般基於普通朋友情誼幫忙之分際。此外，被告將證人謝勝文之狀況回報予歐邑楓，自係基於歐邑楓為其直屬上司、主管之認知而為。從而，被告明知上情，仍於前案作證時虛偽證稱其未介紹證人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投資千禧公司、不認識證人張佩君、未收取任何佣金、非千禧公司內部人員、不清楚歐邑楓於千禧公司之職位等語，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故意。　　
　　⒊下列非供述證據，亦可證明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高層幹部：
　　　⑴被告曾於其創立之臉書社團「玩匯天使-穩定賺利息」中，發佈以下貼文：
　　　　
　　　　
　　　　
　　　　細譯被告上揭臉書貼文內容，被告宣稱千禧公司具有最保本之6%利息、為理財的後盾、各大商業週刊關注千禧公司投資方案、告知投資者領取利息之期間、極力強調千禧公司非詐騙公司（千禧公司歷經全球金融風暴仍穩定成長、千禧公司在臺灣各地付出、捐贈、慈善與回饋、千禧公司晚宴有高官、藝人與警察出席，並獲得肯定、接受及大力支持）、期許更多投資者一起加入千禧公司等情，除此之外，被告於臉書上多次分享千禧6%存款帳戶說明講座舉辦日期（102年2月26日、同年3月26日、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11日、103年1月7日、同年5月14日講座），其中102年2月26日之講座，被告表示當天將會出席幫參加者講解與說明，及屢次分享投資者之存款憑證與成功領取利息之消息，更補充說明：「繽紛的每個月5位數的利息XD」等節，有被告之臉書發佈貼文翻拍截圖照片可按（見他字卷第97頁至113頁），徵顯被告於其經營之臉書社團上，極力推廣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強調千禧公司之合法性、正當性、知名度，並分享高額利息以誘使不特定人投資，意圖鼓吹更多人加入投資，被告之積極程度與分享資訊之內容、用語，顯與一般投資人有別，足徵被告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始會如此極力讚揚、推銷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
　　　⑵次以，歐邑楓曾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被告並參與其中，此由歐邑楓於會議中稱：「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其實是agent」、「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先去做個別的客戶佈達」、「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說是公司的業務人員，也算是公司的部分的一員」等語可明，有該會議之錄音譯文足佐（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
　　　⑶再由歐邑楓於該會議中之發言，例如：「要撐下去，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我們覺得會對不起客戶，雖然客戶匯的錢不是到我們帳戶，可是於心不忍、複雜，我也不希望客戶這樣啊」、「所以我希望你們一定要站出來，為了一定要配合大家的自救會，好好的去做一個完善的後續處理」、「千禧怎麼可能賴得掉呢？這個問題，重點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跟他們對決而已嘛，不用擔心，因為這本來期貨公司的帳戶就是你們的嘛，沒有你們授權，我們怎麼有辦法進入Meta4系統裡面的這個金額呢？了解嗎？所以不要去聽別人怎麼講，你要對我們本身Meta4系統裡面的金額，這樣的存在要有信心，你要對我們這些在前面辦事情的人，一定要有信心，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額度在打拼而已」、「那我就會跟他說，因為公司在這個部分裡面，可能在資金的調度上，當然因為去年我們的整個投資公司呢，沒有賺錢，再來印尼盾也大跌，你知道印尼盾在亞幣的跌勢是48%，這一個部分也是公司，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講，也是等於公司的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受傷的地方。」、「我是用這個方式，我沒有，我沒辦法給他任何一個承諾，客戶有問我，什麼時候錢真的能夠回來？不要騙他，絕對不能夠跟他說謊，一就一，二就二，坦誠」、「那你就是說如果以目前來講，你們有了這一個申請書，你們就針對這一個申請書去跟客戶談，為了保護他，能夠把本金贖回的權利，來請他們做這一個加入」等語，可知歐邑楓舉辦該會議之目的係為提振士氣，以及研擬、示範各種說詞，以教導在場之業務人員如何安撫各下線投資者，與提供投資者質疑千禧公司之解決、應對方式，再要求現場之業務人員轉達資訊予下線之投資人，被告則在場發言：「那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會有不同的說法」、「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對的講法就是說我們開始已經有人申請出金，但因為時間拉長到現在，可能都沒有人還沒有領到，那因為有人還沒有領到，剛好Ice就說，他已經中止這個橋梁的部分，溝通的橋樑、溝通的窗口，所以我們以自救會的方式去幫大家處理這個事情，去了解公司後端是不是財務出了什麼問題，這是簡單的佈達，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對，可是因為前面再講一個，好像公司後端財務出問題，所以有時候人家，就是在佈達溝通上面…」、「對，所以、所以、所以，我才會說現在就是統一一個說法出去，他的故事是認為說0K，自救會去了解之後，給大家的方向是這樣子。」、「對，那現在就跟大家講一個統一的說法。」等情，有上開會議之錄音譯文為憑（見他字卷第161頁至173頁），堪認被告明確知悉歐邑楓召開上揭會議之用意、目的，並了解千禧公司內部狀況，才會於該會議中提議應研擬一套統一之說法以應對投資人，至為灼然。
　　　⑷此外，千禧公司投資者於105年4月1日在中山公民會館聚會，被告負責回答在場參與者之問題，說服在場者千禧公司並無問題、出金正常，有該聚會之錄音檔譯文可參（見他字卷第125頁至153頁）。
　　　⑸依上，被告既然有上述對外招攬不特定投資人、積極推銷千禧公司投資方案、擔任投資說明會之講座、受邀參加歐邑楓為業務人員召集之會議等情事，足以推論被告為千禧公司負責招攬不特定投資人之業務人員；再稽以歐邑楓召開之會議之錄音檔譯文，被告自知悉千禧公司設有業務人員一職，亦知悉歐邑楓為千禧公司之高階幹部，始有權利、資格召集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開會，並主持會議、教導在場業務人員如何應對、安撫投資人。準此，被告於前案具結作證時，其明知歐邑楓為千禧公司重要之高層幹部，歐邑楓開會召集業務人員之目的係為統一口徑安撫投資者與佈達後續應對投資人之方式，被告竟仍於前案中虛偽作證稱其不知道千禧公司有無業務人員、不知道歐邑楓開會之召集方式與目的、不清楚歐邑楓在千禧公司之職位與角色等語，顯然有偽證之犯意，至臻明確。
　㈣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其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加入千禧公司之投資方案，並清楚知悉歐邑楓為其上級主管、千禧公司高層幹部，仍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主觀上自具有偽證之犯意，均經本院說明如前，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係據實陳述其認知之狀況，就不知道、不清楚之問題據實回答，實屬合理，被告無偽證之犯行及犯意云云，顯與事實不合，毫無可信之處。
　　⒉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查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又刑法上之偽證罪，為形式犯，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證人之具結，乃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之事實為真實，告以具結義務命其具結，端在使其明瞭具結意義，知所警惕，強制其據實陳述，不致為虛偽證言，俾能發現真實，故經具結後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時，應受刑法上偽證罪之處罰。本件關於「被告是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是否有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歐邑楓是否為被告之業務主管、千禧公司之高層幹部」等節，乃攸關前案法院判斷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是否為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之重要關係事項，被告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而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使前案之裁判陷於違誤之危險，縱使前案判決分別爰引證人謝勝文、張佩君之說詞，認定2位證人不認識、未接觸歐邑楓，以此為退併辦、認定2位證人非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未採納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虛偽證述，惟參酌上開說明，並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亦即，偽證罪之成立不以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為要件，故前案之最終裁判結果為何，不影響被告構成偽證罪。況且，前案判決將證人謝勝文、謝佩君部分退併辦，即已代表此部分前案法院無從認定歐邑楓犯罪，故辯護人辯稱前案判決未引用被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證詞、退併辦非屬裁判實質結果，故不該當偽證罪云云，均非可採。
　　⒊至證人郭振源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5年3月的投資人會議，被告說他自己是投資人，該會議主要的發言人是歐邑楓。同年4月1日在公民會館的會議，被告也是以投資人的身分參加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42頁至150頁），及證人歐邑楓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跟被告沒有什麼聯繫或往來，被告都自己去投資，不用透過我，我沒有因為被告投資而獲得好處，我幫被告傳資料給千禧公司，只是因為我投資比較久。參加我主持的會議的人都是客戶，我當時只是分享我從印尼回來的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51頁至159頁），然衡以證人郭振源亦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有其前案之警詢筆錄可稽（見他字卷第361頁至368頁），而證人歐邑楓為前案之當事人、被告，與被告間存有利害關係，其等之證詞自有迴護、偏袒被告之虞，故上開2位證人之證言，均不足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另被告就證述自己是否擔任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不特定人投資之事實，固有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疑慮，惟被告於前案作證前，業經審判長告知被告得行使拒絕證言權，被告表示願意作證等情，有前案審判筆錄足憑（見他字卷第22頁），故此部分不影響被告偽證罪之成立，併此陳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不足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㈡起訴書就被告於前案具結後虛偽證稱之內容，雖漏未記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12、15、18至24、27、33至42、44至75、78、80至87、附表二編號1、6至8、10、12至19、21至24所示之證詞，惟上開漏未記載部分均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被告虛偽證述之情節有關，且被告係於單一作證程序中為本判決附表一、二所引用之證述，此部分證詞與該次作證之其他證述內容並無明顯可分割之情形，亦經本院併予審理，自屬本判決應審究認定之範圍。
　㈢爰審酌被告藐視證人到庭作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責任，於執行審判職務之法院審判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而虛偽證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惡意希冀影響司法審理結果之正確及公正，致生無謂之司法調查程序，徒增訴訟資源之浪費，更罔顧其與證人張佩君之對話紀錄，於前案作證時大言不慚的偽稱其不認識證人張佩君，可見被告之法敵對意志甚重，輕視司法程序，所為應予嚴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反省悔悟之意，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扶養母親、從事自由業、月收入約3至5萬元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74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陳乃翊
　　　　　　　　　
　　　　　　　　　　　　　　　　　　法　官　林思婷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68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為千禧公司之業務人員，並招攬證人謝勝文、張佩君投資千禧公司，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北檢108年偵字第11941號卷第359至364頁）你在109年有去台北地檢署接受檢察事務官的詢問，你說「你有投資，以太太的名義在104年3月投資，金額是1萬9100元，是蘇偉智介紹你投資的，你有參加過兩次說明會，你沒有在千禧擔任任何職務，感恩餐會你有參加過，利息都有領回了，但是本金沒有」，請問你當時所述是否屬實？ 是。 2 檢察官問： 介紹你加入千禧國際投資顧問公司的是蘇偉智？ 是。 3 檢察官問： 你是否認識在庭被告歐邑楓？ 認識。 4 檢察官問： 你是何時認識歐邑楓？在何場合認識的？ 當初我是任職在香港焯華貴金屬集團的台灣外匯操盤及相關資訊人員，當時它在台灣有間分公司叫鴻銘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當時我與蘇偉智是同事關係。我們是主要開盤看盤後，會去分析盤後，蘇偉智找我們去聽與外匯相關的資訊，我想說看看會不會有幫助，好像是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間出租的會議室，第一次去聽的時候，我記得是後來松智路的Anson王川溢講的，第一次蘇偉智就拉Judy給我認識說她是，他們有這個東西，稍微介紹一下，大概就這個樣子。 5 檢察官問： 第一次蘇偉智有介紹你認識Judy? 是，應該是那一次認識的。 6 檢察官問： 在南京東路上的某一個會議室場地？ 是。 7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是如何特別介紹Judy? 好像沒有，只是提到這個人，介紹這個東西，有問題都可以問Judy，因為Judy會比較清楚。 8 檢察官問： 後來你有問題都去問Judy? 有。 9 檢察官問： 你有跟Judy加LINE或臉書嗎？ 我記得好像是加LINE。 10 檢察官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被告在千禧集團擔任什麼職務？或是被告自己有沒有說她擔任千禧集團的什麼職務？ 我記得當時好像都沒有，因為我們只是同事，他就跟我講這個東西，好像可以搭配在我們當初外匯操作的系統上面，我就想說去了解看看，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 11 檢察官問： 所以你第一次認識Judy之後，以後有問題你都有問她，包括你的問題及你介紹客戶的問題都會去問Judy? 對，基本上我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 12 檢察官問： 你為何不去問蘇偉智？ 我問蘇偉智，蘇偉智也說Judy會比較清楚，一開始都是轉述Judy的回答，後來他就要我直接去問Judy就好了，我就跟他要了聯絡方式，我就直接問Judy。 13 檢察官問： 你介紹了這麼多個人，包括鄭天爵、謝勝文、張佩君、石家安、王炳信都是你介紹的，你有介紹這些人加入千禧嗎？ 沒有，從對話紀錄中可以知道我沒有介紹過這些人。 14 檢察官問： 但是他們都說是你介紹的？ 當初提告的熊財姝、石家安都提到是瞿全一介紹的，我只是負責過去，所以從頭到尾我一開始跟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在會議紀錄上也有提過，鄭天爵是我和瞿全一在大學的地理教授，當時是瞿全一找我去跟鄭老師談到這個東西，前後都是瞿全一自己去談的，我才去回答他們的相關問題，瞿全一不知道的，我可能會比較清楚的，因為瞿全一當時是在做保險的，我是在做外匯的，所有跟外匯相關的知識我會比較了解，所以瞿全一請我過去。我也不認識張佩君，張佩君是謝勝文的朋友，他們自己去投資這個東西，我事後才知道，怎麼會變成是我介紹他們。謝勝文是他自己來問我的，他說在石牌的咖啡廳那次，那次有一個叫楊世益（音譯），當初我們在外匯青年軍，針對外匯青年軍内部的外匯操作有問題，所以我們找了共識的人去了石牌的丹堤咖啡廳，那一次也只聊有跟外匯操作，包含程式交易的東西，針對這個東西去做一個講解及說明，並沒有提到千禧這一塊，詳細千禧這一塊是有一次謝勝文在臉書問我，除了當初外匯青年軍操作外匯的相關東西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商品或是其他比較穩定的東西，因為他們在操作的過程中感覺都在賠錢，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比較穩定的，也因為這個契機，我才去提到這個東西，所以我沒有主動對他宣傳任何千禧的東西。 15 檢察官問： 但是你介紹他這個產品的？ 對，但是前面沒有關係。 16 檢察官問： 你介紹這些人，有無收取佣金？ 沒有。 17 檢察官問： 不是有1%的佣金嗎？ 沒有。我不知道那1%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在哪裡。 18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證人謝勝文今日庭呈之臉書對話譯文）剛剛謝勝文提出的臉書對話譯文，他說「因為他已經匯款了，但還沒有領到利息，你有跟他說你有去問Judy」，是否如此？ 是，當時只要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去問Judy，謝勝文跟我說他沒有收到利息時，我感到很意外，我就請他把相關匯款資料傳給我，我要有證據才能夠去幫你詢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當時所有的問題都是直接問Judy，我就去問Judy這是什麼狀況，Judy就去幫我查了解狀況後，他是怎麼處理的我並不清楚，反正後來謝勝文就有收到了。 19 檢察官問： 你除了幫謝勝文處理這件事情有去問Judy，其他跟你有關係的這些人？ 只要是他們來問我，我有不知道的我都會去問Judy。 20 檢察官問： 你除了問Judy外，還有無問別人？ 應該就沒有了，因為我沒有其他人的聯絡方式，我只有蘇偉智及Judy，後來蘇偉智也離開了公司，反正我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 21 受命法官問： 上面有你把Judy傳給你的資訊轉傳給謝勝文？ 上面註記橘色線的部分，應該是我跟Judy在LINE上的對話，我跟Judy只有LINE的通訊。 22 受命法官問： 那個的確是你把你與Judy的LINE對話的内容，截圖下來後再轉傳給謝勝文？ 是。 23 檢察官問： 所以是你跟Judy問過之後，利息就沒問題了？ 應該是，因為他們後續怎麼接洽的，我並不清楚。 24 檢察官問： 你是否知道Judy是如何處理的？為何你不能處理，而Judy卻可以處理？ 這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問她，她好像說松智路那邊有助理吧，她也是幫我去問助理，就是公司在松智路那邊處理的狀況，她會去處理這一塊，我記得我曾經說過那天到底是什麼狀況，她有跟我說就是有人會在那邊處理東西，所有行政相關都在那邊，所以她會直接去問這一塊，我沒有松智路那邊的詳細資訊，因為我是比較後來才去加入千禧存款這個項目，所以我都是去問比我更早加入這個東西的人。 25 檢察官問： 為何Judy不把松智路助理小姐的聯絡方式給你就好了？ 其實我有自己打電話過去問，他們都會問我是哪一位，我說我有存錢，但她說他們那邊沒有資料，要我提供其他資料，他們才能夠去協助。 26 檢察官問： 他們是要確認你是不是當事人本人或是公司的人嗎？ 類似，但我就不得其門而入，我還是要回來去問Judy，所以我才會問到說松智路那邊是在做什麼的。 27 受命法官問： 這與Judy有何關係？你為何不直接跟公司的人對話就好了？ 我一開始都是去問公司，我也是提供相關資料，甚至當時我還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家公司，因為印尼那邊是講英文的，後來又講香港話，後來又講中文的，後來在台灣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一個是上過新聞的，千禧後來撤出台灣，有關於外匯操作的部門，另外一個部門是松智路這個部門，他說他是不知道是誰的特助，問我是不是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這個東西，因為我有打過，所以我就說我有打，後來就是有說明會的東西要先跟我講，當場我還有見到Judy，我還有看到Anson，所以我有什麼資料就提供出來。 28 檢察官問： 你的意思是，要問松智路那邊千禧集團職員的事情時，一定要當事人本人？ 沒有，我就算是本人，他們其實也不太會講。 29 檢察官問： 所以一定要透過公司裡面内部的人，他們才會講？ 這我不知道，反正他們就是不一定會回答我相關的問題。 30 檢察官問： 你問他們，他們不講，但Judy去問，他們就會講？ 那時候是這樣。 31 檢察官問： 你試過好幾次都是這樣嗎？ 一次而已。 32 檢察官問： 是謝勝文這一次嗎？ 是更之前的一次，但應該不是謝勝文這一次，我有經驗之後就知道，反正我就是處理詢問的問題就好了。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相關問題了，因為都沒有結論，我就想說反正Judy可以幫我解決問題，那我找Judy就好了。 33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錄音檔案譯文）這個錄音檔你之前有看過嗎？ 有，我有參加過。 34 檢察官問： 這確實是歐邑楓在48號召集旗下的相關業務人員開會嗎？ 我記得之前也有傳過相關的證據出來，歐邑楓有找我來參加說明會，當時我想說這是一個自救會。 35 檢察官問： 這是在何時、何地開的會議？ 詳細時間我不確定，但應該是千禧沒有發利息之後，我去問了歐邑楓這個問題，她跟我說你可以來這個自救會，我記得這個自救會是在新光三越隔壁的大樓裡面，我就去參加了，當時去的人數應該有10、20個人。 36 檢察官問： 她有沒有說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參加？ 她在現場都有問，她問現場是不是有客戶，現場的人有舉手，客戶也可參加，只要你透過關係，人家有找你過去，那個好像不是公開自救會的一個集合地點，我也是剛好問了Judy，她剛好跟她的也很慘，她有去了解印尼那邊狀況之後回來跟大家佈達的一個集合，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一起過去。 37 檢察官問： 這是Judy從印尼回來之後找的？ 對。 38 檢察官問： 去的人不見得都是業務？ 對，我太太也是存戶，她不是業務。 39 檢察官問： 剛剛謝勝文有提到「要不要統一一個說法，如果不統一對客戶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組，我相信，不同的大家都有不同的的說法」，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記得歐邑楓在前面講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包含了民眾什麼大投資、小投資、他們股利的事情，好像講了很多東西，但其實我覺得我是在討論一件事情，討論到最後總是要有一個finalending，我們最後的決定，對外的說法，最終的說明到底是什麼，就像我這樣講，你前面講的好多東西，請問你的們到底在講什麼，我覺得是一個故事，它沒有一個最後的結論，但我問歐邑楓結論是什麼，我提到同一個組是因為我記得好像是有其他我不認識的人，比較經常性看到他們在松智路出現的幾個人，我所知道的是反正我就是跟Judy，我有問題就去問Judy，有這樣的問題，我記得台上那時候好像除了歐邑楓還有幾個人，後來都有出來講話，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看的，反正我就是針對Judy，所以我才說我們在同一個組，如果你們今天大家都出去討論，參與這件事情的處理，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如果今天有人光聽一個，有人聽到A這樣傳，有人聽到B這樣傳，有人聽到C這樣傳，對於現在這個狀況來講，不是只會更混亂嗎，我在最後的最後有提到統一個說法的原因是，除了他提到完整統一以外，還有另外一個點是在這之前我有遇到當時外匯的黑客事件，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的事情，就有很多國外的大型外匯倒閉，我曾經參與的一個Albary，英國最大的交易商。 40 檢察官問： 為何你會說你們是同一個組？ 我有問題我就去問Judy，台上有好幾個人去處理了，你們每一個人都講一個故事，那就會有好幾個故事，那有沒有統一的一個說法。我從頭到尾有問題都會去問Judy，所以我和她是屬於同一個組的，至於其他人負責其他人的東西，那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41 檢察官問： 你認為你有問題都是去問Judy，所以你們是同一個組的？ 是。 《接附表二編號1》 42 受命法官問： 你當天是以什麼身分去的？ 因為我太太是存戶，我有問題我就問Judy。我太太有存，我都會問歐邑楓相關的問題，所以那天我就跟著我太太一起去。 43 受命法官問： 所以你是用存戶的身分去的，而不是用業務的身分去的？ 對。 44 受命法官問： 這整個對話内容中，哪一句話是她在跟存戶講話？ 在最前面，她在最一開始問的問題是「在場的人都是agent，我講想說喔，有人不是的嗎，就舉手」，所以有客戶的，所以我就說對啊有客戶。 《接附表二編號8》 45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瞿全一？ 我認識，瞿全一是我大學同學。 46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瞿全一有投資千禧公司？ 我知道。 47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你介紹的嗎？ 我有跟瞿全一提過，但我和他是一起去參加千禧在松智路的說明會，當時是Anson，我剛才有說過，我有打電話去印尼問過到底有沒有這個商品，印尼那邊才回應我，後來有兩個人打電話給我，其中是一個是什麼特殊的人，他就跟我說，我那個時候就是跟瞿全一一起過去的。 48 辯護人問： 瞿全一當時已經有投資千禧公司了嗎？ 還沒有，我們當時還在了解這個東西的安全性，有打電話去印尼的母公司問過這個金融商品，後來就有人打電話過來給我，因為當時是我打的電話，所以就有人回我電話，說他們是一貫的，他們就跟我講地點，松智路有說明會，我可以去參加，所以我就和瞿全一一起過去。 49 辯護人問： 瞿全一在這之前知道千禧公司嗎？ 應該不知道。 50 辯護人問： 所以是你告訴瞿全一有這間公司，你們才一起去聽說明會的？ 對。 51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石家安、熊財姝這些人都是瞿全一介紹的，瞿全一當時有跟你說為何他要找這些人來投資千禧嗎？ 我知道石家安與瞿全一是同一所大學，是在社團認識的，他跟我說是人家來問他有什麼東西可以投資，他們好像都有在玩股票，他們可能股票玩得不好，瞿全一有跟他講到這一塊，然後詳細的部分如果他們有問題，瞿全一就會請我去做說明。 52 辯護人問： 為何瞿全一要請你去做說明？你跟他不是一起投資千禧嗎？ 對，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外匯這一塊，我當時在從事外匯，瞿全一在保險公司，因為，我有去查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有查到，我也有提供給瞿全一看，這些東西可能瞿全一一開始沒有查到或是他不知道在哪裡，他不知道相關的法規規定是什麼，因為我查到了，所以他會覺得我講的好像比較完整，他就會請我幫他處理這一塊，如果我要解答的話，我有在場會講的比較好，所以他就會找我過去。 53 辯護人問： 所以石家安、熊財妹，你都有見過他們兩位嗎？ 石家安有見過，熊財妹是有吃臭豆腐。 《接附表二編號15》 54 辯護人問： 你介紹他人投資千禧公司時，你是否會提供你相關的名片給他們？ 我沒有名片，我算是看過這個東西，自己也參與的時候做經驗分享，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大概獲利是怎樣，跟我所查到的資訊是否有一致，大概就做這樣的介紹，沒有任何的名片或是相關文宣資料。 5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你與謝勝文是在一個外匯社團認識的，這個社團是誰成立的？社團名稱為何？ 那個社團應該是柯博文設立的，社團名稱叫「外匯青年軍」，當時是楊世益（音譯）到我們公司來跟我提到這一塊，我就去了解，因為這與外匯相關，所以我必須了解，了解之後仍覺得他們一些程式上的操作還不錯，但是他們的系統是有問題，後來楊世益（音譯）也是這樣認為，所以他就辦了一個類似小型的聚會，在石牌的丹堤咖啡，是這一次我才去到那個場域，所以說我是在那裡介紹千禧是不可能的。 56 辯護人問： 這個社團你有參與它的營運嗎？ 有。 57 辯護人問： 你在裡面擔任什麼職位？ 沒有擔任職位，我只是使用他們的輔助程式去操作交易。 58 辯護人問： 所以你與謝勝文都只有參與這個社團，並沒有裡面的幹部？ 對，都不是。 59 辯護人問： 你自己有成立外匯社團嗎？ 有，社團名稱好像叫「玩匯天使」。 60 辯護人問： 你在社團裡面會分享什麼樣的訊息？ 除了跟外匯相關的，包含操作外匯，像我去日本看到的一些商家在網路上做募資的行為，所有我看到的，包含在中國的一些銀行的存款利率、在澳洲的存款利率，反正只要跟國外的金融沾到邊的，我可能都會去分享。 6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在這個社團裡面嗎？ 應該沒有。 62 辯護人問： 你在這個社團裡面有向其他人提過歐邑楓這個人嗎？ 應該不會特別去提到。 《接附表二編號24》 63 審判長問： 剛剛證人謝勝文有證稱他有出金3萬元美金，他總共投資了10萬元美金，是否如此？ 我印象中是。 64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後來有出金3萬元美金，是找你出金的，是否如此？ 應該不是找我出金，是他直接透過平台寫表格出去。 65 審判長問： 謝勝文說他是傳真給你，你去幫他出 金？ 應該是他自己就可以去處理，可能他有不理解的部分有來問我，他有傳給我看，我再傳給Judy，應該也是同樣的方式。 66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要去幫謝勝文處理出金的事情？ 我自己在針對這個東西時，我有去參與，我覺得是我跟他提到這個東西，他去參與了，他有任何問題會來問我，我盡我的能力幫他解答。 67 審判長問： 你的印象中，你幫謝勝文出金是傳給歐邑楓的嗎？ 是，他有任何問題，他傳給我，我就是傳給Judy。 68 審判長問： 你現在幫人家處理的除了謝勝文以外，你若有問題也會跟歐邑楓聯絡，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去問你，你再去問Judy的情形？ 我記得有，也是初期還是有幾次沒有領到利息還是他們要出金沒有領到，詳細是誰，我已經忘記了，他每次問我。石家安、鄭天爵等人都不是我直接跟他們介紹這一塊的，但其他人有來問我的，我就說好，你給我資料，我有資料後才能夠幫你去做詢問，於是我就拿資料去詢問Judy。 69 審判長問： 你為何覺得Judy有辦法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處理了一兩次之後，發現Judy都可以幫我完成，所以我就都交給她去處理就好了。 70 審判長問： Judy為何可以完成這些事？ 我不知道。 《接附表二編號25》 71 審判長問： (提示本院卷二第117至145頁告證27)在中山公民會館有舉辦說明會，那次會議你為何會去參加？ 我不知道新光三越旁邊的那棟大樓是什麼，因為那一次Judy在會議中有提到一些資訊之後，我覺得我聽不懂她前面講的那些東西，所以我在最後面講了一個有關於Albary破產之後的程序，以當時4月1日那個時間點，我記得千禧提供的公告是說它們目前是凍結了所有資金在做會計的審核，以我的了解，以我包含之前Albary及我之前考過證照的狀況來講，這個流程是正確的、是正常的，所以我當下的反應是正常的，為何大家會覺得它是有問題的，但事後證明確實是有問題的，但在當下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在Judy那一次的會議裡面，我有最後站出來講我處理Albary的狀況，Albary在我其中的相關資料給會計的時候，他們沒有這個網站給我們，後來請我出給大家，這是我自己去參與Albary的入金部分，它有出金給我們。那個事件之後我就會覺得千禧可能是遇到和Albary相關的問題，所以他們要去處理錢的問題或是要查帳什麼的，因為我講完那次之後，很多人都來問我，就像剛剛會議記錄中問的，裡面有好幾個組，每個人都來問我那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可以領到錢，我覺得那就是到期了，法規有規定它要按照順序去做，它要先凍結資金，才能去清算每一個人的錢，確認完後你就可以提供你的帳號資料，它就會把錢匯給你，我所知道的是這樣子。 72 審判長問： 這根本就不關你的事，你剛才回答問題時說你是陪你太太去，因為你太太是客戶，為何你在105年4月1日還要過去參加，會議中一大部分都是你在講話，還介紹一大堆，你現在說你什麼都不是，那為何你要這麼積極？你太太投資了多少錢? 我太太投資了2萬美金。 73 審判長問： 你太太叫什麼名字？ 張芮甄。 74 審判長問： 你太太後來那2 萬元美金有無贖回？ 沒有。 75 審判長問： 你太太為何沒有在本件的併辦裡面？她不是告訴人也不是被害人？ 本件的告訴好像不是我們這邊提出的，所以我不知道。 76 審判長問： 你為何在會議裡面講了這麼多話，這不是與你無關嗎？嚴格來說你算是被害人，為何還要出來跟大家解釋，這種行為就與郭振源一樣，郭振源上次有來作證過，因為他有介紹一些人進來投資，所以他有在開說明會。一樣的角色，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幫千禧公司解釋那麼多事？剛才提示給你看的歐邑楓的譯文中，裡面講話的人也只有幾個人，你若是單純的客戶，為何你要去幫那些客戶說明這些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我不清楚千禧内部是什麼狀況，但我知道在法規上面或是在處理這類的金融事件的順序大概是怎麼樣。 77 審判長問： 但這些事情不應該你去處理，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千禧的員工，也不是業務，你為何要去跟人家講這些話，還去跟歐邑楓講這些話，還有在4月1日的會議中你還講了那麼多的話，其原因為何？你只是投資2萬美金而已。這個問題你可以拒絕回答。 這就像是有人迷路了，我可以不管他是不是迷路，但當下我知道他迷路了，所以我跟他講，在那天的狀況是我知道大概的狀況，現在當下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78 審判長問： 你為何會知道當下的狀況，你又不是千禧公司的員工或是相關人員，你怎麼知道人家要怎麼處理，連郭振源自己都說不太了解了，都是歐邑楓去印尼拿一些資料回來而已，你為何會知道，且還知道這麼多，你根本就不是員工？ 我有跟千禧公司要錢。 79 審判長問： 你所講的與卷内的證據事實不符，所以我們提示給你看這些資料，這不是一個客戶所應該做的事情？ 當下那個時間我記得是3月5日，當時會發生這些事情是因為千禧突然發了一個公告，我有收到，但我太太沒有收到，那份公告是說千禧暫時不能發放利息，接下來會做的動作是請會計師封帳查帳，因為這件事情在前一年的9月份我剛好有遇到Albary的事件，所以我有經驗，我知道這種事情，我問Judy現在是什麼狀況，畢竟千禧不是Albary，所以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當然是去問Judy到底現在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流程。 80 審判長問： 你們既然有投資2萬美金，為何你們沒有去參加自救會？ 我有參加自救會，但他們認為我也有問題，都來告我，我為何要跟他們繼續在一起。 81 審判長問： 為何後來你這個部分沒有再要？ 我沒有跟著他們去要•但是我自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要的，比如說我有寫信到印尼去，我有寄相關資料到印尼，因為我知道我應該要去跟金管單位做這些動作。 82 受命法官問： 有沒有結果？ 沒有回應。 83 受命法官問： 那後續你還有繼續做嗎？ 有做兩次，兩次都是沒有回應，後來有其他人跟我說，我覺得他是中間人，所以我就沒有繼續做了，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的資料，他們會有。 84 受命法官問： 你為何不到台灣的司法單位向他們訴追？ 我有對千禧公司和陳宣銘等人提告。 85 辯護人問： 你剛才說千禧在3月發公告後，你有問過歐邑楓，請問歐邑楓當時有給你回答嗎？ 我記得她當時是說我晚一點再回應你，後來跟我說他們有事情要去印尼處理，然後再回答的時候就是跟我說有這一場自救會，要我去參加，也就是新光三越隔壁大樓的那一次。 86 辯護人問： 她剛剛跟你說自救會說明會是他們去完印尼回來之後，還是在去印尼之前？ 應該是去完了。 87 辯護人問： 你知道歐邑楓有去印尼這件事情嗎？ 我中間都有去問她進度，她前面是說要晚一點回覆我，後來有說她要去印尼處理事情，回來後就召開自救會，之後我就去參加了，因為我想要了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附表二：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被告否認歐邑楓為其業務主管及千禧公司高層幹部，而影響歐邑楓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範圍】
編號 詰問內容 被告虛偽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 第377頁23分24秒部分，歐邑楓有說「麻煩你們就是回去以後，你們這個、一樣就是要印正反面，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請我們的agent過來呢，就是要去跟每一個客戶做一個溝通等等」，所以當天去的大部分都是agent業務？ 沒有，就是有客戶。 2 檢察官問： 有沒有agent? 我不知道。 3 檢察官問： 為何歐邑楓要召集這些業務過來？ 這要問歐邑楓。 4 檢察官問： 就你參加後的理解，歐邑楓為何要找這些業務過去？ 因為是他們想要佈達什麼樣的内容給這些人，反正我只是去問Judy，她就問我要不要過來一起參與，我就說好，我會去了解。 5 檢察官問： 這些業務為何都是歐邑楓召集的？ 這要問歐邑楓，我不知道。 6 檢察官問： 就你的理解，你不是跟Judy很熟？ 我問她問題，跟她為什麼要去找這些人來，就像你問我當天看到的感覺，我就是說她有去印尼要了這些資料，她要告訴我們。 7 檢察官問： 歐邑楓是如何去聯絡到這些人？ 我不知道。 《接附表一編號42》 8 檢察官問： 第371頁2分08秒部分，請你確認一下，她說「以目前是敏感的階段，你看看我們能夠有勇氣，希望我們主管能夠邀約agent來，我可以，你們各個去獨立啊，我可以不一定要去面對大家」，她這一段有這樣講嗎？ 照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有。 9 檢察官問： 她這一段聽起來是不是表示她就是主管？ 這不是我去決定的。 10 檢察官問： 歐邑楓當時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她有講過這樣的話。 11 辯護人問： 歐邑楓有任職在千禧公司嗎？ 我不知道。 12 辯護人問： 當時蘇偉智介紹你認識歐邑楓時，他除了告訴你說有問題可以問歐邑楓外，還有再介紹其他内容嗎？ 沒有，在當天應該是針對千禧，他自己也有存，跟我提到這一塊，整個就是與我們外匯操作有相關的，所以他就介紹千禧給我。 13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蘇偉智是如何認識歐邑楓？ 我不知道。（後改稱）蘇偉智跟我說是另外一個人介紹他的，他也有存這個，這時候才把那個拉出來，當時還有另外一30個人，但那個人我並不認識。 14 辯護人問： 你與歐邑楓之間，除了你有問題你會去問她之外，還有其他接觸嗎？ 原則上沒有，只有那時候我想要租辦公室，因為初期我們都是去咖啡廳，很多咖啡廳都要收費，所以我就有問Judy會議室那邊的狀況，我就詢問她那邊有沒有會議室可以借用，我之後就去借會議室。 《接附表一編號45》 15 辯護人問： 瞿全一是否認識歐邑楓？ 應該是我正要介紹的狀態下，應該知道是誰吧，但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就是有聽到名字過，但是不知道是誰。瞿全一如果有問題問我，我如果不知道的，我也是去問Judy。 16 辯護人問： 你會跟瞿全一提到歐邑楓這個人嗎？ 會。 17 辯護人問： 你都跟瞿全一說歐邑楓什麼？ 我有問題我就會去問Judy，瞿全一會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那個人是Judy。 18 辯護人問： 你有介紹他們兩個人認識嗎？ 沒有。 19 辯護人問： 你有問題就會直接去問歐邑楓，為何歐邑楓可以解答你的問題，你有問過歐邑楓這件事情嗎？ 沒有特別去細問。 20 辯護人問： 你有問過歐邑楓說她是不是千禧公司内部的人員嗎？ 我應該有問過，但是歐邑楓給我的回應是她也是一個存戶，她也存了很多錢，有一次她給我看她存款的後台，因為她存的比較大，我想說可能因為她是大戶，所以她去說話比較有份量，我的想法是這樣。 21 辯護人問： 你是否知道歐邑楓存了多少錢進去？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40多萬美金。 22 辯護人問： 你是否認識郭振源？ 我事後才認識。 23 辯護人問： 你有跟別人說過歐邑楓是你的上線嗎？ 沒有。 《接附表一編號54》 24 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本院卷一第371至383頁告證10)標註黃線的内容，歐邑楓在3分6秒有說「全部是到社團法人自救會的這一個帳戶裡面。成立這個、我請問你們，窗口是誰？是對王總，還是對我，還是建明，還是對霓臻？」4分25秒，「當然，我也覺得我們夥伴真的很優秀，因為其實我從印尼回來的這幾天，我還是不斷的打電話跟我們的客戶、跟agent講。都以一個一直這麼善良體諒的心。能夠擁有這麼多好的agent這樣子支持你們，到最後你們是這個樣子。」6分6秒，「整個的流程我們會請其他的主管，當然我們也會有跟他們講，每個team裡面，我們今天早上有跟主管開會，每一個team裡面都會有一個專門負責電腦的，你們可以待會散會的時候，問一下你們自己的直屬主管。」6分41秒，「我們目前在場的都是agent嗎？有沒有純粹客戶？」10分36秒，「然後我們也會有公關組可能四月初還要到印尼，公關組就是要做這些事情的，到印尼。」20分5秒，「我們的這一個自救會的申請，我們是為了客戶、也是為了我們每一個業務人員，在這個部分我們才能夠凝聚2000多個人。」22分43秒歐邑楓有教大家要如何去做出金，還有要大家印正反面資料，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請我們的agent過來，就是說每一個客戶，跟他們能夠去做一個溝通。如果有不清楚的話可以再問直屬的主管。」27分30秒「因為是客戶嘛，沒有服務費的問題嘛，請大家不要再去提服務費、佣金的部分。」37分44秒，「基本上我們本來其實今天跟，今天下午跟晚上，我們原本是說所有的台北的這邊下午一場、晚上一場。可是不瞒你們說，是因為我提議說，因為你們今天來的都是等於是我們自己的體系的，像我們在座的大哥，都是金融產業非常有經驗值的。」40分54秒，「以目前來講，為什麼我們先針對我們的agent來開，就是希望我們的agent去做個別客戶的的佈達。」46分25秒，「是因為你們今天都是我們的，等於是公司的業務人員。」。這些話都是歐邑楓說的，你是否有印象？ 應該都有講。 《接附表一編號63》 25 審判長問： 歐邑楓有無說她在千禧擔任什麼職務，不然為何她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歐邑楓在千禧有無擔任什麼職務，但對我來說就是東西丟給她，她可以完成，至於她與千禧之間有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屬於我知道的範疇。 《接附表一編號71》 


　　



